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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機關檔案、檔案目錄、目錄彙送、目錄公布、文件中心、檔案目錄系

統。 

壹、 提要 

一、研究緣起 

隨著我國檔案法的公布施行，已開啟檔案開放的應用。檔案法第六條規

定「檔案管理以統一規劃、集中管理為原則」與第八條規定「檔案中央主 管

機關應彙整國家檔案目錄及機關檔案目錄定期公布之」。使檔案管理局成為

國家與機關檔案目錄開放與公開的主要負責機關。因此，檔案管理局在當前

檔案法內容 之架構下，被賦予擔任政府檔案應用開放的守門人角色。不但

需要負責上游機關檔案目錄徵集的工作，也需從事國家檔案之鑑定、移轉、

銷毀、典藏、申請應用與公 開展示等任務。因此，檔案法的頒佈與施行，

保障人民有權知道政府的行政資訊與應用國家檔案的基本權利。 

檔案的應用與公開固然確保民眾知的權利，但相對也使國家機密、商業

機密、個人隱私等應受保護的資訊，被揭露與侵犯機會增加，可能導致 影

響國家安全、商業利益或個人權益受損。因此，在當今檔案法內容架構下，

如何在人民知的權利與資訊安全保護之間，取得一個平衡的機制，使檔案的

開放應用既 可達到政府資訊公開目的，又可兼顧到國家安全與個人隱私保

護的基本權利，則機關檔案目錄的彙整與公布即擔任起核心關鍵的角色。 

我國檔案法相關規定，各機關應編製檔案目錄，並以電子方式將機關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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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目錄按季送交檔案局彙整公布。除機密檔案目錄，依機密檔案管理辦 法

第五條之規定，不予公布外，其餘檔案目錄一律彙整公布於檔案局建置之「全

國檔案目錄查詢網」供各界查詢使用。惟就目前各國檔案最高主管機關之網

站資訊顯示，無論是英國公共文書館（Public Record Office）之 PROCAT、

美國檔案暨文件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之 NAIL及南非國家檔案暨文件服務處之 NAAIRS目錄檢索系統，均為國家檔

案目錄之查詢資料庫，並未提供機關現行檔案 目錄之查詢機制。因此對於

我國以集中式資料庫管理方式彙整公布機關檔案目錄之機制，雖有其查詢上

之便利性，可一次查得各機關檔案目錄，惟各機關數量龐大且 業務性質不

同，在各機關自行編目建檔之作業下，對於檔案目錄內容著錄妥適性及資料

之維護與管理恐有實務運作上之困難，尤其部分一般檔案目錄內容可能涉及

影 響國家安全、洩漏機密或個人隱私等問題，機關因而無法完全詳實揭露

檔案內容細節，致使在兼顧政府資訊公開政策之外部需求下，亦可能影響機

關內部檢調查詢及 管理作業之需求。本研究參酌美國、英國、加拿大、澳

洲、日本、新加坡、與中國等國家之機關檔案目錄彙送公布程序，對照我國

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機制，比較研究 結果作為我國檔案法修法或改進各機關

目錄彙送作業參考。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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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機關檔案目錄為主要研究範圍。在研究法制面部分，將參考各

國政府資訊公開法、隱私法及檔案法等相關規定。在檔案彙送作業面部分將

考 慮檔案資訊上游的各行政機關、資訊中游檔案管理局、與資訊下游使用

者等資訊流在檔案目錄開放作業過程中，各自的角色功能與權利義務關係。

最後考量到如何運 用資訊中游守門者的審查面，達成檔案資訊公開與資訊

保護之間的平衡機制。研究用文獻分析法、小樣本問卷調查與參觀訪問法，

廣泛蒐集國內重要檔案管理機構與 世界先進國家之政府資訊公開相關法令

規章。本研究對象包括亞洲地區的我國、中國、日本、新加坡、澳洲；美洲

地區的美國與加拿大；歐洲地區的英國等。 

 

三、重要發現 

（一）各國政府資訊公開政策方面：全球已有 57個國家已經制訂公告資訊自由

與政府文書法案。而各國的資訊自由法內容之架構具有相當高的同質

性。由於美國資訊自由法案施行歷史較久且不斷修改，使得多數國家政

府在研擬資訊自由法時，均以美國資訊自由法案最為主要參考範本與模

仿的典範。 

（二）各國檔案目錄彙送之體制：大多數國家在檔案體制上皆依照檔案資訊生

命週期進行管理制度設計與保管業務。本研究七個國家而言，美加兩 國

檔案制度較為接近，皆是以文件中心作為國家檔案館與地方機關檔案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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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聯繫。其他英、澳、日、新、中國等國則是透過檔案分館或主題檔

案館等方式從事機關 檔案的移轉進行永久保存。 

（三）各國機關檔案目錄作業方式：各國機關檔案公布與開放作業乃依據各國

所制訂的資訊公開法為之。各國機關檔案目錄管理乃隨實體檔案的清 

理、移轉、銷毀等程序處理，檔案目錄所顯示的資訊內容，即是反應該

檔案作業的處理流程或階段。以美加兩國檔案最高主管機關與國家檔案

館是採取局館合一，館 必須協助機關從事檔案管理作業，因此美加兩國

均設置有文件中心的制度，協助機關從事檔案目錄內容品質管理、檔案

描述、保管作業等。其他國家機關檔案則由各 區域指定保存檔案館進行

相類似的作業。 

（四）我國與各國機關檔案目錄彙整公布機制比較：我國檔案目錄作業方式與

其他各國最大差異，乃在於全國機關檔案目錄必須集中彙送給檔案主 管

機關進行管理與公開的程序，並且依檔案法規定機關檔案目錄必須定期

公布。由於我國國家檔案館尚未成立，機關檔案移轉鑑定等作業流程與

制度尚未建置完善， 使檔案目錄彙送作業無法與檔案實體同步進行。目

前檔案管理局依據檔案法所授權接受各機關檔案目錄作業，僅能發揮監

督各機關從事文書目錄進行電子化作業。  

 

四、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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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即可行建議 

 依據檔案保存年限作為檔案分層截流與過濾方式，降低重複性檔案的目

錄回溯：當前機關目錄彙送作業匯入目錄內容，皆是五年內即將銷毀之

檔案 與重複性檔案居多。面對這些即將銷毀與重複性檔案不斷增加之

際，實非檔案目錄彙送真正的原意。因此，建議以保存年限做為檔案彙

送的先後次序，以減輕系統的負荷量。 

 機關應主動開放現行檔案目錄查詢，檔案管理局則扮演協民眾查詢、應

用申請服務之協者：檔案管理局徵集各機關檔案目錄的目的，除了為國

家檔 案徵集預作準備之外，因掌握各機關檔案目錄的訊息，透過對機

關檔案目錄的檢索與查詢，可協助民眾正確應用申請各機關的檔案。各

機關在政府資訊公開辦法下，即應公開機關所持有之檔案。 

 檔案目錄主動公開下，對於個人檔案資料之查詢採取自然人憑證方式限

制使用：各機關從事文書建檔或檔案目錄描述時，對涉及民眾隱私文書

紀錄，應該在特定欄位予以註記。透過資訊系統欄位自動辨識的功能，

允許民眾以自然人憑證授權機制，提供個人網路查詢個人檔案目錄方式

與防堵個人資料外洩。 

 

（二）中長期建議  



7 

 建立檔案分層彙整制度：參考美國與加拿大檔案管理制度方式，以修法

方式鼓勵機關成立檔案主題館、地方分館或文件中心設立方式，建立我

國檔案管理制度分層管理制度，提高檔案管理效能與檔案彙整制度。  

 提升檔案描述層級到檔案系列層級：檔案描述提升到系列層級不易產生

業務洩密疑慮，同時可展現檔案之完整性，適合一般使用者檢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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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緣起 

西諺說：知識就是力量。從人類歷史發展可發現，許多重要歷史事件改變

都是以武力做為後盾。然隨著民智漸開與科技進步，透過知識創新導引人類社

會改變方式顯然比用武力戰爭破壞的方式，更有正面與積極長遠的效果。隨著

資訊社會來臨，擁有資訊即掌握創新與發明的動力，連帶也掌握人類社會改變

的力量。「資訊就是力量」也成為取代武力，成為推動人類邁向知識社會與知

識經濟的開端。 

歷史上獨裁的君主因畏懼怕民眾造反，必須經由對知識控制與限制人民接

受教育，在愚民政策之下以鞏固政權。民主國家政府是由人民所選出，因此健

全的政府是建立在充分被告知民眾的基礎上。民主國家必須透過立法方式，將

政府行政資訊完全公開透明，使人民有權獲知政府一切的施政作為，才能確 保

民主制度可以正常運作。因此各國政府無不以政府資訊公開法立法方式，確立

政府資訊公開的程序與範圍，其中擴及機關檔案開放與應用在內。 

隨著我國檔案法的公布施行，已開啟檔案開放的應用。檔案法第六條規定

「檔案管理以統一規劃、集中管理為原則」與第八條規定「檔案中央主管機關

應彙整國家檔案目錄及機關檔案目錄定期公布之」。使檔案管理局成為國家與

機關檔案目錄開放與公開的主要負責機關。因此，檔案管理局在當前檔案法內 

容之架構下，被賦予擔任政府檔案應用開放的守門人角色。不但需要負責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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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目錄徵集的工作，也需從事國家檔案之鑑定、移轉、銷毀、典藏、申

請應用與 公開展示等任務。因此，檔案法的頒佈與施行，保障人民有權知道

政府的行政資訊與應用國家檔案的基本權利。 

檔案的應用與公開固然確保民眾知的權利，但相對也使國家機密、商業機

密、個人隱私等應受保護的資訊，被揭露與侵犯機會增加，可能導致 影響國

家安全、商業利益或個人權益受損。因此，在當今檔案法內容架構下，如何在

人民知的權利與資訊安全保護之間，取得一個平衡的機制，使檔案的開放應用

既 可達到政府資訊公開目的，又可兼顧到國家安全與個人隱私保護的基本權

利，則機關檔案目錄的彙整與公布即擔任起核心關鍵的角色。 

按我國檔案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檔案應依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分類系統及編目規則、分類編案、編製目錄。各機關應將機關檔案目 錄定期

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及其施行細則第十條「各機關依本法第八條

規定編製之檔案目錄，應符合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檔案分類編案規範及檔

案 編目規範，並按季依下列規定，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中央一、二級機關，均由各該機關送交。 

二、中央三級以下機關，均層報由上級中央二級機關彙整送交。 

三、省政府、省諮議會、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 (市) 政府及縣 (市) 

議會，均由各該機關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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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均層報由直轄市政府彙整送交。 

五、縣 (市) 政府所屬各機關及其他各地方機關，均層報由縣 (市) 政府彙

整送交。 

前項第一款所定中央一級機關如下： 

一、國民大會。 

二、總統府。 

三、行政院。 

四、立法院。 

五、司法院。 

六、考試院。 

七、監察院。 

八、國家安全會議。 

第一項檔案目錄之編製及送交，應以電子方式為之；其格式及實施期程，

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十二條規定 「各機關對於本法施行前未屆滿

保存年限之檔案，應於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檔案回溯編目建檔。但有特殊情形報

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前項編目應用 軟體，由檔案中央主

管機關設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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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我國檔案法相關規定，各機關應編製檔案目錄，並以電子方式將

機關檔案目錄按季送交檔案局彙整公布。除機密檔案目錄，依機密檔案管理辦

法第五條之規定，不予公布外，其餘檔案目錄一律彙整公布於檔案局建置之「全

國檔案目錄查詢網」(National Electronic Archives Retrieve，簡稱 NEAR，網址：

http://near.archives.gov.tw)，供各界查詢使用。（註 ）惟就目前各國檔案最高主

管機關之網站資訊顯示，無論是英國公共文書館（Public Record Office）之

PROCAT、美國檔案暨文件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之 NAIL 及南非國家檔案暨文件服務處之 NAAIRS 目錄檢索系統，均為國家檔

案目錄之查詢資料庫，並未提供機關現行檔案目錄之查詢機制。因此對於我國

以集中式資料庫管理方式彙整公布機關檔案目錄之機制，雖有其查詢上之便利

性，可一次查得各機關檔案目錄，惟各機關數量龐大且 業務性質不同，在各

機關自行編目建檔之作業下，對於檔案目錄內容著錄妥適性及資料之維護與管

理恐有實務運作上之困難，尤其部分一般檔案目錄內容可能涉及影響國家安

全、洩漏機密或個人隱私等問題，機關因而無法完全詳實揭露檔案內容細節，

致使在兼顧政府資訊公開政策之外部需求下，亦可能影響機關內部檢調查詢及 

管理作業之需求。本研究參酌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日本、新加坡、與

中國等國家之機關檔案目錄彙送公布程序，對照我國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機制，

比較研究結果作為我國檔案法修法或改進各機關目錄彙送作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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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研究目的： 

（一）各國政府資訊公開政策之規定。  

（二）各國檔案目錄彙送機制之研究，包括目錄送交方式、期程及彙送範圍。  

（三）各國檔案目錄公布方式及範圍之研究。 

（四）我國與各國機關檔案目錄彙整公布機制之分析比較。 

（五）我國檔案目錄彙整公布機制之評估與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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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理論模式： 

本研究以機關檔案目錄為主要研究範圍，隨著檔案目錄內容的公開可能

涉及當事人與第三人權益。在本研究的法制面部分，參考各國政府資訊公 開

法（我國則為行政程序法的第七節資訊公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及檔案法相關規定。在檔案彙送作業面部分將考慮檔案資訊上游的各行政機

關、資訊中 游檔案管理局、與資訊下游使用者等資訊流在檔案目錄開放作

業過程中，各自的角色功能與權利義務關係。最後考量如何運用資訊中游守

門者的審查面，達成檔案資 訊公開與資訊保護之間的平衡機制。 本研究理

論假設結構如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用文獻分析法、小樣本問卷調查與參觀訪問法，廣泛蒐集國內重

要檔案管理機構與世界先進國家之政府資訊公開相關法令規章。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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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亞洲地區的我國、中國、日本、新加坡、澳洲；美洲地區的美國與加拿

大；歐洲地區的英國等國家。針對各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下，機關與國家檔

案目錄公開的施行狀況。以研究出符合我國國情之機關檔案目錄彙整公布機

制。本研究擬採用之研究方法有： 

（一）文獻蒐集分析 

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瞭解檔案目錄描述基礎理論，檔案目錄開放與民

眾知的權利關係。蒐集各國政府機關資訊公開法源之相關文獻，建立本

研 究之法治理論基礎與檔案目錄理論。依據文獻內容整理，分析檔案目

錄資訊理論的內容，瞭解檔案目錄描述與公開的關係，針對限閱或國家

機密保護機制，研擬檔案 目錄資訊應該如何描述，以達到不揭露、部分

揭露與完全公開的目的。同時比較各國政府資訊公開法源與政策內容，

建立各國檔案目錄彙送與公布形式的流程作業。  

 

（二）問卷與實地訪問法  

由於檔案目錄公開機制涉及機關檔案資訊生命循環問題，擬透過小樣本

問卷與實地訪談方式，實際瞭解中央與地方目前從事檔案目錄彙送作業。 

根據檔案管理局之建議名單，對中央機關採取問卷方式進行一手資料收

集，地方機關則以實地訪問方式收集意見，以實際瞭解當前機關檔案目

錄彙送作業的困難與改 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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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文件中心(records centers)：屬於檔案管理體系中一環，介於國家檔案館與

基層檔案單位之間的一個檔案管理單位，其負責與管理業務也因國家性質不同

而有所差異。一般業 務與職權約有：審核所屬機關已屆保存年限的檔案銷毀

目錄；接收與管轄機關已屆保存年限，但不予銷毀的檔案；鑑定中心典藏的檔

案，將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檔案 轉移至國家檔案局；典藏和維護存放於中心

內的檔案；提供所藏檔案目錄，供外界人士使用。  

 

  文書生命週期(record information life cycle)：將機關業務需要所產生的

資訊，仿照生物由出生、死亡與再生過程，進行描述與解釋。主要階段包括文

書產生、加值處理、儲存、與再利用等階段。 由於文書資訊處理階段，因不

同國別與機關層級差異，其階段嚴謹亦不相同，使各機關文書檔案生命週期循

環時間與階段亦不儘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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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檔案目錄資訊理論 

第一節  何謂檔案目錄 

如同圖書館目錄一般，檔案目錄是查檢檔案機構收藏資料的重要工具之

一，其主要作用在於顯示和介紹檔案機構所收藏的檔案的資訊內容，指明 其

儲存線索，方便使用者找到其所需之檔案。一般說來，在檔案管理中慣以「檢

索工具（Finding Aids）」一詞統稱在檔案機構中所有提供檔案資訊內容以供

查檢的資訊物件，如登記簿、清冊、目錄、索引和指南等。而檢索工具的內

容主要是由檔案描述資料 所組合而成。根據 Edgecombe（1993, 頁 248）的

定義，檢索工具「是一種描述媒介，對一個檔案機構的館藏建立實體和智能

的控制，並使之進而可能從這些檔案中查檢到特定的記錄或資訊。換句話 

說，透過檔案人員對檔案資訊的編排與描述過程，正式建立檢索工具的基本

資訊，再賦予一些額外的資訊和索引，以幫助使用者藉此找到發現檔案的方

法。」 

在一個檔案機構內，檔案目錄只是複雜的檔案描述系統的一部份，其他

的檔案描述系統的類型可能包括登記簿、館藏清單、大事記、索引和排架和

裝箱清單等。在這樣的檔案描述系統中，依據某些規則而產生的一個編目記

錄通常也會是其他類型檢索工具資訊摘要的一部分。檔案描述系統建立的各

種檢索工 具在其內容是包含收藏檔案本身的資訊總結、摘要或清單。（Walch, 

1994）這樣的檢索工具最主要之功用在於提供檢索的線索，讓使用者可以藉

此查檢和使用所需的檔案內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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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檢索工具型態來看，目錄形式的檢索工具是檔案機構中最為普遍之檢

索工具。從早期卡片式和書本式的形式，隨著資訊科技的進展，其形式 已

漸漸轉換為電子形式，如資料庫或線上目錄等。而今建立檔案目錄的責任也

已不再是單一機構的責任，而是所有檔案機構的職責。隨著公文電子系統和

檔案管理系 統的開發，在各機關檔案單位在內部文書形成之際即利用其公

文和檔案系統建立相關的文書檔案目錄，做為內部管理之用。到文書產生一

段時間之後，機關檔案單位將其部分檔案移轉至國家檔案館典藏成為國家檔

案的一部分，其相關目錄也一併移轉至國家檔案館之館藏目錄之中，供使用

者檢索。在資訊科科技的快速發展和資源 共享的概念下，不論是在機關內

的檔案單位或是獨立的檔案機構都已傾向於以資料庫形式提供揭示本身館

藏的檔案目錄，作為內部管理和外部服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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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檔案目錄形式與內容描述 

一、檔案整理原則  

雖然檔案目錄與圖書館目錄之功能相同，但其形成與著錄的對象卻有所

差異。傳統上，檔案人員以「編排與描述」取代圖書館人員的「分類與編目」

來進行檔案的整理工作。檔案的編排與描述旨在延伸檔案的使用生命，因為

不曾編排與描述的檔案在未來的使用上就如同被銷毀的檔案一樣，是無利用

價值的。然而，因為檔案資料有著不同於圖書的特質，以及檔案的龐大數量，

因此檔案機構在檔案人員時間和人力有限的考量下，通常不以單一的文書本

身（項目層次 - item-level）為著錄單位，多以文書系列（series）為建檔單

位，即以館藏層次（collection-level）為主要編排與描述的對象，並在其中

顯示個別項目在館藏中的相互關係和意義。（薛理桂，1998，頁 181） 

Thibodeau（1989, 頁 67）認為檔案人員進行檔案的編排與描述有三個基本

意義，分別為（1）保持檔案實體的特徵及一些與來源、保管者有關的資訊；

（2）說明智能控制的優勢是由檔案實體的產生者或原始保管者所建立的；

以及（3）檔案的編排與描述反映其保管歷史與沿革的知識，就好像對其先

前所建立的智能控制方法進行了解。這些基本意義不僅說明檔案編排與描述

的內涵，更直接說明實際進行檔案編排與描述工作的準則，即確認保留檔案

和其產生者之間連結的重要性，以及提供了保留檔案實體 原始次序的理由。  

由於檔案強調形成者和檔案之間的關係，因而學者建議檔案的編排與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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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必須遵從三個基本原則，分別為：（薛理桂，1998，頁 182-184） 

（一）尊重檔案的來源原則（Principle of provenance）： 

亦即「尊重檔案產生的出處」，其主旨是要求檔案人員保留從某

一來源接收來的檔案要保持其完整性與結構性。此原則是下述

「尊重全宗原則」及「尊重原始順 序原則」的基礎原則。之所

以強調處理檔案時必須注重其形成出處，是因為檔案的產生是隨

著機關和個人的業務、生長和活動而成長，透過檔案能夠反映出

其產生者 特質，使得兩者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換句話說，執

行此原則在於保留檔案和其產生者間的連結關係，其目的是為了

解產生者的活動與產生檔案的原始目的與價值。 Schellenberg

（1988, 頁 90-95）認為整理檔案時採取來源原則具有維護檔案證

據價值、符合檔案性質、協助檔案人員處理檔案、便於檔案編排

及描述等優越性。對產生檔案的個人來 說，此反映個人在產生

機構中的業務行為與特質；而對產生機關整體而言，則是反映該

機關的結構與運作特質。若以文書生命週期來說，當文書經鑑定

成為檔案後， 其文書使命即已消失，然在檔案利用的價值上，

檔案仍須完整呈現其產生原因、過程、目的與結果及其被保留下

來的價值理由，以供日後的查檢與應 用。（Thibodeau, 1989, 頁

68）基於此，檔案資訊的呈現與檔案來源具有不可切割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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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Edgecombe（1993, 頁 249）就認為有關產生者的資訊，與文

書檔案本身的資訊同等重要，同為檔案檢索工具的核心所在。  

（二）尊重檔案的全宗原則（Principle of respect des fonds）： 

尊重全宗原則可說是尊重來源原則的應用之一，亦即受到來源原

則的影響，檔案人員會依據檔案產生來源來區分檔案，因而形成

整理檔案的基 礎。基本上，檔案機構會以一個獨立的來源單位

為基礎，彙集其所產生的所有文書，完整保留其架構及活動歷

史，並不與其它來源單位產生混淆，此一文書的匯集組 合即為

「全宗」（fonds，又稱之為 record groups）。大陸學者洪漪（1996，

頁 7）歸納出全宗具有四項特質：1. 全宗是一個成長的有機體，

直至檔案來源單位消失；2. 全宗是在歷史的活動中所形成；3. 全

宗是以一定的社會單位或社會活動所組成；以及 4. 全宗是檔案

的管理單位。尊重全宗原則最早出現在 1841 年法國內政部第 14

號通令中，其主要內容說明源自於同一個行政單位、公司或家庭

的全部檔案即是一個全宗，應當要組合在一起。此一通令所揭示

的內涵，即為尊重全宗精神之所在。  

（三）尊重檔案原始順序（original order）原則 ： 

此一原則最早是由普魯士國家檔案館，於 1880 年代頒佈，其最

直接的應用是針對具有體系制度的來源單位，例如政府機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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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留來源單 位中的歸檔系統，包括各層次文書及層次間的關

係。由於多數文書檔案在產生之時，產生者為因應其業務需求，

給予編號而形成的一定的順序，此為原始順序。而尊重檔案原始

順序的重要性在於原始順序不僅反映出文書檔案的先前產生和

形成者的使用情形，也可顯示出當時的業務狀況。荷蘭手冊中提

及「檔案館藏的組織架構是基於其產生機構的組織架構」（Miller, 

1990, 頁 20），便是尊重原始順序的展現。在檔案處理作業中運

用此原則的優點有反應當時業務的確實情況、保存文件原有的層

次與架構關係、提供有關文書產生、利用 或活動的證明及增加

檔案的價值等。(王麗蕉，民 90a，頁 10) 由此可知，原始順序是

確保檔案保持完整的要素，若不遵從此順序，將會破壞檔案所具

有的歷史證據價值。  

 

二、檔案處理層級  

基於前述對檔案來源、全宗與原始順序的尊重，在檔案管理領域中也因

而將檔案的處理層級分為四個層級，分別為：（薛理桂，1998，頁 185-186）  

（一）全宗與副全宗（groups & subgroups）：基於上述之尊重全宗原則，

因而全宗成為最高層級的處理對象，而全宗之下可再細分為數個

副全宗。全宗是以一個特定機構，如政府機關、公司行號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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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而副全宗則是以該機構下的單位為範圍。 

（二）系列與副系列（series & subseries）：若再依檔案原始順序為基礎

加以區分，整理文書檔案的第二個層級為文書系列。所謂的文書

系列是指在全宗或副全宗下的一個構成單位，由與某種職能有關

的同一個業務所產生的一組文書。通常此組文書具有類似的形

式、排列順序或主題性質。 

（三）案卷（file folders）：係指以機關單位下各個業務負責者所產生的

文書檔案，亦即以文書檔案產生者來區分的個別文書組合，此為

整理檔案的第三個層級。通常這些文 書都是透過立卷的方式組

合在一起，其形式包括裝訂在一起的一組文書或集中在一個卷夾

內的散頁文書。 

（四）項目（item）或稱件（pieces）：指由產生者所產製的個別文書，

是組成案卷的基本單元，是處理檔案的最基本層級。  

整體而言，全宗、系列、案卷和項目是檔案人員組織檔案的基本架構，

亦即進行檔案編排（arrangement）工作的主要依據。就如同 圖書依照圖書

分類法進行主題分類一般，檔案的編排也需依照一個邏輯層級架構方式來組

織檔案，藉此使其呈現井然有序的狀態，便於檔案管理與應用服務的提供。 

而依據來源原則、全宗原則和原始順序而來的全宗、文書系列、案卷和項目

等四個層級架構正好為檔案的編排提供一個清晰明瞭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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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描述（description）層級  

相對於圖書的編目工作，檔案管理對有關檔案資料的內容和特徵進行分

析的工作稱為檔案描述。由於檔案描述是對檔案的產生與其內容進行有效 

地控制，以利於方便存取檔案資訊的過程，因此檔案描述具有整理、分析、

控制、交換和檢索等功能。（鄧紹興和陳智為，1996，頁 176；Miller, 1990, 頁

7）由於對檔案的應用不止注重其內容，亦強調檔案產生背景環境和相關使

用情形，因此對於檔案的描述資訊不只是要著錄其檔案的實體資訊，亦要紀

錄檔案的背 景和脈絡資訊，以提供多面向的完整資訊。  

前述處理原則與層級引導著檔案的編排工作，而檔案描述工作基本上也

受到這些原則和層級的影響，而分成五個描述層次或控制層次，分別為：（薛

理桂，1998，頁 203-210；Cook, 1999, 頁 106-113）  

（一）全館層次  

是一種概括性的館藏描述，即以整個檔案館或典藏處所

（repository）所藏之檔案為描述的範圍，說明其館藏檔案的主要

內容與特 色。若是應用在檔案資訊系統中，此層乃為描述與編

排層次的外層，多應用在數個典藏處所收藏之檔案關聯上，並不

應用在典藏處所內部的檔案描述與編排上。但若 以區域或國家

為範圍，進行目錄的建立時，此層次將是非常重要的。此層次的

編碼可做為每一件檔案參考碼的第一元素，在提供檢索時用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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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標示該檔案被保存的 典藏處所。在進行國際交換時，也可提

昇為國際碼，用來標示典藏處所之所在國家。  

（二）全宗層次  

此層次為實體控制管理的最大單元，亦是最重要的組成單位，因

此檔案描述都以全宗作為主要的描述層級。Jenkinson（1965）對 

此層次的定義為：「所有的檔案產生於管理工作，此管理工作本

身是有組織的、完整的、具整體性的、能夠獨立執行的，包含業

務的每一個面向，而全宗便是要呈現 這樣的管理與檔案特性。」

此定義不僅適用於政府部門的檔案，亦適合企業、個人、教會、

大學部門及大部份具多元複雜架構的組織。全宗通常由具相關性

的大量資 料所組成，有可能是組成完整主題範圍的檔案；或來

自單一來源，但來源結構複雜的檔案。在定義上，全宗的區分必

須是自然的分類，源自於原產生機構的原始管理 模式。根據

Hunter（1997, 頁 100）的建議，建立全宗層次的檔案可參考三種

策略，一是直接依據檔案產生單位，即其來源，將同一個單位的

檔案集中成為一個全宗，給予一個唯一的編號作為區別；其次是

將與某一機構有關的所有檔案視為一個整體，將此機構內的各個

官員視為個別的全宗；最後是將機構內許多數量的類似小單位集

中，建立一個整體性的全宗。全宗可再自然地複分為副全宗，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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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法可以是在組織結構進行管理的複分，亦可是資料本身功能

性的歸類。第一種方式是依來源機構的部門結構進行區分，舉例

來 說若全宗是指單一機關，副全宗則可依據此機關的各部門進

行分類定義。第二種方式通常應用在沒有明確組織結構的機關。

然而該方式成功與否，端視檔案人員對資 料功能分析的能力。

這是一種專斷的分類，可依重點或特定職務、活動、計畫和行為

或特定負責人進行區分。詳細區分全宗所屬的副全宗是很重要

的，因為它代表全宗所屬的領域與範圍。但在檢索工具中，副全

宗層次與系列層次易發生混淆，對資料的交換和協調有所影響，

因此在應用上必須特別小心。  

（三）系列層次  

國外許多檔案機關採取系列作為檔案管理控制及編排描述的基

本單位，其分類依據主要是以文書的實體特徵的為主，而這些特

徵來自於原機構的管理系統。根據 Scott 的定義，系列「是指由

同一機構所產生的文書群，並以相同的數字次序、字母順序、年

代次序或其它可驗證的次序方法進行排序；或是經過相同的堆積

或歸檔程序所產生的文書群，並具有相似的功能、格式或資訊內

容。」（Wagland & Kelly, 1994, 頁 147）這個定義似乎有些抽象，

但在實際應用中，系列因其單一特性很容易被辨識出來。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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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也沒固定的規模限制，有可能僅含一個案卷或甚至一件檔

案，也有可能有很多的案卷。Thibodeau（1989, 頁 70-72）認為

對系列的描述必須包括檔案的題名、產生日期、數量、編排方式

檔案內容摘錄等五項資訊。而 Brunton & Robinson（1993, 頁

237-239）則主張若以表格的方式呈現文書系列的內容，其描述資

訊應該包括來源、文書系列號、文書系列題名、日期範圍、數量、

實體特點/情況、內容描述、編排、相關的文書系列、開放檢索情

況、附註、架號清單（箱號、簡略內容和架號）、填寫人和完成

日期等 14 個項目。當系列內部次序原本就具有附屬或關連系統

時，系列即可再加以複分為副系列。例如，系列中的某一個檔案

群可由此系列區分出來，成為一個新的群體，有可能產生一個新

的系列，也有可能其仍可歸於原系列中，且與原系列有必要的附

屬關係，此時，其即成副系列。副系列在層次架構的管理中，是

一個很好的處理層級，但事實上副系列並不常見。 

（四）案卷層次 

前述案卷是組成系列的元素，是實體檔案的單元，同時也是管理

檔案和提供使用者應用的單位。通常案卷是透過立卷方式將同一

產生者之性質相同的文書集中成一疊、一冊、一捆或一箱，而成

為案卷。在案卷層次的描述即以這些不同形式的案卷為著錄對



27 

象，描述其內容與特徵。案卷通常會以字母、年代、地理區域、

主題或數字等順序依序排列。案卷適合做為管理檔案資料的最低

層次，它雖是一個實體形式，但其並非是不可分割的。在管理上

應該可以給予案卷一個唯一的參考碼或案名，依此了解與認識案

卷，亦可作為檢取檔案給使用者的控制單位。案卷是依相關性而

編排在一起，其最終呈現的順序應要反映其產生時的原始順序。

案卷可能以任何方便的方式進行保存，但須保留其原始順序。檔

案人員可利用檔案參考碼或結構性描述欄位來進行原始順序的

記錄，將案卷編排入系列之中，藉此控制系列成為管理單位，此

乃檔案人員在進行檔案編排與描述時之必要工作。  

（五）項目或件的層次 

案卷中可能包含許多個別的項目，如單件公文或單張圖片等。若

以案卷中的個別文書作為著錄主體，即屬項目層次的描述。項目

是檔案描述的最小單位，但卻是非必要的管理單位，亦即通常是

沒有必要以這個層級作為編排和描述的對象。若案卷中的各項或

各件文書已有原始的編排順序存在，則應保存該原始順序。若是

缺乏原始順序，則可依照年代或字母重新編排。許多檔案單位會

避免在這個層次的編排與描述付出過多的時間與努力，比較重要

的工作是將這些項目編排進其所屬的系列之中，並控制該系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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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管理的單元。  

檔案單位為因應各種不同形式的檢索工具和使用者（一般民眾或研究

者）的各種需求會採用不同的方法和層次來描述檔案，而這五種描述層次 各

代表不同的資訊層次和描述對象（見圖 2-1），藉此以提供不同程度的著錄資

訊，讓使用者更加容易地瞭解館藏檔案內容，進而迅速的找到所需的檔案。

基本上，許多獨立的檔案機構，如國家檔案館或州立、省立檔案館傾向於採

取全館層級、全宗層級和文書系列等三種層級作為著錄主體，提供不同層次

的檔案資訊。而機關檔案機構因只處理本身內部所產生的文書檔案，較傾向

於案卷和項目層級作為著錄單元，來呈現一個機關內的收藏檔案內容。總而

言之，描述層次在檔案描述的應用上，是一個多元層次的架構，不僅反映個

別檔案的意義，也包含檔案間、檔案群間、檔案與來源及與典藏處所間的關

連意義。這些意義成為管理、內容及與使用者間互動的操控介面。此外，描

述層次在編排的應用上，雖是一個操控性的方法，但仍具有改變的彈性，以

適合實際業務的需求。不同的檔案機構必須考量其館藏數 量、人力資源、

機關特性與使用者等多種因素，來決定所要採取的檔案描述與編排的層級與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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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索工具  

（一）功能 

前述檔案描述是建立檔案檢索工具的基礎，亦即在檔案描述工作

完成後的成品即為各種檢索工具。由於檔案描述的項目有多種選

擇，不同的檢索工具所描述的項目也不盡相同，因而其功能作用

也不一樣。一般而言，檔案檢索工具具有兩種基本功能，一是包

括儲存功能；二是檢索功能，而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和基礎，而後

者是前者的反饋和目的（張書才，1991，頁 169）。陳兆洖及和寶

榮（1986，頁 240）等則認為檢索工具有檔案資料與使用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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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橋樑、檔案館與使用者及檔案館之間的交流和業務管理等

三種作用。至於 Hunter（1997, 頁 113-114）則將檢索工具的功能

依照其對館藏的控制型態分成兩類，分別為行政控制和智能控

制。行政控制主要是對檔案實體和來源提供說明，如藉由檢索工

具查檢出檔案的放置位置、辨別檔案的來源和得知館藏檔案的大

概內容；而智能控制則是要藉由檢索工具得知館藏檔案的性質、

瞭解個別館藏的概要內容或詳細資訊，及對特定主題檔案資訊的

扼要說明。透過描述過程而產生的檢索工具是要達到對檔案機構

之館藏檔案的實體、行政和智能的控制。整體而言，檢索工具彙

整檔案 描述資料，以一定的形式呈現，對內方便檔案業務的管

理，對外則便於查檢，藉此供使用者掌握檔案機構的館藏內涵。  

（二）類型  

Cook（1990, 頁 132-134）認為若將上述之編排與描述層次的資

料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組合，便可形成兩大類型的檢索工具（見圖

2-2），分別為： 

1、水平結構形式 

若是將屬於同一層次的檔案描述資料集結在一起，即可構成水

平結構的檢索工具，通常稱為「指南」（Guides）。若將有關全

館所有館藏 檔案的全宗/館藏、全宗或系列的描述資料分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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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就產生各種指南，如說明一個典藏處所的全館指南

（Guide to repository holdings）或摘要性指南（Summary guide）、

和以某一主題或形式特徵為範圍的選擇性指南（Select guide）

等。此外，這類型檢索工具通常會以兩種方式來整合檔案的描

述資料，使之彼此發生關連，一是以一個概括性的簡介說明來

闡述收藏檔案的背景環境和 其館藏的檔案內容；其二是以索引

的方式來連結個別的檔案描述資料。  

2、垂直結構形式  

若將有關某一個特定的全宗/館藏的每一個層次的描述資料集合

起來，並將之視為獨立單位時，即產生垂直結構形式的檢索工

具。通常，這類的 檢索工具稱之為「目錄」，其內容形式可能

有某一特定全宗/館藏在全宗、副全宗、系列和案卷等層次的全

部描述資料，或者是有關某一特定全宗在全宗、副全宗和 系列

部分的描述資料，或者是某一特定全宗的系列清單。同樣地，

不同層級間的描述資料，亦可利用一個概括性的簡介說明和索

引來連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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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er（1997, 頁 114-124）則其功能，將檢索工具分為（1）內部控制

工具：供檔案人員於檔案機構內部使用，不提供外界使用，包括各式登陸簿

和檢查清單等；（2）機關內部參考輔助：較內部控制工具更為詳盡的檢索工

具，雖仍以內部使用為主，但外界若有需要，則可供其參考。該類工具又可

分為裝箱清單、目錄和索引三種；和（3）外部參考輔助：主要是內部控制

工和和內部參考輔助的延伸，但更加詳實地提供館藏檔案內容。該類工具又

可分為大事記、庫藏目錄、指南（館藏指南和主題 指南）和網路資訊系統。

另一學者 Miller（1990, 頁 91-108）也有類似的分類，但僅有內部工具和外

部描述兩大類。前者包括如登錄文件、產生者提供的檢索工具、庫藏目錄、

系列文書產生者連結系統和整合性索引和目錄。而外部描述工具則有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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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描述和摘要性集合描述等三個不同形式的工具。 

而大陸學者張書才（1991，頁 169-170）提出可依據檢索工具的編製方

法和檢索範圍，來區分檢索工具。前者分為目錄、索引和指 南等三種，而

後者則以以全宗、檔案館和特定主題為對象為區分檢索工具。此外，陳兆洖

及和寶榮（1986，頁 240）則依編製體例、載體形式和功能來區分檢 索工

具的類型。編製體例包括目錄、索引和指南；載體形式則有書本式、卡片式、

微縮式和機讀式檢索工具；若以功能區分，則有館藏性、查找性和介紹性檢

索工具。  

從上述各個學者的分類來看，可知檢索工具的種類相當繁多。為滿足使

用者的多元需求，檔案機構因而編製各種不同形式但在功能上能互相關連或

互補的檢索工具，讓使用者能夠快速地查找到所需的檔案資料。然而，綜觀

這些不同形式的檢索工具可知，各類檢索工具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資料內容

的呈現範圍和使用對象，其主要類型則不脫目錄、索引和指南等三種基本形

式。  

 

五、描述內容  

如同圖書館目錄和索引的發展歷程一般，檔案檢索工具的發展亦從紙本

形式慢慢發展到以電子形式為主。早期在編製其傳統的紙本式檢索工具 

時，檔案機構為因應機構本身的特性和需求，多採取自訂的方式編製，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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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的著錄描述的名稱、項目和內容的詳略程度與形式多有差異不一其

次，因無可共同遵守的著錄標準，致使各單位彼此之間的檔案資料無法共通

有無。隨著檔案數量的日益增加，紙本式檢索工具已無法完全滿足使用者的

需求，再加上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為增進內部的管理效率和滿足外界的使

用需求，現今的檢索工具多以電子形式呈現，以利檔案資料的管理與存取。

（賴麗雯，民 89a，頁 18-26）。在 電子形式檢索工具的普遍發展下，檔案

學界開始討論和制訂相關的標準，來規範檔案描述的著錄項目與內容。舉例

來說，Miller（1990, 頁 83-85）針對檔案資訊系統內的檔案資訊內容，認為

檔案描述要具備的項目有：  

（一）檔案本身的資訊  

智能內容（intelligent content）：有關檔案內容的資訊，可作為文

書的索引和目錄，包括產生者、文書類型、涵蓋日期、文書功能、

摘要、範圍與內容、產生者職業或功能和產生地點等； 

智能檢索（intelligent access）：指出檔案機構對檔案紀錄使用的管

理規則，例如檔案的編排、相關檢索工具、使用檔案所需的技術

與語言、和被檢索檔案相關的其他檔案的來源、摘要、索引和補

充等；  

實體描述（physical description）：包括總數量、編號、儲存單位

類型、外在實體形式、儲存媒介、實體狀況、與規模數量或資訊



35 

記錄技術有關的技術資料；  

實體檢索（physical access）：有關位置、使用限制、使用授權規

定、原始檔案副本的特質及存放位置等實際存取的相關資訊； 

（二）有關來源及背景資訊：指檔案產生機構或個人的相關資訊。若是

機關單位，該項資料應包括該機構之歷史、負責人、法律基礎、

行政沿革和主要功能和業務的簡要說明等；若為個人，則應包含

其生平傳記資訊的簡短摘要；  

（三）有關檔案活動及描述控制的資訊：檔案活動資訊係指徵集、鑑

定、處理、保存、行動日期、負責人、授權及應變措施等相關資

訊，可使檔案人員全面掌握檔案管理的品質與速度，亦可促進使

用者對檔案處理的瞭解與利用；而描述控制資訊則包括被描述檔

案資料的摘要及綱要，和這些資訊被蒐集及維護的方式等，其記

載範圍可能內部目錄款目到完整的館藏清冊與標準化的描述記

錄。該類資訊可有效地監督整個描述計畫，特別是在自動化管理

系統中。  

而因應檔案自動化系統的 MARC Format for Archival and Manuscripts 

Control(MARC AMC)，以及為因應網際網路發展，讓檔案檢索工具能夠具有

一致格式並可跨平台使用，方便資源共享和資訊交換的 EAD（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這兩項標準，則成為檔案機構現今規劃檔案描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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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檢索工具和資料交換的主要標準來源。  

 

（一）MARC AMC  

MARC AMC 的發展最早起源於美國圖書館的手稿部門自動化計

畫，於 1973 年完成《MARC Format for Manuscripts》是 MARC 

AMC的最早版本，是第一份處理手稿資料的MARC格式。在 1983

年 MARC AMC 格式標準正式完成，為檔案資訊分享架構建立平

台，讓檔案機構間的檔案資訊得以透過此標準進行交換，同時也

成為各書目網、檔案自動化轉鍵系統和地方性 檔案資訊系統描

述資料所依據的機讀著錄格式標準。目前是由美國檔案工作者協

會（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簡稱 SAA）、國家資訊系統工

作小組（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Task Force，簡稱 NISTF）和

美國國會圖書館共同負責合作該機讀編目格式標準的維護與發

佈。其描述層級檔案系列或館藏（collection）的描述，主要的應

用者為參與 RLIN、OCLC 或 WLN 等書目網的檔案機構，或其他

使用自動化系統的地方性檔案機構。（Walch, 1994；王麗蕉，民

90，頁 36）。有關 MARC AMC 的介紹與討論可參考 Malbin

（1998）、Matters（1990）、Weber（1990）、Cloud（1988）、 Hensen

（1986）、Sahli（1986）、、薛理桂（民 86）、王麗蕉（民 90b）

等人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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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AMC 的架構表現出檔案資料層級控制整理的特質，適用

於各個檔案控制層次，包括全宗、系列、案卷和項目的描述。然

而在檔案數量眾多的情況下，檔案描述無法 以每個文書項目為

對象進入實際的深入，因此在顧及館藏控制的目的，和顯現檔案

來源原則和原始順序的特質的考量下，檔案機構多以系列層級做

為檔案編排與描述 的基本單位。其描述對象為檔案館館藏之書

目性資訊，亦即針對檔案基本資訊加以描述，是摘要性的檔案資

訊，無法深入檔案本身的內容。  

建立 MARC AMC 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這些格式標準，讓各館

的館藏檔案資料有一個共通的基準，除在館內做為檔案自動化系

統的書目資料庫外，亦可整合到書目合作網，成 為聯合性檔案

資料庫。該格式依據 ISO2709 書目資訊磁帶交換格式標準的規

範，以欄位、分欄區分描述項目，並以數字代表欄位、符號與字

母代表分欄。該格 式的主要結構資料欄包括 8 大項描述資料，

其各欄項目與結構如表 2-1（王麗蕉，民 90，頁 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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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為 MARC AMC 核心資料項，是在檔案機構實際應用上，

最常被使用的描述項目（Matters, 1990, 頁 16）。  

（二）EAD 

最初成形於加州柏克萊大學圖書館為因應資訊網路環境的檔案

電子描述格式而開發的計畫中，之後由密西根大學 Bently Library

研究計畫小組成員於 1995 年在柏克萊大學圖書館計畫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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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成初步設計原則的共識與協定（Ann Arbor 協定），並將原

有的計畫重新命名為「檔案描述編碼格式」。之後，經過 SAA 的

檔案資訊交換委員會（Committee on Archival Information 

Exchange，簡稱 CAIE）、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努力，於 1998 年 8

月正式發表 EAD DTD 1.0 版。EAD 的制訂主要是要配合網際網

路與全球資訊網的發展，是用以界定適合在網路環境下瀏覽、檢

索、傳送和利用的檔案描述資料的規範標準。EAD 為 電子檔案

資料的保存與傳輸提供基本的架構，讓檔案機構得以在顧及檔案

資料的特質下，亦可兼顧資訊網路時代的使用者需求。有關 EAD

的發展可參考 Prom（2002）、Ruth（2001）、Pitti（1997；1999）、

Fox（1997）、Ruth（1997）、陳曉雲（民 90）、薛理桂 （民 88）、

牛金芳（1999）和黃明華（民 87）等人之論述。而有關 EAD 的

實際施行與應用，則有 Dack（2002）和 McInerny（2003） 等人

提供的澳洲經驗，Johnston（2001）的大學檔案的轉換經驗及賴

麗雯（民 89a、民 89b）將之應用到中文檔案的試驗。此外，由

於 MRAC AMC 與 EAD 是現今之兩種最為普遍之標準，為瞭解

兩者之間在結構和應用上的差異，多位學者如 Carini & Shepherd

（2004）、Roper & Wisser（2003）、Duan（2003）和王麗蕉（民

90b）等也針對兩者之主要功能、描述層級和資訊等項目進行相

關的比較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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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D 是針對各種單位（如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所產生的

檔案檢索工具（如目錄、索引、登錄簿等）加以編碼，可完整詳

盡描述和呈 現各個控制層次的內容與關係。其描述對象為各種

檢索工具，以檔案全宗或個人手稿館藏層次，運用多層次描述原

則，提供其完整的檔案資訊，包括組成成分的描述，甚至可連結

到檔案原件的數位檔。現今有許多檔案機構與大學圖書館以 EAD

做為編製檢索工具的結構標準，以提供資訊網路上的檢索與利

用。該格式依據 SGML 標準設計而成，以標籤（字母或其縮寫）

表示描述項目，並利用屬性做進一步的規範資料項應該著錄的內

容。其架構包含 EAD 標目（eadheader）、二為前端內容

（frontmatter）與檔案描述（archdes）三大部分，其細項內容為

（Ruth, 1997, 頁 319-321；王麗蕉，民 90，頁 63-68；賴麗雯，

民 90，頁 41-46），詳見表 2-2：  



43 

 



44 

 



45 

 

（三）MAD2  

由英國利物浦大學為非電腦或檔案描述而設計的 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MAD）是英國檔案資料描述結構的主要依

據。該手冊於 1984 年正式出版，1990 年第二版（MAD2）問世，

目前與兩種國際標 準 ISAD（G）和 ISSAAR（CPF）成為英國

檔案界實際應用的編目規則。基本上，MAD2 區分為多個範圍

（area）和副範圍（sub- area），以階層架構呈現其資料元素。除

了範圍之外，這些資料元素還依據是否會被視為在公共領域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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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兩個主要部分，檔案描述部分 （archival description sector）

和管理資訊部分（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ctor）。前者主要目的

是要保存直接由使用者使用，作為資訊檢索的資料元素，因而傾

向於完整呈現在公共領域內，亦即開放供使用者查檢使用。而後

者則 是要保存那些因內部管理目的而存在的資料元素，通常是

不對公眾開放的。由於檔案人員希望能夠透過檔案描述系統將某

些有關移轉和管理其館藏的資訊視為機密性 資料不對外公開，

因此 MAD2 的資料欄位設計就保有如此的功能。MAD2 的架構

與詳細資料欄位詳見表 2-3：（Cook, 1993, 頁 15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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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上述兩種格式標準，MAD2 的資料欄位偏重於管理資訊部分，對

於此部分的欄位描述項目較為深入詳細。對檔案單位而言，管理資訊部分都

為內部管理訊息，是內部控制之用，不對外公開提供給公眾檢索應用，有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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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資料保密之功能。此外，雖然 MAD2 的設計符合國際標準之要求，但僅

為英國境內檔案單 位所使用的檔案描述規則，並非如 MARC AMC 和 EAD

一般，是廣為檔案學界所應用的國際標準。不過對英國的檔案學者而言， 

MAD2 是一個實際運用的編目規則，而 MARC AMC 和 EAD 主要是作為資

料交換的格式，是建構檔案資料共享的基礎，各有其不同的作用與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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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檔案目錄公開層級 

一、政府資訊公開之精神與程序  

隨著民主思潮與人權普遍價值受到肯定，政府資訊公開已是民主國家一

項重要指標。當前許多個國家在遵循資訊自由法的精神下，陸續開放政府 文

書的相關申請應用。Banisar（2004）分析全球 57個國家資訊自由與政府文

書法案後，提出改進報告書。該調查報告認為各國政府因受到國際團體組 織

要求、為邁向現代化及資訊社會、憲法對人權的保障要求、與防止政府的貪

污腐化等因素，使得各國政府加速完成資訊自由法等相關立法工作。該報告

比較各國的 資訊自由法的內容架構之後，發現各國的資訊自由法內容與架

構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其原因是多數政府在研擬資訊自由法時，均參考較

早施行國家的法案架構，使 得較早期施行的國家成為其他國家模仿對象。

而美國雖然不是最早制訂政府資訊公開法的國家，但由於美國資訊自由法案

施行的較早，且因不斷修改與徹底施行，因 而成為許多國家立法的學習典

範。  

Banisar的分析報告便不諱言指出，分析 57個國家的法案內容時，處

處均可看到美國資訊自由法的影子。顯見美國資訊自由法的立法精神，已普

遍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與採用。  

Banisar進一步將世界各國已完成資訊自由法案立法、正進行立法、與

未立法國家進行分析統計，得到圖一。從圖中不難看出，已完成立法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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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集中在歐美等民主先進國家，亞洲區域多數國家則在立法之中。而西亞、

非洲地區多數國家則處在未立法之中。 

 

孟代爾（T. Mendel）進一步對世界各國已頒佈的資訊自由法法制的內

容進行分析，歸納出資訊自由法的九項基本精神： 

包括： 

（一） 政府資訊應以最大範圍之公開為原則； 

（二） 政府有對重要資訊(key information)出版的義務； 

（三） 政府必須積極推動公開政府(ope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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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例外應設限：設限項目應明確且縮小至具傷害性或影響公眾權

益； 

（五） 便捷應用的程序：對於申請之資訊應秉持快速與公平處理 程

序，並提供被拒絕申請案救濟之程序； 

（六） 收費方面：個人的資訊申請不應受過高費用受阻； 

（七） 會議公開方面：政府會議應向大眾公開； 

（八） 公開原則優先：相關法律與最大範圍公開原則相抵觸時，應進行

修法或廢除； 

（九） 對檢舉人的保護：個人公開犯罪的資訊或檢舉時，應受到保護。

（Mendel，2003，頁 25-35） 

 從以上的精神不難看出，資訊自由法的精神具體展現政府主動公布行

政資訊，同時允許民眾在無條件或理由下，均可向政府申請應用各種資訊。

以美國為例，美國民眾若要申請有關汽車安全檢查的報告，可向美國運輸部

提出申請。若是要瞭解工廠意外事故報告，則可向美國勞工部申請。美國各

機關為服 務民眾協助民眾從事政府資訊的申請應用，每個機關部門均有一

專責單位做為民眾申請應用的服務窗口。而當美國民眾向美國聯邦機關或各

地方政府機關提出文件申 請或檔案應用時，民眾需要事先瞭解應該向那一

部門申請最合適。若美國民眾實在不清楚應向那政府那一個部門申請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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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透過聯邦行政總署(U.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所轄的

「聯邦國民資訊中心」(Federal Citizen Information Center，簡稱為 FCIC)

予以協助，搜尋正確申請的機關、辦公室與聯絡地址等。  

當前世界各國政府皆以不同方式具體落實政府資訊的公開。政府資訊的

公開大約可區分成主動公開與申請公開兩種方式。以我國為例，根據 「行

政資訊公開辦法」之規定，主動公開方式乃是經由出版、網路傳播等方式，

將政府機關持有或保有資訊公開，所謂政府資訊包括法規命令；行政指導有

關文書； 許（認）可條件之有關規定；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

預算、決算書；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對外關係文書；接受及支付補助金或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 等。辦法對於「主動公開」方式，明確定義有下列

方式： （零） 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 （一） 利用電信網路

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二） 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

音、錄影或攝影。 （三） 舉行記者會、說明會。 （四） 其他足以使公眾

得知之方式  

第（一）、（二）項資訊公開方式乃是透過媒體方式進行資訊傳播，第（三）

項則是經由機關服務途徑提供應用服務；第四項採取團體會議方 式進行。

無論採取出版、網路公告或目錄檢索、公開性陳覽應用、或記者會等皆屬於

一種主動公開步驟。不需經資訊持有機關審查過程即可應用。我國行政資訊

公開 辦法中，基於對個人資料的保護或國家安全維護，對部分資訊公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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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設限時，得採取申請應用。經由資訊持有機關依據相關法律准駁程序之

後，給予開放或拒絕應用之判准。  

 

二、檔案目錄與資訊揭露之關係  

目錄乃是對管理之對象，抽取具有代表性或象徵性關鍵詞語，根據特定

的規則將關鍵詞予以編排，構成對此對象具有代表性的一組描述語彙，以便

利透過檢索工具（卡片、資料庫等），快速查檢與管理該對象存在的狀態。

目錄的產生提供資訊實體與使用者之間檢索與溝通的橋樑。對管理者而言，

目錄可提升 管理效能，提供資料訊息以達成使用者最終使用的目的。由於

目錄乃是從管理物件或業務中，抽離出具有代表性的描述語所組織而成，因

此從訊息內容揭露的觀點而言，目錄在編製過程中，不但同時紀錄業務處理

過程中重要訊息，目錄也以不同程度方式上，揭露出管理物件或業務之內

涵。因此，若從資訊完全保密觀點而言，目錄資訊也應屬於保密之範圍，以

達到完全不揭露的目的。  

圖書館的管理制度中，大量應用目錄概念從事圖書資料的管理工作。在

1904年查爾斯.科特(Charles A. Cutter)提出目錄功能主要有三項：  

（一） 目錄可顯示館藏內容：從目錄的描述內容可以快速得知一個圖書

館所擁有或典藏的資料內容。因此，目錄的第一項功能乃是類似

一份財產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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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錄可顯示資料間關係：目錄可以將相類似或具有同性質的物件

群聚在一起。透過分類號、索書號、書名、作者等欄位的排序，

可以使具有相 同一屬性的資料群聚，顯示出同類書籍、同位作

者或同種書名資料之間不同的關係。因此，目錄可產生群聚相

吸、異類相離的特性。由於目錄的製作，使得資料的關 係更佳

清晰。  

（三） 目錄乃維繫檢索工具與資訊資源間關係：傳統目錄的形式包括卡

片形式、書本形式，或線上公用目錄系統等。透過目錄不同顯示

方式，例如 作者目錄、書名目錄、分類目錄等方式，提供檢調

原始資料多元的途徑。使得目錄經過一次製作，產生多種檢索的

途徑，增加原始資料可被使用的機會。 

因此，從資訊的揭露角度而言，目錄雖是原始資料縮影，但透過目錄製

作，增進對典藏機構內部財產管理的透明度；經由對目錄同類群聚的功 能，

可使具有同一屬性的資料同時顯現，增進資訊揭露的完整性，由於目錄提供

多元檢索的特性，可提高資訊被檢索程度提升資料使用率。總之，目錄製作

可提高資 訊資源透明度、資訊揭露的完整性與使用率。因而檔案目錄描述

不同層級，也就展現出檔案資訊揭露的程度。  

檔案目錄描述若是以項目層次(item level)作完整的描述，則是將檔案

資訊內容作完全揭露，適合於業務單位從事文書檢調使用。而檔案描述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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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案卷層次(file level)，則是依據事件發生的始末，依據檔案來源原則

與順序原則進行資料的編整，從目錄揭露觀點而言，則是以呈現事件案名名

稱為主，除非必要可不詳細展現個別文件的案由、收發人等詳細資料。若是

再提升到檔案系列層次，則是在展現機關業務職能，從目錄描述可以得知不

同機關職能下，所擁有保管的檔案類型與 屬性。最後若是以全宗層次的檔

案描述，則僅在揭露檔案的來源機構。就揭露程度而言，能展現的檔案資訊

量是最少。依據檔案描述層級、目的、使用者、揭露程度 等整理如下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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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檔案資訊生命週期 

無論是政府資訊或是任何一種資訊，從其產生、被加值處理與儲存、與

再利用等過程，均會經歷類似生物的生命轉變過程，稱之為生命循環 (life 

cycle)。此概念並非是一種全新的概念，但對於解釋資訊從產生到消失或永

久保存等過程，提供一個明確可管理的理論描述模式。 

資訊生命循環過程與生物生命循環有其相似之處。生活在地球上的生

物，從出生、成熟、到最終死亡，乃是一種生命演變的法則。透過生命週期

不斷轉化過程，各種生命體得以演變與進化，衍生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原動

力。因此，使得地球上的各種生物趨於多元、相互關連與多變。使得地球上

任何一種生命的消失，都將牽連到另一種生命體的生計。而任何資訊的生產

也會經歷被創造、初步修改、正式出版、儲存、被利用或銷毀的過程。因而

資訊從創造之後，便會經由各種多元傳播途徑散播，使得單一資訊開始趨於

多元並且相互影響。  

政府行政資訊也與資訊生命循環過程相類似。政府基於行政作業需要所

產生的行政資訊，也會經歷類似資訊生命循環的過程，若將其變化過程予以

細分，共計有下列十三項流程，詳見圖 2-4：（NCLIS, 2001） 

步驟一、產生階段 (created and produced)：各層級機關或單位的業

務經辦人擬稿製作各種公文、表格、會議紀錄、計畫書等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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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編目與索引階段(cataloged and indexed)：將產生的各種文

書予以編製目錄與索引，以進行管理控制。  

步驟三、裁定使用等級及與案名(availability & entitlement)：確立

文書所屬單位、機密等級、發文單位等。  

步驟四、判定文書公開、利用層級：依據機關作業流程，決定該文書可

公開、保密、或應用層級等。  

步驟五、編目、入卷作業(filing, holding)：將文書入卷、鍵入資料

庫等進行管理。  

步驟六、發文、公開與公告(publishing, communicating, 

disseminating & distributing)：根據文書屬性與 公開層

級，對外主動公開、出版、發文或網路傳播等。  

步驟七、搜尋與檢索(Searching & retrieving)：提供全文、摘要或關

鍵詞等檢索服務。  

步驟八、調檔使用(using)：單位基於業務之決策或需要進行調案。  

步驟九、立檔(archived)：完成業務需要進行最後歸檔確立檔案。  

步驟十、提供申請應用(reused)：提供政府機關、記者、檔案人員、研

究人員與民眾等重複申請使用。  

步驟十一、暫時保存(temporary Storage)：依據保存年限進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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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二、進行銷毀或永久保存 (expunged or destroyed)：已達到保

存年限、根據檔案價值進行鑑定，決定檔案 是否需要永久

保存。  

步驟十三、新資訊需求(new information needs)：基於行政、司法、

立法、訴訟等新需求產生，重新檢調檔案進行研究。  

以上十三項行政資訊循環之流程隨機關業務繁簡不一會有所增減，但總

體而言行政資訊應該如何進行作業流程的控管與設計，應該與行政資訊的 

管理目的、任務與使命緊密結合。某些管理作業涉及到整體管理目標時，個

別配合機關管理作業便應該適度調整，以能使得資訊管理作業達到接續與完

整的管理目的。  

 
 

根據美國國家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委員會(U.S. 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所提出的「美國公共資訊運用全面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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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報告」(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書中，認為運用資訊生命週期的觀點，從事行政資訊管理制

度設計時，首先應該要確認政府行政的目的之後，才能為政府資訊的定位。

換言之，若未能確立政府行政目的，則投入大量經費從事政府資訊的掃瞄、

儲存與建檔等耗人力與物力的工作，本身不但沒有太多意義，同時也浪費納

稅義務人的金錢。因此，該委員會認為美國政府有義務將其所擁有的政府資

訊，以最大努力促進資訊的自由傳播與流通，減少資訊管理障礙以能暢通資

訊管道，增進民眾、學術、科技研究、營利性商業機構、州政府、地方政府

等社會各階層的機會與競爭力，以能創造一個整體政府資訊資源管理體系，

使資訊從產生開始的創制單位到最終 典藏機構，在符合效率、成本效益、

與經濟的作業程序原則下，達到行政資訊管理要求。因此，美國政府機關應

從行政資訊生命週期模式觀點，進行流程的設計。該委員會共提出七項系統

作業的需求建議：（NCLIS，2001） 

一、針對資訊生命週期中每個階段，均設立資訊資源管理系統的作業需

求標準； 

二、在資訊產生階段時，應給予欄位最大數量的需要，但也應同時允許

在資訊生命循環任何階段，可適度增加欄位的可能性；  

三、提供行政、立法、與司法等行政機關與其所屬管轄單位，可依其管

理屬性的權責與作業需要，於系統內增加所需的作業功能，已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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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系統可適用全國機關政策；  

四、在總統下設一執行辦公室，邀約中央部會與地方機關代表下，授權

負責從事執行督導資訊資源管理系統的設計、發展、測試、與執行

先導性測試等工作；  

五、給予 18-24個月從事系統的設計、發展、與測試，以能確保充分時

間，能考量技術、組織、流程、政策等各個層次的因素；  

六、結合民間力量，透過委託方式建立民間與政府伙伴關係，共同從事

系統規劃、執行與控制；  

七、定期向總統、國會、立法機關與民眾提出進度報告與執行困難。 

 

一個符合資訊生命週期的整合性「資訊資源管理系統」(Information 

Resoruces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IRMS)需具備六項特質。  

一、機關內部（僅供內部使用）與外部（提供大眾使用）的資訊資源都

必須要包含在系統內，因為兩者是相互影響，在生命週期循環中隨

著資訊歷經 不同階段，將使得同一行政資訊其的利用機會逐漸由

內部使用延伸成為外部使用，若系統未能僅內部使用階段即考量周

詳，將造成對外公開使用的障礙。  

二、一個符合「生命週期循環管理者套裝軟體」(Informatio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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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e Manager Software Package)理想上應該要涵蓋三種機關層

次，即中央政府部門、地方機關與獨立辦公室等。系統可提供各級

機關共同作業需求，同時允許各部門因地制宜，適度增加所需要的

作業功能。  

三、政府官員允許在資訊生命循環的任一階段進入到管理軟體內，以從

事必要的修改。例如某類的檔案的保存期限需更改時，不受到最初

預設值的影響而動彈不得。  

四、機關可依據個別機關業務之需要、任務、權責與責任客製化系統功

能。除了共同作業的需求外，因應個別機關作業需要（例如財務管

理、戶政管理等）可以在系統內增刪系統功能。 

五、考量系統資料明細的主要資訊輸出型態。那些檔案內容定期以何種

方式，何種型態輸出；提供何種方式使用？均可以提供選項，以方

便申請利用或機構主動公開。 

六、若機構資訊系統必需整合到電子化政府的統一入口網站，則機構系

統內的欄位應經過編目與附加詮釋資料(metadata)，以能清楚辨認

每個欄位內容，增進索引、摘要、檢索等透明化程度，可便利系統

跨單位檢索與增進搜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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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保護機制下政府資訊公布與應用 

一、相關法令規章 

提供檔案資料的檢索應用是檔案單位的基本功能，不管是機關檔案或是

國家檔案都有其責任將其典藏的文書檔案提供給社會大眾使用。然而，這 樣

的應用是受到許多法令規章的規範，尤其是政府機關所產生的文書檔案。不

可否認地，使用者，不管是一般大眾或專業研究者，對於政府所產生的文書

檔案都有其檢索應用的權利。然而基於機密敏感、資料保護和隱私權及資訊

自由等三方面的因素，使用者對相關文書檔案的檢索應用權利會受到某些程

度的限制，亦即利用限制使用的方式在資訊公開和機密隱私之間取得一個平

衡。在許多國家，有關文書檔案在這三方面的限制應用大都會透過立法的方

式來規範，如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個人隱私法

（Privacy Act）、資料保護法（Data Protection Act）和檔案法（Archive 

Act）等。一般而言，隱私法資訊自由法都是用來促進政府透明度，藉此讓

民眾瞭解政府內部的運作經營情形。此二法案之間是互相支援和接合的狀

況，且需在文書檔案的應用規範上亦需與其他相關檔案法規的規範一致。  

資訊自由是民主社會要求的價值之一，該詞已成為一個既定名詞，用以

界定和支援民眾檢索應用政府文書的權利。雖然資訊自由不一定要透過 制

訂法律的方式來達成，但現今許多國家都已經制頒資訊自由法來強化民眾檢

索應用文書檔案的權利，特別是政府文書方面的檢索應用。基本上，資訊自



65 

由法主要精 神之所在是除一些明確規範予以免除的類別外，所有的任何政

府文書都應該要提供給民眾查閱應用。若與資料保護法相較，資訊自由法著

重於賦予一般大眾檢索應用較為廣泛類別文件的權利，而資料保護法則是以

允許大眾檢索應用包含其個人資料的文件為主。與檔案法對檔案檢索應用的

規定相較，資訊自由法以強化民眾對政府資訊的檢索權利，而檔案法則是規

範檔案機構對民眾所應提供的檢索應用服務。此外，資訊自由法主要是擴展

民眾對仍由政府機關保管的文書的應用權利，包括現行文書在內。而檔案法

則是以文書產生一定年限後移轉到獨立檔案管理單位，如國家檔案館的檔案

為檢索範圍。（Cook, 1999, p頁 242-245） 在賦予民眾檢索公共文書的權

利下，亦要考慮對個人資料的保護。以個人資料來說，政府機關內所產生的

文書檔案中包含許許多多的個人資訊在其中。在資訊自由法、隱私法和資料

保護法會明文規定禁止公眾揭露包含在政府文書中的個人資料，不管是紙本

形式或是電子形式資訊。一般說來，在政府機關中不公開給大眾的個人資料

類別包括人口普查紀錄、收入稅務紀錄、薪資和個人財產稅務紀錄、健康紀

錄、學校紀錄（除了指引性的資料）、少年犯罪訴訟、領養紀錄、福利和社

會服務記錄、津貼記錄和圖書館借閱記錄等。（Gellman, 1995, 頁 6）對於

這些資訊的取得除了個人本身，即資料主體外，其餘公眾不可以任何原因取

得相關資訊，此為資料保護法或隱私法之精神所在。透過這樣的法律方式，

讓 大眾的個人資料得以受到某些程度的保護。然而，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

的時代中，個人資料的檢索更加容易透過電腦系統或網際網路建立、傳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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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檢索，因而使得個人資料的隱私受到更大的威脅，也引起平衡個人隱私和

資訊公開的更多爭論。（Schwartz, 2000）  

 

二、政府資訊與檢索應用分類  

為符合資訊自由法、隱私法、資料保護法和檔案法等相關法律的要求，

許多國家的政府也透過正式立法或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中央政府及其所屬 

各機關邀必須依據上述法令，在顧及保護隱私和資訊公開兩者之間平衡的情

形下，主動公開法令要求要予以公開的部分，提供相關訊息讓民眾得以藉此

直接獲取相關 的資訊內容或向機關提出申請。而對於法令未規範予以公開

的部分，則分為兩個部分，一為法令規範不予提供的部分，則被排除在提供

應用的範圍；另一為不在法令 規範內要予以公開的部分，則採被動公開的

方式，由民眾向機關提出應用申請。 因此基於個人資料的保護和民眾的知

的權利，政府資訊或公共文書的公開應用會有所區分，例如美國明尼蘇達州

政府依據 Minnesota Government Data Practices Act（Minnesota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 2000），將政府資訊分為個人資料（指自

然人，包含在世者和已故者）和非個人資料兩大類。前者可再細分為公共、

私人或機密，而後者則分為公共、非公共 （non-public）和被保護的非公

共（protected non-public）三類。這樣的分類系統決定政府機關要如何處

理政府資訊的提供與應用，亦即對於不同類別的政府資料對不同對象設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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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應用權利，如 表 2-5所示，以達公開應用之目的：  

 

基本上，許多國家的政府資訊的分類都是以這樣的分類做為公開檢索應

用的依據。這樣的分類對象不限於文書產生的時間，亦即包括屬於機關管轄

的內部 現行與半現行文書，和已成為國家檔案的非現行文書等多在這些歸

類當中。雖然民眾有檢索應用政府資訊或公共文書的權利，但相關法律也要

求民眾以提出申請的方 式向擁有文書或資訊的機關提出應用要求，並將准

駁權利交由機關來判定。然而，若駁回民眾之應用申請，機關有責任必須向

民眾詳述遭駁回之原因，使其能夠瞭解機關的判定標準，並且給予民眾申訴

的機會，此為對民眾權利的再次保護機制。 

由於依據相關法令必須主動公開某些相關資訊，因此政府機關有其職責

提供可供查詢的檢索工具，讓民眾能夠藉此做為線索找到想要的文書資 

訊。一般說來，機關提供的檢索工具有案卷類別清單，如澳洲政府機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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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ed list of documental files，或出版摘要，如英國政府機關的

publication scheme等。然而在這些檢索工具中顯示的資訊項目內容各有

所不同，端視法令的規範和機關的特性而定，因而至今，對於政府機關如何

建立顯現內部資訊的檢 索工具及其顯示格式尚無一致或共通的國際標準。

然而針對典藏國家檔案的檔案機構來說，ICA（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則是確立兩個提供檢索應用的原則，其一是建議檔案機構要提供

對使用者公開的檢索工具，亦即要將檢索工具視為是屬於公共領域 （public 

domain）的一部份，將之正式出版或是放置上網路上供眾使用。其次，這些

檢索工具必須包含已存在館藏當中的所有文書檔案，不管這個資料本身是處

於開放 或封閉的狀態。依據這個原則，檔案人員不能在檢索工具中隱藏處

於封閉狀態，即不對外公開的文書檔案的存在，而是應該在檔案描述記錄中

以附註方式註記其限制公開的情形，提供使用者申請特別應用之參考。（Cook, 

1999, 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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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各國檔案目錄公布機制 

第一節  美國檔案目錄公布機制 

一、檔案管理體制  

近代美國檔案管理制度的建立，乃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受到許

多學會發表的論著影響，因而掀起要求建立國家檔案館的運動。美國國會 在

1929 年通過撥款建造國家檔案館大樓的提議。在 1934 年羅斯福總統批准建

立國家檔案法案，正式宣佈美國國家檔案館的誕生，1949 年將國家檔案館

隸屬於聯邦行政總署(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簡稱 GSA)，確立該館

作為聯邦機構單位之一。建立以中央體系為主的聯邦政府檔案管理機構的開

端，改變長期落後在地方檔案 管理的情況。至今在美國共有三種不同屬性、

相互無關連的檔案管理系統結構。第一類是聯邦政府的檔案機關，以美國「國

家檔案及文件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簡稱 NARA)

為代表，對於檔案管理採行集中管理制度；第二類是美國各州地方的檔案機

關；及第三類的公私企業檔案機關。第二類各州地方政府的檔案機關其成 立

時間各自不相同，有些可追溯自殖民時代，有些則成立於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在管理體制上，則有些隸屬於州政府、有些則附屬於州歷史協會或州圖

書館。各州政府對於檔案或文件的公開應用，則是依據各州所頒佈的資訊自

由法或公共資訊法從事。第三類的公私企業的檔案機關則是指各大學、研究

機構或是企業團體的檔案單位。這些機構的檔案原則是歸於該機構所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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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檔案保存機關無權過問，除非透過捐贈方式轉移給 NARA，否則民眾很難

取與應用私人機構的內部文件與檔案。(韓玉梅，1993)  

美國是文件中心創立的發源地。二次大戰期間，當時美國許多軍事機

關，將一些利用率低的非現行文件，轉移到一個單獨辦公室保存。逐漸形成

一個獨立機構負責對這些檔案進行保存與管理，即是今日文件中心的前身。

在美國對於「檔案」(Archives)與「文書」(Record)是有所區隔。文書是檔案

的前身，各機關因為行政作業需要，對於文書使用的頻率多寡依據文書生命

週期，將文書區分成為現行文書(active records)、半現行文書(semi-active 

records)與非現行文書(inactive records)。通常現行文書乃由各業務執行機關

負責保管處理，業務處理完畢則文書開始進入半現行文書階段。半現行文書

達到保存期限，即開始進入非現行 文書的範疇。而非現行文書需經過檔案

鑑定程序具有永久保存價值，則列入國家檔案的範疇，成為國家檔案資產。

從非現行文書過渡到國家檔案則是由文件中心 (records center)負責保管與

管理。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政府機關因為檔案文件大增，機關本身無法容納

這些檔案，於是紛紛要求向國家檔案申請檔案轉移。而國家檔案館既有空間

亦無法容那些機關所要移轉的檔案，為解決這個問題在 1950 年美國國會通

過「文件管理法」，授權 NARA 成立聯邦文件中心與國家檔案分館。使得聯

邦政 府可以將全國劃分成數個檔案區，並建立 14 個聯邦文件中心，2 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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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國性、12 個屬於地方區性。文件中心的設置除了解決各機關檔案儲存

空間不足的問題外，亦可作為國家檔案徵集的中繼站。文件中心負責保管的

文件仍屬原機關單位所有，保持原來的文書順序與標記，同時只能提供原機

關使用，其他機關未獲得原機 關同意不得任意使用。文件中心所代管的文

件一旦達到保存年限，將進行檔案鑑定工作。經過鑑定程序之後，具有永久

保存價值的文書，就列入國家檔案範疇成為公共財，移轉到國家檔案館進行

永久保存，可在解密程序之後公眾使用。(黃坤坊，1993)  

美國文件中心的設置不但可解決政府機關儲存檔案空間不足的問題，同

時可提昇工作效率，減低文書保管的成本，並使得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文書

可獲得有效的保存，也使具備國家檔案的文書受到完整的行政處理。  

 

二、法令規範  

美國人民認為一個公開透明的政府體系，才能確保民主制度的推行。基

於維護民主制度的精神，美國國會制訂與公布政府資訊等與人民知的權利 

相關的法案。以 1966 年通過的「資訊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簡稱 FOIA)作為政府應該公開行政資訊的法源基礎。使得美國人民有

權向聯邦政府機關請求使用機關檔案或任何資訊。聯邦機關接收到民眾書面

的申請後，必須依法揭露檔案內容，其中亦排除九種依法需要保密檔案類型

不得申請。在 1996 年美國國會增修資訊自由法內容，通過所謂的「數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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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自由法增修條例」(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簡

稱 EFOIA)。該增修條例給予大眾可以透過電子化的數位方式使用政府資

訊，同時要求各機關在網際網路上設置「FOIA閱讀室」，(FOIA Reading Room)

以方便民眾可以在網路上檢索政府資訊。美國資訊自由法適用範圍乃以聯邦

機關所屬的檔案資訊為開放範疇，並不適於美國國會、各級法院或白宮中央

辦公室，與各州或地方政府的檔案資訊。然而即使如此，美國各州政府均有

類似資訊自由法的地方法，作為州民申請利用州政府所屬各機關依據。而美

國資訊自由法內 容並不要求私人機構或商業團體，開放任何資訊給公共大

眾，無論該資料是否是在送交給聯邦政府之文件。然而一旦私人組織或商業

團體將該文書檔案送交給聯邦機關之後，民眾即可依據資訊自由法向聯邦機

關申請應用，除非該資料屬於該法九大類必須要保密的範圍，得以不公開給

大眾使用。  

美國民眾依據資訊自由法向機關申請檔案應用時，必須要詳述申請文件

的內容，以便於機關調檔。若民眾無法描述檔案內容，則以不能要求聯 邦

機關替代民眾從事任何文件資料的研究、分析、回答問題或任何方式文件產

製的請求。在數位資訊自由法修正條例要求下，當前美國民眾可直接由網路

連接到聯邦 機關的網頁的「FOIA 閱讀室」下，直接閱讀各種開放的政府資

訊。例如對機構意見、職員手冊、機關政策說明書、便民服務解說等資訊。

若民眾不想閱讀網路電 子檔案，亦可透過書面申請方式，向各機關申請書

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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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國聯邦機構並沒有一個專屬機關，負責處理所有資訊自由法的各

種申請。不同的申請是由不同保存的機關處理。例如美國民眾若要申請 有

關汽車安全檢查的報告，則必須向美國運輸部提出申請。若是要瞭解工廠意

外事故報告，則需向美國勞工部申請。美國聯邦所屬各機關部門皆有一個單

位或有一個主要單位負責處理民眾資訊應用的相關申請。因此，當美國民眾

向聯邦機關申請檔案應用時，事先需要作一些研究瞭解應向那一部門申請最

合適。當美國民眾實在不知道應向那部門申請時，最後則是向聯邦行政總署

(U.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所屬的「聯邦國民資訊中心」(Federal 

Citizen Information Center，簡稱為 FCIC)請求協助。該中心可以幫助民眾找

尋申請的正確機關、辦公室與地址。  

人民基於知的權利在法律的保障下，固然有權利申請利用政府因行政需

要所產生的各種資訊，然而不當資訊的公開應用，因為國家安全、商業競爭、

人民隱私的資訊被揭露，形成國家的危機、商機的損失或個人的自由喪失，

也非最初立法的本意。因此，如何透過立法程序授予資訊保存機構，能善盡

資訊監督保存的責任，也成為資訊公開相關法案的重要議題。  

三、檔案目錄描述與公布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基於總管聯邦政府國家檔案最高管理機關，為確

保檔案目錄描述的準確性與一致性，同時確保檔案目錄公告能夠符合相關 

法規的要求，對於該屬所有檔案的描述制訂出「生命週期資料必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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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cycle Data Requirements Guide)，作為該署在處理不同階段的檔案時，均

可達成檔案描述的目的。該指南適用於該署所屬各檔案館所永久保存檔案，

亦可應用於聯邦、總統檔案與捐贈 性資料。(NARA，日期不詳) 指南將檔

案描述分成主要三個部分：智能元素(Intellectual Elements)、實體產生元素

(Physical Occurrence Elements)與媒體產生元素(Media Occurrence 

Elements)。根據這三大部分，在分別細分出不同描述欄位項目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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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每個檔案欄位名稱分別以特徵表格 (a table of characteristics)、解說

項目（計有定義、目的、關係與示範說明）及實例等三個方式給予欄位著錄

說明。在特徵表格內共計有七項性質，以說明 該欄位的特性，包括必備性

（Mandatory）、可重複性（Repeatable）、資料型態（Data Type）、權威性

（Authority）、適用層級（Level Available）、僅限視聽媒體（A/V Only）、可

公開（Public Element）。(NARA，日期不詳) 以檔案「編排」欄位的著錄說

明為例：  

 

 Definition:The pattern or ordering sequence, such as alphabetical or 

chronological, of the archival materials.  

 Purpose:Helps users locate particular archival materials within a series 

or file unit.  

 Relationship:This element is independent.  

 Guidance:Enter an arrangement statement that describes the pattern or 

ordering sequence of the archival materials. Begin the statement with 

the word “arranged.” End the statement with a period. Use the word 

“thereunder” for complex hierarchical arrangement patterns. If there is 

no discernible arrangement, then enter the word “Unarranged.”  

Be precise and brief. Do not use acronyms or organizational desig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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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are not defined in either Title or Scope and Content Note. If Arrangement 

uses an acronym that is not defined in either Title or Scope and Content Note, 

define the acronym the first time that it is used in Arrangement.  

 

透過上述檔案欄位著錄規則的說明，以確保 NARA 負責管理的檔案目

錄不但確保資料著錄的一致性，同時因為對於該描述欄位特徵是否可以公開

給予清楚的定義。因此，在檔案資訊系統檢索時，那些欄位可以對外公開已

經事先定義清楚，因此不會造成不當欄位資料顯示的問題。  

美國檔案暨文件總署開放民眾可上網查詢國家檔案系統，稱之為「檢索

檔案資料庫」(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s，簡稱 AAD)。該系統提供主題

(subject)、地區(geographic area)、機構(organization)、時間(time span)、產生

者(creator)等五個主要檢索欄位，提供民眾檢索檔案使用。（NARA，June 

7,2004）檢索介面詳見圖 3-1，其檢索結果畫面見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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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移轉與彙送機制  

美國地方遼闊，行政體系採地方與中央分權的聯邦制度，中央機關則是

行政、立法與司法相互制衡。因此，美國檔案管理制度除了聯邦政府採取集

中管理之外，屬於地方的美國各州則是有其州法所制訂的政府機關檔案管理

法規，各自獨立運作其檔案管理體系。對於美國檔案暨文件總署而言，NARA

如何與 聯邦政府所屬各地方部門合作，建立一套可徵集全國聯邦機關的檔

案，以防止國家檔案不當被銷毀或散失，則是 NARA 重要的任務。NARA

在聯邦法(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44 U.S.C. 2907, 3103)的授權下，得設立

聯邦文件中心提供聯邦所屬各地方機構轉移非現行檔案與民眾查詢應用聯

邦政府資訊中心。(NARA,2004)  

各地方的聯邦機關業務部門行政業務完成之後，所產生的各種文書在文

件生命週期的循環中，即開始進入半現行文書的階段。文書在此階段受 到

原機關依據文書的保存年限進行保存管理。當文書達到保存年限之後，原機

關依據各類文書保存年限區分表所規定的處理原則，開始進行文書的整理與

銷毀動作。文書類別中具備有永久保存的檔案即開始準備移轉到聯邦文件中

心，以進行第二階段的檔案儲存與管理。根據聯邦文件中心檔案移轉規定，

各機關移轉檔案時，各機 關必須將文書以系列(Series)方式進行描述與整

理。文書系列是根據相同業務產生，具有相同形式、日期、排列順序或主題

性質的文書所彙整產生。機關一 旦將檔案移轉給聯邦文件中心，則政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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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即從一般業務文書列入政府公共資訊一部份，開始受到國家檔案保護範

疇。所有彙送給聯邦文件中心的檔案，原機關均可從文件中心所提供的「中

央資訊處理系統」(Center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簡稱 CIPS)查詢所

移送檔案的目錄與內容。原機關可透過美國軍人退伍事務部填寫 VA 9957 申

請表或中央資訊處理系統 13166 申請登記表格，以申請系統使用權限密碼，

上網以線上彙送或查詢檔案。 

轉移到聯邦文件中心的非現行文書，即開始進入到國家檔案觀察期。一

般民眾可依據資訊自由法案申請應用這些檔案，同時文件中心的館員也開始

著手清理各地送來的檔案，進行各種必要的檔案保存與鑑定工作，為國家檔

案奠定重要的基礎。該系統檢索檔案電腦螢幕 NARS-5 畫面見圖 3-3：  

 

總結而言，美國聯邦政府透過聯邦文件中心作為聯邦地方業務單位與美

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的檔案彙送與移轉的窗口。各聯邦機關可透過文件中心

的中央 資訊處理系統從事檔案目錄的彙送作業，同時各聯邦機關將檔案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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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給文件中心時，必須對檔案依據文件序列方式重新整理與辦理移轉。而美

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則制定一套檔案描述標準，做為文件生命週期檔案描述

的標準方式，同時開放 AAD 檔案檢索系統做為民眾查詢檔案的應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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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加拿大檔案目錄公布機制 

一、法令規範  

加拿大政府資訊公開的法源主要源自於 1983年通過的政府「資訊使用

法」(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與隱私法(Privacy Act)等兩大法案。由

於此兩大法案構成加拿大政府資訊的公開與保護之兩大主軸。因此，在各種

文件上常被簡稱「資訊使用與保護法」(Access To Information & Privacy 

Act, 縮寫 ATIP)。此兩大法案是加拿大的國民可向加拿大聯邦政府各機關

申請檔案利用的主要法源依據。根據該法使用規定，加拿大國民均可向加拿

大聯邦政府機關申請各種文書檔案，其中包括信函、備忘錄、報告書、照片、

影片、微縮膠捲及數位化等類的資料。但內容若涉及國家機密、商業機密等

檔案亦限制使用。此外該法 並不適用於例如圖書館或博物館之出版品或展

覽品等公開性資訊，與加拿大之省、市政府、及信貸單位或商業銀行等私人

機構。雖該法適用範圍並不擴及地方的機關，然大多數加拿大省市政府也都

制訂出類似加拿大聯邦政府的資訊利用法規，以作為市民申請機關檔案的依

據。 加拿大資訊使用法規定六項資訊不予以對外公開，計有：（馮正宇，民

92，頁 69） 

（一） 聯邦政府機關與國外政府、團體基於信任關係所需保密之資訊； 

（二） 聯邦政府與各省間之協議、磋商、與政策等，在合理推斷下，若

揭露有害於此關係的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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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合理推斷下，揭露有害於加拿大國際事務之推動與國家安全防

護之機制； 

（四） 在合理推斷下，揭露有害於法律之執行與犯罪之調查； 

（五） 在合理推斷下，揭露有害於個人安全；  

（六） 在合理推斷下，揭露有害於加拿大的經濟利益。  

加拿大政府資訊保密範圍，乃以外交機密、內政協議、國家安全、法律

與犯罪資訊、個人安全與經濟利益等項目為限。 

加拿大聯邦政府基於資訊使用法之要求，為便於民眾能直接向各聯邦機

關申請檔案應用，仿照全國電話簿的作法，將各機關受理檔案申請應用單 位

的聯絡明細整理成為「資訊資源：聯邦政府資訊來源 2003-2004」指南(Infor 

Source: Sources of Feder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 2003-2004)，提供

加拿大民眾向各機關查詢或申請機關檔案的指引。該指南包括三大部分，第

一部份是「一般性資訊」(General Information)，內容包括機關歷史

(Background)、業務執掌(Responsibilities)、立法 (Legislation)、組織

架構(Organization)等。第二部分則是「資訊典藏」(Information 

Holdings)，將各機關業務所保管之業務文書(Program Records)、標準作業

文書(Standards Program Records)、國民資訊資料庫(Personal 

Information Banks)、各級國民資訊(Classe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與業務手冊(Manual)等介紹，以方便民眾判斷是否應該向該單位申請文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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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三部分則是補充資訊(Additional Information)，將機關聯絡方式（包

括承辦人電話、機關地址等），以及是否有檔案閱覽處(Reading Room)所等

訊息公布。指南提供加拿大民眾清楚瞭解加拿大各級政府的職掌與檔案典藏

狀況，對於便利文書與檔案申請有極大的貢獻。此外，加拿大政府為便利 公

務人員個人資料之申請，出版「資訊資源：聯邦機關職員資訊 2003-2004」

指南(Infor Source: Sources of FederalEmpolyee Information 

2003-2004)，提供任職於加拿大公職的員工申請文書認證或檔案應用的指

引。其內容包括各機關對目前及過去員工資料處理原則，使用目的、保存期

限， 銷毀或清理之後的去處（國家檔案館），檔案處理權責與授權清理的流

程等。在加拿大隱私法的授權下，該指南提供聯邦機構員工個人檔案申請應

用基礎，防止公務 人員因公務身份而影響到個人資料的申請權益。 

 

二、檔案目錄描述與公布  

加拿大政府每年因行政作業需要，產出上百萬件的政府文件，經由加拿

大檔案館的處理進行文件的保存同時增進利用的效率。加拿大政府機關文 

書的庫房合計超過 80公里的文字性文件、地圖、照片、圖繪等。一萬四千

餘卷的微縮卷片，與超過二千七百個電腦資料檔。時間從十八世紀直到今日

的各種政府文 件。至於個人資料部分，則約有 5,500,000筆個人服役與公

職的個人檔，收藏在加拿大檔案館。此外，二次大戰期間的各種巡航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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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皇家空軍日常軍令，薪資單與醫療記錄等也都收藏在該館。  

加拿大檔案館提供「檔案網」(ArchiviaNet)資訊系統（見圖 3-4），作

為檢索檔案資料的入口。該資訊系統內的資料檔案， 源自於加拿大聯邦政

府各部門基於立法、行政作業目的所產生的檔案。加拿大民眾經由檔案網可

快速檢索到加拿大政府各部門重要歷史資料與各種活動。該資料庫已 經完

整收錄一百二十萬件案卷的描述資料。檔案網系統提供簡單查詢中，提供關

鍵詞（Keywords）與機關代碼(record group number)兩項主要檢索欄位。

而詳目檢索中，則提供檔案登錄號(Accession Number)、卷數（箱號）

(Volume/Box Number)、微縮捲號(Microfilm Reel Number)、調閱號(Finding 

Aid Number)、文件號與關鍵詞等。以提供給檔管人員、一般民眾、出版商、

圖書館人員依據不同的需求，進行資訊的調閱與檢索利用。  

 

檔案網的檔案檢索所揭露的資料內容，包括參考號(Reference)、案名

（File title）、產生年(Outside Date)與調閱號(Finding Aid Number)等

（見圖 3-5）。所謂的參考號主要功能，即是圖書館慣稱的索書號(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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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乃檢調資料的主要依據。參考號的號碼依序是由機關代碼與登錄

號、系列號、卷冊號、微縮編號等構成。透過此編號的提供，可便利民眾或

檔管人 員申請或檢調檔案。  

 

一般民眾若要使用加拿大檔案館之館藏資料，透過加拿大檔案網亦可檢

索得到。由於加拿大檔案館除了國家檔案之外，也需要監管從政府所移轉而

來的各 聯邦機關的歷史檔案與個人資料。因此，透過檔案網可以檢索到政

府資料與個人資料均可。加拿大檔案館館藏檔案資訊檢索畫面見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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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檢索介面提供關鍵詞、主題、機關代號等檢索功能。加拿大國家檔案

目錄檢索範圍涵蓋項目、案卷、系列與全宗等不同檔案描述層次。資料來源

包括政 府文書與私人文書等。若有使用者有特定的需求，亦可依照所需指

定限定檢索範圍。例如查詢「環境污染」(air pollution)檢索結果如圖 3-7： 

 

檢索顯示畫面包括參考號(Reference)、主題名稱(Title)，描述層級

(Type)，文件類型(Type of Records)，產生日期(Outside Dates)。從描述

層級可以知道主題的名稱描述是屬於何種檔案層級的描述。若進一步點選參

考號，將可現示該檔案目錄詳細的資料項目。例如點選 Maritime Forces 

Pacific一項，將可得到下列檔案目錄完整的描述（見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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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移轉與彙送機制  

加拿大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設立的主要任務有三

項。第一項是徵集與維護國家重要檔案；第二項則是協助聯邦所屬機關與行

政類文件進行文書管理業務，透過檔案清理與銷毀作業，以過濾具有長期保

存價值的檔案，達到節省納稅人金錢的目的。第三項則是鼓勵檔案團體的研

究與相關活動。該館為達成第二項任務，善盡政府資訊保管責任，在該館所

屬的「政府文書組」(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推動下研擬整體推行計

畫，以協助加拿大之機關部門從事機關檔案清理等作業。該計畫包括建立文

件中心全國網路體系，提供各機關單位之不常用政府文書(dormant 

government records)儲存與管理的去處；指導與協助訂立文件保存期限；

透過正式訓練提升公務人員對檔案管理之技能；改善現有檔案管理系統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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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給予建議。  

加拿大的聯邦文件中心(Federal Records Centre)乃是加拿大檔案館之

政府文書組，依據「加拿大檔案館法」(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Act)

中第四款的(2)(i)項所設立。對政府機關之不常用檔案，進行有效率、經濟

的典藏與管理機制。當前共計有八個聯邦文件中心，依據地理特徵特性分佈

在加拿大不同區域。所有文件中心提供價廉的庫房與適當的設備。為各類型

檔案資訊媒體提供給外界，完整典藏、參考與清理等服務。加拿大聯邦文件

中心主要功能有下列各項：  

（一） 登錄所轄區域各機關移轉到該中心之文書； 

（二） 在符合經濟與效率下，安全保存各類文書媒體； 

（三） 為檔案檢調便利進行精確整理  

（四） 在移轉機關的使用限制下，提供有條件性的檔案研究服務與參考

資訊服務；  

（五） 在獲得移轉機關的批准後，根據文書清理權責的機制下，進行檔

案清理作業；  

（六） 對機關部門提供下列的協助與輔導；  

1. 檔案目錄的描述、排列、移轉與清理的建議； 

2. 鼓勵並推廣充分利用文件中心的設施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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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散發各類資料，協助顧客更有效率運用文件中心的服務。 

（七） 提供各種電子儲存媒體，安全、經濟的儲存與管理環境； 

（八） 安全保護聯邦機關各類重要文件，對文書移轉到聯邦文件中心作

業流程提供輔導與建議； 

（九） 對所轄機關部門之各種文件媒體，從事銷毀機密檔案之安全設

備。  

至於屬於加拿大國民的個人資料，基於加拿大隱私法的規定下，受到相

當的保護。原則上是不移轉到聯邦文件中心。而各機關移轉到聯邦文件中 心

的個人資料，則僅限於個人曾服公職或軍職等具有永久保存之資料為限。這

類個人資料因服公職、服役或因或行政業務有關，而在移轉檔案時，個人資

料必須同時 保留，才能符合來源與順序原則，而一同移轉到文件中心進行

保管。 

各級機關在從事檔案移轉給文件中心時，也必須依照 1991年所公布的

加拿大財政部公布的「安全政策與標準」(Treasury Board’s Security 

Policy and Standards)對移轉之檔案進行解密與降解密作業。該中心也訂

立有各類檔案移轉之機密等級最低標準，作為各單位判准機密檔案是否可以

移轉給聯邦文件中心的依據。 

加拿大檔案館長期透過文件中心的移轉與處理，現已經長期保存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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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的重要檔案，主要有可以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是 1914年以前的軍中服役與從事公職服務的個人性檔案：這類

檔案均已經移轉給加拿大國家檔案館的個人資訊銀行 (National Archives 

personal information bank)進行儲存保管。至於當事人若要申請軍中服役

的個人檔案，「資訊使用與保護處」 (ATIP Division)則只能受理退役後五

年，由加拿大國防部所移轉的出檔案。未滿五年之個人資料申請仍須直接向

國防部申請。 

第二類是政府機構的歷史檔案：這類政府機關的歷史檔案皆已經轉移到

加拿大國家檔案館保存。其中部分應歸加拿大國家檔案館保存的檔案，因

ATIP法並無規範之下，仍由原單位管理。而該館則與單位簽訂特別契約下，

建立合作機制以互通有無。 

第三類則是加拿大國家檔案館所負責保管的國家檔案。  

總體而言，加拿大機關檔案管理制度與美國制度相仿。聯邦政府機關檔

案均透過聯邦文件中心的中介處理，進行檔案清理與移轉作業，逐步建立 起

政府機關之永久典藏機制。至於與一般民眾切身相關的政府資訊利用，在加

拿大資訊利用與保護法之授權下，民眾及可向各機關申請使用。若民眾無法

確切得知應 向那一個政府機關申請，則可透過加拿大檔案館所提供的各種

資訊管道，包括線上參考詢問、下載政府資訊資源指南（一份長達六百多頁

的如電話簿的機關檔案利用指南）等方式，向各個機關透過電話或上網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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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等方式，申請檔案之利用與查詢。而一般民眾、研究人員、檔館人員或

圖書館員亦可透過加拿大檔案館的檔案網 (ArchiviaNet)系統，檢索查詢各

聯邦政府機關的檔案目錄與國家檔案目錄，瞭解各機關所轄的檔案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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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英國檔案目錄公布機制 

一、法令規範 

一直以來，英國政府資訊的公開應用是受到公共文書法（Public 

Records Acts 1967）、Open Government Code of Practice on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The Open Government Code）和資料保護法（Data 

Protection Act 1998）等法案的規範，其中公共文書法主要是以期滿 30年

的文書檔案為規範對象，而 Open Government Code和資料保護法則以規範

現行未滿 30年的機關內部資訊的檢索應用為主。由於 The Open Government 

Code並非正式的法案，因此英國政府在 2000年通過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透過正式立法的方式，賦予一般大眾查詢和應用

公共文書資訊的法定權利，亦即在 FOI Act 2000的規範下，不管是在各政

府機關內部的文書資訊，或是典藏於國家檔案館內的公共文書將不再受到

30年的公開規範，亦即除了一些特殊的限制應用類別之外，所有的公共文

書都應在民眾的要求之下提供應用。然而，有關公共文書的所有檢索應用權

利將在 2005年 1月後正式生效，亦即自 2005年 1月後，各政府 部門才會

開始以 FOI Act 2000作為提供公共文書應用的依據。在這之前，民眾仍需

透過 The Open Government Code 向各政府機關提出應用內部資訊的要求。

由於該 Code的適用對象僅限於存放於各政府機關內部的文書資訊，並不適

用於已移轉到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典藏的檔案，因此在

國家檔案館內的文書應用現今則是以公共文書法的規範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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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n Government Code 是由政府所做的一個承諾，允諾公布其機

關運作的相關資訊，其適用對象包括所有中央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該 Code

在 1994年出版，1997年重新修訂。在第一部份第 3款中列出 5項政府機構

應該提供的資訊，包括： 

（一） 主要政策決策的事實和分析 

（二） 有關部門處理民眾的內部指引（internal guidelines） 

（三） 行政決策的原因  

（四） 人民憲章（Citizen's Charter）下有關公共服務的成本、目標、

成效、抗議與補償等資訊 

（五） 對要求資訊的回應的資訊  

原則上，各政府機關對民眾在上述類別所要求的文書資訊應要直接提供

應用，除非申請者要求的資訊屬於該 Code第二部份基於機密和個人隱私所

規範不予提供的文書資訊類別。這些類別包括：（PRO, 2001, pp.13-14）  

（一）國防、國家安全和國際關係 

（二）內部討論與意見  

（三）與 Royal Household的溝通  

（四）法規的執行和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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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移民與國籍  

（六）經濟和賦稅的實際處理（management of the economy and 

collection of taxes）  

（七）會導致不當獲取或對部門有效運作有所侵害的公共服務的實際

處理和運作  

（八）公眾就業和榮譽（public employment and honours）  

（九）機密資訊  

（十）龐大的或令人困惑的要求  

（十一）即將出版的資訊  

（十二）未完成研究中的研究統計和分析，或在執行的研究中將被匿名處

理的個人或機密資料 

（十三）侵害個人的隱私  

（十四）第三者的商業機密  

（十五）法令或其它限制規範的資訊  

在檢索個人資訊方面，則是受到 Data Protection Act 1998的規範。

該法案是提供個人查檢有關其本身的任何個人資料的權利，但仍有些類別的

資訊不受到該法案的規範，亦即不予提供本人應用。此外，該法案未給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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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因研究目的而檢索個人資訊的權利。  

在致府資訊的應用方面，不管是個人資訊或其他已公開資訊的應用，都

是必須透過申請的程序向文書檔案的管轄單位，如各機關或國家檔案館提 

出申請，以填寫申請表格或書信的方式詳述所要申請的文書內容與範圍，尤

其是各機關管轄的文書資訊，負責單位會要求申請者必須明確詳細說明所需

資訊的內容與範圍。此外，申請應用文書資訊的准駁是由文書擁有單位決

定，因此即使是屬於已公開的文書資訊，亦有可能因審核機關基於某些方面

因素的考量而遭到駁回。  

 

二、檔案目錄描述與公布  

對於期滿 30年移轉到國家檔案館的文書檔案，主要是由國家檔案館負

責提供檢索工具，讓民眾得以藉此獲得相關的文書檔案。目前該館已出版各

項檢索工具，如紙本形式的 information leaflets和各種電子形式的資料

庫，如查詢館藏文書檔案的線上目錄（The Catalogue，先前稱為 PROCAT），

供民眾查檢。The Catalogue包含約 950萬個由中央政府、法院和其他英國

國家團體所產生的文書的描述資訊，依據中央政府的部門或機關來編排。該

系統主要是提供關鍵 字（必備欄）、年代範圍和部門或系列代碼（選擇性）

查詢，另有 reference一欄的檢索（見圖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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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檢索結果的顯示格式以「件」（相當於案卷的層級）為單元，分為兩

層呈現資料，一為列舉符合檢索值的相關文書檔案的目錄編號、名稱/範圍

內容和 涵蓋日期，供檢索者參考，從中選取適當的文書檔案。點選適當文

書檔案之後，檢索畫面出現該文書檔案的描述資料，分別以 quick reference

和 full details兩種格式顯示。前者是以摘錄的簡要方式讓查詢者可以先

瞭解該文書檔案的基本訊息，顯示的資料有涵蓋日期、範圍/內容、應用情

況、典藏地、限 制使用條件、開放情形等項。而後者則是提供詳細的描述

資料，共分為下列 6個部分：  

（一） context：列出該 piece所屬之部門與系列等相關資訊  

（二） summary：包括的欄位有名稱、文書屬性、語言、先前的部門編

號、先前的 PRO編號、map designation、形成者、起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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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描述、dimensions、map scale number、實體狀況、館藏地

和附註  

（三） access：應用狀況、開放時間、公開狀態、使用限制、取得的立

即來源、保管歷史、原始典藏處、版本資訊  

（四） content：範圍/內容、編排、出版情形、未出版的檢索工具、相

關的資料、分開的資料 

（五） administration history：行政/傳記背景資料  

（六） index terms：團體名稱、人名、地名、主題  

至於仍屬各政府機關管轄範圍的文書資訊，則由各機關自行提供訊息給

民眾，作為民眾申請應用的線索。由於規範機關內部文書資訊公開應用的 

The Open Government Code 並沒有明確的法定規範要求各機關提供機關所

藏文書資訊的相關訊息，因此英國政府為讓民眾能夠了解各機關提供應用的

資訊範圍，特別在 FOI Act 2000FOI Act 2000中明確規定，要求各政府機

關能夠積極主動地明確告知民眾該機關提供應用的政府資訊範圍，亦即在該

法的第 19條規定，每一個公共機關都必須產生一份 出版摘要（publication 

scheme），以此說明該機關所提供的各類資訊範圍，並且各機關必須依照其

出版摘要所顯示資訊確實提供該資訊給民眾應用。該份出版摘要的形式，可

以是紙本形式，亦可是電子形式，透過網路供眾使用。（PR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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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摘要提供民眾有關各機關可供應用的政府資訊，是民眾檢索機關內

部文書的主要依據。基本上，一份出版摘要的內容大都首先說明出版該 摘

要的原因、定義、出版形式、著作權法的規定、內容範圍、聯絡方式、收費

情形、提供的資訊類別描述、檢索政府文書的相關法令規範以及申訴之提出

方式等，其 中資訊類別的描述部分正是該機關可對外公開的文書資訊類別

說明，主要是依據類別，分別描述各個類別的簡要內容和主題，大都無詳細

之文書書目資料，有少數機 關會將文書的系列編號和系列描述列出，提供

較為詳細的訊息。下圖為英國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依據 FIO Act 2000的規定在網站（http://www.culture.gov.uk）上所公布

的出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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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機關提供的文書類別格式（見圖 3-12）依據類別分列該機關所提供

的文書資訊。在大類之下，有一段簡短說明告知民眾在此類別中可以參閱的

資訊內容。之後是列舉屬於該類之各種主題，但沒有詳細的書目資料。 

 

另一個例子為英國圖書館在網站（http://vincent.bl.uk）上公布的出

版摘要，亦是遵照類似的架構來呈現其內容（見圖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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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能夠公開的文書資訊的顯示格式亦是依照類別區分，在類別下有簡

短的內容說明及資訊所在之處（圖 3-14）：  

 

三、檔案移轉與彙送機制  

依據公共文書法的規定，政府機關產生之文書在產生後的 5年需經過第

一階段的評估來確立其繼續保存的價值。若無保存價值者，即可銷毀。而 在

此階段因行政或研究需要而繼續被保存的文書，將會等到 15-25年之後，再

次進行第二階段的評估，以判斷其是否具有永久保存之價值。具有永久保存

之文書 在其最後一份文書的產生日期後，期滿 30年者必須移轉至國家檔案

館或其他保存地方。依據這個規定，各機關內部的文書管理者必須定期將內

部具有保存價值之文 書移轉給國家檔案館。為此作業，國家檔案館也特地

制訂相關標準或規則，提供給各機關給參考，期使各機關能在檔案管理有一

致性的作業方式。例如 「Standard on the preparation of records for 

transfer to the PRO or approved places of deposit」詳細說明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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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轉前注意事項、整理各類文書檔案的方式、裝箱和標示格式，和一併移

轉的表格（AA2 transfer form）等。而國家檔案館編目指引（The National 

Archives(PRO) Editorial Guidance on Cataloguing）則是提供各機關文

書管理人員進行文書描述的編目規則與指引。各機關在移轉文書檔案給國家

檔案館時，亦應一併移轉該批文書檔案之目 錄，做為國家檔案館建立其政

府公共文書檔案檢索系統（The Catalogue，先前稱為 PROCAT）的基礎。該

系統以 7個層次來著錄文書檔案的內容，分別為如表 3-2：  

 

在編目的分工上，由國家檔案館的 Client Managers負責 1-3層次，亦

即部門、組別和系列此三個層次的描述，通常是以部門評估者（departmental 

reviewers）所提供的部門文書的研究資訊為基礎來進行描述。而各機關的

文書檔案管理人員負責 5-7層次的描述。在這 7個層次中，「件」層次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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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重要的描述層次，是組成目錄的重要元素。  

依據國家檔案館編目指引，各機關編目人員在「件」這個層次需要予以

描述的資訊有：  

（一） 起迄日期：件內最早和最晚文書的形成日期  

（二） 範圍/內容說明：對案卷文書的主要整體主題的摘要敘述  

（三） 先前的參考值（former references）：在形成之時由登記桌給予

的代碼或編號，機關內部的分類號 

（四） 附註：補充說明  

（五） 公開應用情形：與 30年的公開應用規則不符時，要加以說明  

上述 5個欄位是政府部門或機關描述文書的最主要項目，亦是移轉目錄

的主要內容。在國家檔案館提供的移轉目錄範本 （Cataloguing Template）

則是包括 18個欄位，有部門編號、系列號、副系列號、副副系列號、件號、

項目號、最早的日期、最後的日期、範圍/內容、先前參考值、開放情形、

附註、描述能見度、LCI系列、LCI號、先前的 LCI系列、先前的 LCI號和

抽出部分的標示，但通常只會填寫 7-8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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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澳洲檔案目錄公布機制 

一、法令規範  

澳洲民眾要調閱澳洲聯邦政府所產生的文書，主要是依據資訊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82）和檔案法（Archives Act 1983）的

相關規定提出申請。在功能上，這兩個法案同為民眾檢索應用聯邦政府文書

的主要依據，同時也是政府機關和國家檔案館處理政府文書的指導方針。而 

其不同在於，前者規範的主要對象是以包含個人資訊和未滿移轉年限（25

年）的文書為主，特別是在 1977年以後所產生的文書；而檔案法則是針對

形成時間已逾 25年而成為國家檔案部份的檢索應用訂定應用原則。基本

上，政府文書的檢索應用主要有三種形態，分別為政府機關的應用、一般大

眾應用和特殊的應用。政府機關的應用是指某一政府機關可派員或授權他人

至其他政府機關或國家檔案館申請文書應用；而一般大眾的應用則是任何民

眾對文書檔案典藏處所的申請應用。最後的特殊應用是針對未公開應用的文

書類別，接受某些特定的群體（如研究者）的申請應用。而依據文書產生的

時間長短，不同的申請應用人會有不同的應用型態，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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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文書檔案只要產生期滿 30年的政府文書就歸屬於公開應用範

圍，一般民眾即可依據檔案法向國家檔案館提出申請應用。國家檔案館就有

責任提供民眾申請的任何屬於公開範圍的政府文書，除非民眾所要申請的文

書資訊的揭露有下列情況時，國家檔案館可依據檔案法的規定駁回民眾的應

用申請，如：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04）  

（一） 文書資訊的揭露會損害國家的安全、國防和國際關係  

（二） 屬於機密性文書  

（三） 涉及不作為公共利益的國家政府財政和財產利益  

（四） 介入法律或警察的調查和偵辦過程，或會損害一個公正的審判  

（五） 侵害個人的生命或安全  

（六） 對有關任何人的個人資訊或其商業、業務或財務事務的不合理揭

露  

（七） 洩漏商業機密或其他有價值的商業資訊  

 

至於 1982年制頒的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82），

則是擴展民眾檢索應用澳洲政府擁有的資訊的權利，其主要精神是要強化民

眾政府文書的應用權利。該法案賦予民眾的權利有：  

（一） 調閱存放於各政府機關內的文件；  

（二） 要求機關更改有關個人本身不完整、過期、錯誤或誤導的資訊；  

（三） 對駁回應用申請的申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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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據該法，個人可以調閱的文件有包含個人本身資訊的文件，不管

其產生時間多久，以及 1977年 12月 1日以後產生的任何文書。

（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2003）雖然資訊自由法給予民眾檢索

應用政府文書的權利，但該法也主張民眾對政府文書的檢索應用是受到限制

的，如該法規定政府機關要公布的資訊範圍以有關影響公眾成員運作、權利

和決策的手冊或其他文件，及影響公眾的建議為主，因此依該法規定，依據

該法案的規定，政府機關應要提供的資訊類別有：（Attorney- General’s 

Department, 2003）  

（一） 機關的組織方式  

（二） 機關的職能  

（三） 制訂的決策  

（四） 對公眾參與其機關工作的安排  

（五） 機關典藏的文件和如何審閱這些文件  

（六） 影響個人的決策過程中使用的規章與實務作業  

 

然而若是文書資訊內容的揭露會侵害到政府或第三者利益或其它公共

利益時，政府機關有權力駁回申請者的應用申請。在資訊自由法中規範不予

提供應用的類別包括：  

（一） 與國家安全、國防和國際關係有關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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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聯邦與省之間的關係的文件  

（三） 內閣和 Executive Council的文件  

（四） 審議過程的文件  

（五） 與法令的強制執行和公共安全的保護有關的文件  

（六） 其他法律適用的秘密規定的文件  

（七） 與聯邦政府的財政或財產利益有關的文件  

（八） 與機關的某些運作有關的文件  

（九） 文件包含個人資訊  

（十） 受到法律專業特權（legal professional privilege）管制的文

件  

（十一） 與商業事務有關的文件  

（十二） 與全國性經濟有關的文件  

（十三） 文件包含機密獲得的資料  

（十四） 文件的揭露可能會藐視國會或法庭  

（十五） 自公司行號和安全維護立法而產生的某些文件  

所有的申請應用都有可能遭到典藏該文書單位的駁回，其原因可能是

FIO Act規範不予公開的文書類別（用以保護公共利益或其他人的個人隱私

和商業業務）、或是包含其他第三者的個人資訊的不合理揭露。（Attorney- 

General’s Department, 2003；2004）申請者再遭到駁回之後，可依法提

出申訴，圖 3-15表示澳洲政府機關處理政府文書申請應用的流程（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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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 110，2004）。  

 

二、檔案目錄描述與公布  

對於上述各類資訊的相關文書資料，各機關必須透過公布機制提供調閱

線索讓民眾得以藉此提出應用申請。因而在資訊自由法中也規定政府機關 

必須以正式出版或在網站公布的方式，告知民眾能夠申請應用的範圍。在國

家檔案層級，亦即產生時間已滿 25年鑑定為國家檔案者，由國家檔案館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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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提供相關的 檢索工具供民眾查檢。因而國家檔案館編制各種檢索工具，

如研究指引（research guide）、Fact sheet和線上目錄，包括查詢文書檔

案的 RecordSearch和查詢照片的 PhotoSearch。RecordSearch資料庫包含

來自 9000個政府機關大約 400萬個文書，是國家檔案館館藏文書的主要檢

索工具。該系統提供關鍵字（或名稱）、日期、典藏地、參考號和查詢層次

等欄位，檢索 畫面見下圖 3-16。  

 

其檢索結果以三層格式呈現，第一層的檢索結果告知使用者，符合檢索

值的資料數量，僅列出層次（item）和符合的項目數量。進一步選取適當的

檢 索結果，點選「顯示」後，系統進一步顯示每一個符合項目的相關資料，

包括名稱、系列號碼、控制號、起迄日期、開放情形、典藏地和條碼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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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需要該項文書 更為詳細的資料，可進一步點選控制號，進入該項文書的

主要描述畫面，提供的資訊除上述欄位外，還包括系列登錄號、限制使用原

因、實體大小、date of decision等欄位。在此畫面，使用者可再點選系

列號碼，獲取該系列的描述資料，如系列名稱、編號、登記日期、起迄日期、

編排系統、控制號範圍、擁有 權、主要形式、Agency / person recording、

Agency / person controlling、數量、典藏地、相關系列和系列附註說明

等。此外，該系統亦設計使用者自行挑選顯示欄位功能，讓使用者依據自己

的需求，選取顯示欄位。  

在機關文書檔案方面（未滿 30 年期限，仍屬各政府機關管轄範圍者），

為符合資訊自由法要求，澳洲參議院制定命令規定各政府機關應要定 期建

立每半年內形成的所有相關案卷（relevant files）之索引清單（indexed 

lists），並於機關網站提供該清單供眾瀏覽。各機關的索引清單要以 1998

年 1月 1日以後形成的案卷為主，包括已存在案卷的新增部分和新建案卷，

包括 與部門機關的政策建議職能有關的案卷，以及任何與法令規章和公共

行政的其他情況有關的案卷，但不包括（1）已移轉到澳洲國家檔案館的案

卷；（2）案例有關 的案卷（如個人表述或處理部門或機關的顧客或納稅義

務人的個人事務）；（3）實質上與部門機關的內部行政管理有關的案卷；（4）

有關機關內部工作人員或人 事情況；（5）內閣相關資料；以及（6）與全面

的全國利益有關的特別敏感的文件。其清單的涵蓋範圍可由各機關依據本身

機關特性和需要來決定，但必須明白說 明該清單不予涵蓋的範圍。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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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清單可能是以機關內部使用的分類架構來形成群組，如"policy", 

"legislation", "advisings"等，所列舉的名稱可為案卷的標題或名稱，但

該名稱不可包括任何可能實質揭露商業機密、辨識個人或國家安全事務的標

題或名稱的相關部分。  

依據機關本身的需求，索引清單的呈現格式可分為兩層或三層。通常第

一層依年代列舉內容，如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的網站（http://www.affa.gov.au）列舉出不同年代的案卷索引

清單，供民眾點選（見圖 3-17）。 

 

而第二層的格式，有些機關是依據分類層級列出該年度的半年清單，供

使用者點選進入第三層，如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即為一例。該機關索引清單的第二層格式為（見圖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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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list」之後，出現的是最後一層的清單格式，其內容包括文書號

碼和文書名稱，其格式如下（見圖 3-19）：  

 

另外，有的機關採取二層結構顯示，其第一層資料仍以年代為區分基

礎。在點選年代之後，第二層的顯示資料則列舉國家檔案館在該年度所產生

的文書案卷其編號和名稱，如澳洲國家檔案館在其網站

（http://www.naa.gov.au）上公布的案卷索引清單即採此顯現方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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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顯示格式（見圖 3-20、21）：  

 

三、檔案移轉與彙送機制  

澳洲檔案法規定，在政府機關形成的文書檔案在期滿 25年之後，須依

照一定程序移轉給國家檔案館或其他服務提供者。在移轉之前，機關人員必

須依據經過鑑定的程序，來決定要予以移轉的文書。一般說來，機關文書必

須符合國家檔案館的典藏目標，方能被移轉到國家檔案館典藏，成為國家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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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一部份。進行移轉作業時，除實體文書的移轉之外，政府機關人員需準

備其相關文件，如 transfer proposal Part I & Part II 等，連同實體文

書一起移轉。在 transfer proposal part I 表格中，機關人員以系列為單

位填寫表格上的相關資料，包括機關編號與名稱、該表格之參考號、填寫表

格日期、文書目前存放位置、聯絡人姓名/電話、機關檔案 館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簽名、系列編號與名稱、起迄日期、控制號範圍、處置方式、國家安

全類別、數量、裝箱數量與類型、文書形式等。而 transfer proposal part 

II則是一份移轉清單（consignment list），以項目層次（item-level）為

描述單元而形成，需填寫的資料包括移轉文書的機關名稱、箱號、文書控制

號、項目名稱/描述、內容涵蓋日 期和處置授權和類別（disposal authority 

and class）等。  

1999年，澳洲國家檔案館出版《聯邦政府機關文書管理詮釋資料標準》

（Recordkeeping Metadata Standard for Commonwealth Agencies）做為

現今各政府機關建立文書管理系統，特別是電子文書管理的參考工具。該標

準建議各政府機關以此為基礎，來描述文書的識別方式、真實性、內容、結

構、脈絡關係與重要的管理需求等資訊。為達此目的，該標準提出 20個詮

釋項目（Metadata element）（下在細分為 65個附屬項目），詳細說明每一

個項目的定義、目的、使用原因、必備性、應用層級、使用條件、可重複性、

附屬項目、建議事項 等。此 20 個詮釋項目分別為機關、應用限制或管理、

名稱、主題、內容描述、語言、關連、涵蓋範圍、職能敘述、日期、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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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層級 （aggregation level）、形式、文書辨識號、管理歷史、使用歷

史、保存歷史、典藏地點、處置情形、mandate等。 

而澳洲國家檔案館中對於政府文書的描述則是採行《聯邦政府文書系列

系統手冊》（Commonwealth Record Series (CRS) System Manual）的描述

欄位與規則，來達成文書控制和檢索的目的。CRS系統主要是以組織

（organisation）、機構（agency）、人物 （person）、系列（series）和項

目（item）等 4個層級為架構，構成文書描述的主體。而這些描述層級與欄

位亦是該館線上目錄 RecordSearch的資料來源與內容。CRS Manual主要是

針對 CRS系統中這些描述層級及其所屬描述欄位的定義、目的、相對重要程

度、描述內容的標準、描述資訊的來源、與其他欄位的重要關係、修正要求、

與其他描述標準的交互參考等資訊等提供一套完整規則說明。因其著錄層級

的屬性和文書控制目的的不同，在 CRS系統不同層級中要予以著錄的主要描 

述欄位分別為（見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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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日本檔案目錄公布機制 

一、 檔案管理體制 

日本在檔案文件的管理，對於行政機關所保有，尚未移轉給日本國立公

文書館的行政文書，在中央是依據”日本國行政資訊公開法”，在地方則依

據由各地方自行制定之地方行政資訊公開條例；而對於歷史公文書，即由日

本國立公文書館所保管的國家檔案，則是依據”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公文書館

應用規則”。(陳銘祥，2003，頁 40)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於 1971年 7月 1日成立，該館主要任務爲接管中央

各行政機關具有歷史價值之重要檔案，予以永久保存，並提供閱覽與展示，

同時辦理相關調查研究。自 1987年 12月「公文書館法」施行後，使日本檔

案事業更進一步發展。2001年 4月 1日起，爲因應國立公文書館法之修正，

將原本爲行政機關之屬性改制爲特定獨立行政法人，此舉使日本進入檔案管

理的嶄新時期。  

在行政資訊公開法制定後，日本地方政府各機關檔案文件移交檔案館之

前必須向社會大眾公開提供利用。地方政府各機關在工作中所形成的文件

(包括文字、圖片、微縮資料、錄音帶等)，多屬於公開利用之範圍。為確保

此一政策有效實施，日本在各地成立文書館，大多直屬地方政府，有的資訊

中心並建 有若干分部，以方便民眾就近利用。因此，儘管公開提供利用的

文件仍然保存在原機關，但資訊中心內保存了大量本地區可以公開的行政資

料，並建立文件書目資料庫，蒐集各機關相關資料，以作為地方政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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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眾提供資訊服務的總窗口。(馮震宇，2003，頁 29) 

日本除了地方級的檔案機關外，主要的檔案管理與典藏單位計有六個：

（一）國立公文書館：負責保管具歷史價值之檔案，並提供閱覽、研究及展

示；（二）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收藏外務省成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檔

案史料，包括日本與各國簽訂的條約、外交備忘錄、外事往來公函、電報等

重要歷史 性文件。該館對二次大戰後之檔案，僅收藏微縮複製品提供使用，

檔案原件仍存於外務省辦公廳；（三）防衛廳防衛研修所圖書館：收藏日本

1868年至 1945 年之間軍方檔案，每年持續至各地收集戰爭年代之日記等重

要史料；（四）國立文學研究資料館：負責日本史料的收集與保管、發行史

料目錄、提供史料閱覽、對館 藏史料及其他館存在全國各地的相關史料進

行調查研究；（五）宮內廳書陵部：負責保管皇族檔案紀錄，如皇族家譜、

實錄、宮內廳的管理性文件及皇族制度、皇族 收藏的珍貴圖書資料；（六）

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負責收藏日本議會相關的憲政史料。（唐建清，

1998，頁 20，引自薛理桂、林嘉玫，民 92）  

 

二、法令規範  

日本地方政府各機關檔案文件移交公文書館之前必須向社會大眾公開

提供利用，主要基於日本行政資訊公開法第一條所規定：基於國民主權的理 

念，人民有請求開示行政文書的權利，政府有向國民說明所有活動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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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行政機關所保有之資訊能進一步公開，國民能有正確的理解與批判基

礎，進而有助於 推動行政公正與民主的目的。  

基於開示請求權，對於行政文書，原則上因申請而公開，例外始不予公

開，意即行政機關對行政文書之「開示義務」。例外不公開的情形如下：  

（一） 與個人隱私相關之資訊，如識別特定個人有關之姓名、生日或其

他描述之資訊；或雖不會因此識別出特定個人，卻可能因公布該

資訊，使特定人之權利或利益受到侵害。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依法令規定或習慣，得以公布之資訊。 

為保護人之身體、健康生活或財產，而認為必須公布之資訊。  

該當事人為中央或地方之公務人員，而所公布之資訊係與其職

務執行內容相關。依該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若除去該識別個

人之資料而公布，無害於該當事人之權利利益時，則得除去後

公布之。  

（二） 與法人或其他團體，或個人經營之事業有關之資訊，於下列情形

不予公開。但雖與保護人之身體、健康生活或財產有關，而認為

須公布之資訊，不在此限。  

如予公開，對該團體或個人之權利、競爭上的地位或其他正當

之利益會有所侵害。  

機關之要求，其在不予公開之條件下，而任意提供給行政機關

之資訊，在合理認定下，依其資訊之性質或當時之環境，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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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團體或個人，通常不會將該資訊公布。  

政機關之首長有足夠理由，認為公開該資訊將有害於國家安

全、損及與他國或其他國際機構之信賴關係，或在與他國或其

他國際機構之交涉中受到不利益。  

政機關之首長有足夠理由，認為公開該資訊將對犯罪之預防、

鎮壓或搜查、公訴之維持、刑之執行等其他公共安全及秩序之

維持產生阻礙。  

（三） 國家機關或地方公共團體之內部或相互間審議、檢討或協議有關

之資訊，若予公開，將會不當損及率直意見的交換或意思決定的

中立性，使國民產生混亂，或對特定人產生不當的利益或不利益。  

（四） 對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所掌之職務或事業有關之資訊，如予公

開，將產生下列之風險，而對該職務或事業之實施，產生阻礙：  

監察、檢查、取締或試驗有關之事務，恐難掌握正確的事實，

或者容易產生違法或不當行為，或者恐難發現此等行為；  

與契約、交涉或爭訟有關之事務，恐不當損害國家或地方公共

團體財產之利益，或當事人之地位；  

調查研究有關之事務，恐不當阻礙其事實之公正與效率；  

人事管理有關之事務，恐對其人事公正且圓滑的確保產生阻

礙；  

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所經營之企業有關的事業，恐有害於該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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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上之正當利益。  

然而，縱使是不得公開的資訊，如行政機關之首長，認為其有公益上之

必要時，仍得對申請人開示該等行政文書。(馮震宇，2003，頁 31-32)  

三、檔案目錄描述與公布  

日本除了地方級的檔案機關外，主要的檔案管理與典藏單位包括：國立

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廳防衛研修所圖書館、宮內廳書陵部、

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目錄詳細著錄各欄位，包括文書分類(大分類、

中分類、小分類)、標題、作者、取得時間、保存年限、保存期滿日期、保

存媒體、 保存地、保管者、保管期滿後的處理方式、備註等。  

日本各地文書館約 40個單位，對於行政資料的目錄管理，目前多提供

紙本目錄供民眾查詢，或提供紙本 PDF檔，供民眾在線上瀏覽，少數公文館

提供線上檢索目錄。各館在書目著錄格式著錄欄位不一，基本上包括檔案名

稱、所屬機關、類號、保存期限等欄位。  

（一） 國立公文書館  

依日本公文書館法，國立公文館之業務為：保存具有歷史價值的

重要公文書，並提供一般利用；其接收各省廳檔案的標準如下：

永久保存之檔案，於文件作成後 30年內移轉、定期保存之檔案，

認為有移轉必要者，期限屆滿後一年內移轉，但以文件作成後 30

年內為限、未訂保存期限之檔案，認為有移轉 必要者，於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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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轉移，但以文件作成後 30年內為限。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對

於公文書的處理，如法人文書管理簿中的著錄欄位包括:文書分

類(大分類、中分 類、小分類)、標題、作者、取得時間、保存

年限、保存期滿日期、保存媒體、保存地、保管者、保管期滿後

的處理方式、備註等，詳細記載公文書保存的相關資料。  

（二） 各地資訊中心 

1、 千葉縣文書館  

收藏本縣行政資料，包括計劃書、議會報告書、環境調查資料、

統計、地圖、年報等資料。提供最近一月新入藏資料一覽表，

1997年 3月到 現在的行政資料，則依發行者別，如縣、市町村，

以及五十音順，提供一覽表，目錄欄位包括：書名、發行者名

稱、發行年月、分類、頁數、入藏號等。依千葉縣情 報公開條

例，縣民享有知的權利，可查詢目錄，提出閱覽申請。（見圖

3-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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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馬縣立文書館  

收藏本縣行政文書，包括明治 9年(1876)群馬縣成立以後所收

藏之縣報、統計書、地圖、郷土新聞等行政資料。目前對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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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文書僅提供一覽表，尚未提供線上檢索。  

3、 大阪府公文書館  

收藏本府行政資料，包括行政刊行物、大阪府議會議事錄、公

報、統計書、官報等資料。提供線上檢索，目錄欄位包括：簿

冊標題、請求號碼、登錄號、發行機關、發行年月等。（見圖 3-24）  

 

4、 廣島縣立文書館  

收藏行政資料，可查閱『広島県刊行行政資料目録（分類順）』

以及『広島県刊行行政資料目録（書名五十音順）』。  

5、 德島縣立文書館  

行政資料可提供線上檢索，目錄欄位包括資料號、標題、發行

機關、資料保存年限等。（見圖 3-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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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東京都公文書館  

在網頁上僅提供館藏概要一覽，若欲查詢完整的館藏必須透過

紙本的目錄，如東京都公文書館藏書目錄，目前在網頁上提供

東京都公文書館藏書 目錄 1東京府文書(明治)、東京都公文書

館藏書目錄 2東京府文書(大正、昭和)、東京都公文書館藏書

目錄 3東京府文書(明治、大正、昭和)PDF檔可查看 目錄內容。

書目著錄欄位包括保存年限代碼、標題、文書所屬機關、日期、

分類號、微縮號，保存年限代碼 1表永久保存、2表 20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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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年保存，但僅著 錄代碼 1，代碼 2不著錄。  

 

7、 板橋區公文書館  

網頁上提供所藏資料一覽表，包括公文書與行政刊行物，提供

PDF查看目錄內容，如文書移轉目錄（見圖 3-27），書目著錄欄

位包括：單 位編號、所屬單位名稱、分類號、文書案號、文書

名稱、保存期滿日期、架號、是否提供閱覽等欄位。依據東京

都板橋區立公文書館條例、東京都板橋區立公文書館條例施行

規則以及公文書移管基準整理、保存公文書與提供閱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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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移轉與彙送機制  

整體而言，日本檔案管理與典藏單位除了國會及皇室的檔案有各自的機

關負責保管與提供利用外，日本的檔案管理制度基本上屬於集中管理的方 

式，中央政府之檔案在形成檔案，在本機關保管三十年後，均應移交國立公

文書館，但外務省與防衛廳兩個單位除外。地方政府之檔案，若地方已有建

公文書館者， 則移交該公文書館，如未建公文書館則留在機關內文書課繼

續保管（金至善，1997，頁 25，引自薛理桂、林嘉玫，民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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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新加坡檔案目錄公布機制 

一、檔案管理體制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為新加坡檔案專責管理機關，該館成立於 1968年，

負責收集和管理新加坡的歷史文獻與檔案。該館前身是國家檔案與記錄 中

心，最初是由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之檔案管理專家 Dr﹒F﹒R﹒J﹒

Verhoeven提倡成立，附屬於新聞藝術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Arts）。1973年，設立一個文件中心用來保存迅速增加的檔案文件，在 1993

年 8月，國會通過議案，將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口述歷史館（Singapore History Museum）及國家博物院（Singapore Art 

Museum）劃歸國家文物局，欲促進新加坡人民對藝術、文化和文物的認識，

透過有系統、有組織地收集、保存和展示該國祖先的文化遺產，探討新加坡

的文化 發展歷程。  

新加坡在 1993年頒布的國家文物局法（NHB 93’ACT），其中對於檔案

及國家文物局及其所屬之業務職掌等均有明確之定義。根據新加坡法律規

定，凡公務產生之公文書，均需由國家檔案館來執行管理的督察工作。國家

檔案館所收集之檔案均經過篩選，唯有具長期收藏價值，能夠反映新加坡豐

富的歷史變遷，以及其組織及人民紀錄者，才會被保留。在收藏內容可分為

下列幾類：  

（一） 官方檔案：約計 8600公尺檔案架長之紙本檔案及 110000卷縮影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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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團體、宗教社團或私人文件。  

（三） 歷史圖片：現已收集 150萬張老照片及許多珍貴圖片。  

（四） 建築藍圖：約有 130000張原版藍圖。  

（五） 地圖及圖表：約有 6500張地圖資料。  

（六） 口述歷史錄音訪談資料：約有 17000份訪談記錄。  

（七） 電影片、錄音帶及錄影帶檔案：約有 56871卷。  

因應紙本式檔案成長快速致使典藏空間難以負荷問題，近年積極進行數

位化及微縮影儲存作業。由各機關移轉而來需永久保存的檔案，無論原移轉

機關是否有電子儲存或微縮媒體之複製品，均不採用，而是在原件移轉至該

館典藏後，由該館自聘工作人員，統一自行製作。至於該館檔案數位化的優

先順序，是以使用次數多寡及原件保存狀況為考量依據。 

有關機密檔案之管理，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傾向於未解密之檔案暫不移

轉，換句話說，已移轉給檔案中央主管機關之永久檔案都是可以公開的資

訊，民眾也可隨時申請調閱，加以應用。 

開放應用方面，無論是外國人或是本地人，都可以前來申請利用該館典

藏的檔案資源。檔案原件除非有特殊情形，否則基本上是不外借，即便是各

部會來函借調或是依法調用，仍是只提供微縮片。由於微縮片過程有明確的

沖洗、品質管制等規範，所以已視為原件，可供訴訟之呈堂證供等用途，並

沒有真偽的考量問題。 

政府部門必須按保管期限表的規定，在保管期限結束時把案卷銷毀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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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檔案館進行微縮、照相和保存。保存期限表對近五年內的文件無效。凡

保管期滿 25年，且館長認為有充份保存價值的文件，均應向文件處理的文

件中心移交。非文件中心的人員，未經檔案館館長的授權，一律不得查閱移

交給文 件中心的公共文件（公共檔案除外）。 

國家檔案館於 2000年 7月 3號開設 Archives and Artrfacts Online

（a2o），即為新加坡網站的線上資料庫（www.a2o.com.sg）。a2o網站查詢

將國家檔案館上網資料分成數大類，並以八種檢索系 統呈現，分別為（1）

PICAS（Picture Archives Singapore），以查詢相片檔案為主、（2）MISAS

（Moving Image Sound Archives Singapore），以動畫影音檔案為主、（3）

STARS（Speech Texts Archival and Retrieval System of Singapore），

可查詢名人演說資料、（4）CARDS（Cartographic & Architectural records 

database Singapore），以地圖建築資料為主、（5）PRISM（Private Records 

Information System），以私人紀錄為主、（6）GRID（Government Records 

Information Database），可查詢政府資料、（7）POSTERS（Posters Records 

Database Singapore），以海報資料為主、以及（8）CORD（Collection of Oral 

History Recording Database），以口述歷史資料為主。 

以政府資料為主的 GRID資料庫，是查詢國家圖書館中有關政府機關文

書檔案的最佳檢索工具。該系統提供的檢索方式有關鍵字、資料時間範圍、

和畫面最大筆數承載量（見圖 3-28）。在 GRID可以很便捷的使用重要的政

府資料，不過目前仍以目錄查詢為主，全文影像檔案上網作業尚在建置中。  



130 

 

其檢索結果首先簡要列舉符合檢索值的檔案來源、案卷名稱和起迄日期

（見圖 3-29） 

 

點選其中一筆細目的資料畫面如下圖 3-30：  

 

在此呈現的欄位有來源、案卷名稱、開始日期、結束日期、縮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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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p No、CD No、PDF No、公開應用情形等。其中來源呈現資料來源單位，

而案卷名稱則是案由，再佐以 file的開啟與閉檔時間，以下則是保存檔案

類型的編號。  

 

二、檔案移轉與彙送機制  

在機關檔案移轉與目錄匯送部分，新加坡國家文物局設計一套系統，EAS

（新加坡電子檔案系統）來讓政府機關很有效率地移轉相關的文書檔 案。

在移轉實體文書檔案之前，政府機關需先向國家檔案館提出移轉申請，讓國

家檔案館鑑定所要移轉的文書檔案是否符合國家檔案館的館藏需求。透過

eAS，政 府機關可以依據系列將所要移轉的文書予以建檔，製成目錄清單傳

給國家檔案館。這一份附錄清單需要填寫的欄位有檔號（S/No.）、分類號

（File Ref）、案卷名稱（File Title）、防護層級（分為機密與開放）、文

件首次建檔日期（Date of 1st Doc）、建議保存年限（Proposed RP）、建議

處理動作（Proposed DA）。國家檔案館完成鑑定程序之後，會將更新過的目

錄清單傳給移轉機關，而該機關便可依據這份清單形成其移轉目錄，正式將

實體文書一併移轉給國家檔案 館。這份移轉清單的著錄欄位與先前的目錄

清單欄位相去不遠，包括檔號、分類號、案卷名稱、起迄日期、文件數量和

防護層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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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中國檔案目錄公布機制 

一、檔案管理體制  

1954年 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國務院設立國家檔案局，

統一掌管國家檔案事務，之後各級各類檔案機構相繼建立，形成全國集中統

一分級管理的檔案工作管理體制。而檔案法的頒布亦確立各檔案機構之職責

與機關檔案室的地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機關檔案工

作條例>、<機關檔案工作業務建設規範>、<電子公文歸檔管理暫行辦法>等，

對機關檔案室的工作給予具體規定。中國現行檔案管理工作，在組織方面由

下列三大體系構成：（薛理桂，林嘉玫，民 92）  

（一） 機關檔案部門：機關檔案之管理須建立檔案機構或設置專責人員

管理成立檔案處、檔案科或檔案室，受機關辦公廳領導，並受同

級或上級檔案業務管理機關之領導、監督及檢查，實行以專業主

管機關為主，地方管理機關為輔之管理機制； 

（二） 檔案館：目前已成立的中央級檔案館有三，包括中央檔案館、中

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三） 檔案事業管理機構：中國的國家檔案局為國務院直屬機構，是國

家檔案事業的最高領導機關，其任務是在統一管理國家檔案工作

原則下建立國家檔案制度，指導和監督各級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

的檔案工作、負責全國家檔案館網的規劃、籌建和領導國家檔案

館、研究和審 查國家檔案文件的保管期限標準和銷毀問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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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關國家檔案工作的法規性文件以及其他國務院交辦的檔案

事務。  

依照中國檔案法之中對檔案機構的職責與各機關檔案彙送的結構圖如

圖 3-31所示：  

 

二、法令規範  

中國地區之檔案的公開與利用，依據其檔案法之第十九條規定：「國家

檔案館保管的檔案，一般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三十年向社會開放。經濟、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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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技術、文化等類檔案向社會開放的期限，可以少於三十年，涉及國家安

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開放的檔案向社會開放的期限，可以多於

三十年，具體期限由國家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制訂，報國務院批准施行。檔案

館應當定期公布開放檔案的目錄，並為檔案的利用創造條件，簡化手續，提

供方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組織持有合法証明，可以利用已經開放的檔

案。」  

第二十條：「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以及公民根據經濟

建設、國防建設、教學科研和其他各項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關規定，利

用檔案館未開放的檔案以及有關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保存

的檔案。利用未開放檔案的辦法，由國家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和有關主管部門

規定。」 

由以上可以了解中國對於檔案的開放與利用是積極的。但對於未開放的

檔案只限制在供本機關和上級主管機關使用。其乃根據<機關檔案工作條例>

第二十一條：「機關檔案部門應建立檔案的借閱制度，根據檔案的機密程度，

確定不同的利用範圍，規定不同的審批手續。機關檔案部門保管的檔案，是

現行檔案，主要供本機關和上級主管機關使用，不屬於開放範圍。對外提供

利用需經上級主管機關批淮。」  

廣州市自 2003年 1月 1日起以政府規章的形式在中國率先實施《政府

信息公開規定》。其規定乃就政府資訊的公開原則、公開內容、公開方式、

公開程式、法律監督、責任等作出具體規範。明訂了政府資訊原則上都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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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包括事權、財政權、人事權以及重大決策實行公開制度。其內容包括：

政府關 於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直接影響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行政執法

事項，對當地重大突發事件的處理情況，及群眾普遍關心的事項等必須公

開；政府年度財政預算及 其執行情況，重要物資招標採購和重大基本建設

專案的招投標情況，政府投資建設的社會公益事業情況等必須公開；幹部選

拔任用、公務員錄用、機構改革分流等必須及時、真實地予以公開。故意隱

匿資訊或提供虛假資訊，因此而給個人或組織造成損害的，應依法承擔責

任。其中亦明確規定，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國家秘密、除需要公開的事項

以外的正在審議、討論過程中的政府資訊等，都不宜公開。（何靜文，2002）  

中國目前積極制定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於 2004年 6月中起草完

畢，其規定不離《政府信息公開規定》的精神其主要內容尚包括有：1.政府

資訊公開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2.不收費，只能收取預先確定標準

的成本費用；3.通過公報等官方出版物或以放置在辦公場所供公眾查閱 的

方式主動公開其資訊，還必須通過網際網路的官方網站主動公開；4.正式決

定是否公開的程序：政府機關按照法律程序決定是否公開政府資訊；5.辦事

指南與 資訊登記簿內容：政府機關向公眾提供該機關的政府資訊登記簿，

包括每條資訊的名稱、索引、主題、基本內容的簡單描述以及登錄日期。而

其對政府信息的保密範 疇為：《保密法》規定的應當保密的政府信息、其他

法律法規規定的不予公開的秘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刑事案件中不應公

開的相關信息、政府部門正在研究尚未形成決議的信息可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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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檔案法之第十九條規定即使不是保密檔案，凡是未滿三十年，原

則上是不向公眾開放的。因而中國學者認為政府資訊公開要邁出的首要 一

步就在於對保密法和檔案法進行修訂，明確定義保密資訊與開放資訊的界

限，否則，政府資訊公開的範圍將受到很大限制。（褚松燕，2004）  

 

三、檔案目錄描述與公布  

根據<機關檔案工作條例>，中央和地方專門主管機關的檔案部門，應根

據管理體制，負責對其系統和直屬單位的檔案工作進行指 導、監督與檢查；

機關應建立健全的文件資料歸檔制度。凡機關工作活動中形成的具有保存價

值的文件資料均由文書部門或業務部門進行整理、立卷，並定期向檔案部門

歸檔；機關文書部門或業務部門一般應在第 2年上半年向檔案部門移交檔

案。 

依<歸檔文件整理規則>一份完整的歸檔文件目錄須設置件號、責任者、

文號、題名、日期、頁數等項目。歸檔文件目錄應裝訂成冊並編製封面。歸

檔文件目錄封面可以視需要設置全宗名稱、年度、保管期限、機構等項目。

而機關檔案部門對接收的檔案應加以合併立卷；區分保存價值、分類整理、

立卷，並編製案卷目錄，主要項目包括立檔單位名稱、組織機構名稱、案卷

題名、標題、卷內文件的起止日期、總頁數、保管期限、以及全宗號、案卷

目錄號等。案卷目錄的組成部分包括封面（見圖 3-32）和扉頁、目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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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或說明、簡稱表、案卷目錄表（見圖 3-33）、備考表等。在日後的編目、

檢索、檔案的 移交和接收皆有其積極的作用，它本身即是基本的檔案檢索

工具也是編製其他檢索工具的基礎。  

 

 

而在<機關檔案工作業務建設規範>中明訂機關檔案部門必須編製案卷

目錄，並根據工作的需要編製檔案著錄卡片或專題卡片等。著錄標準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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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檔案著錄規則>來加以執行。其主要的描述項包括：題名與責任說

明項、稿本與文種項、密級與保管期限項、時間項、載體形態項、排 檢與

編號項等。  

中國的機關檔案管理在每一個環節步驟皆制定標準流程或規則等，希望

從標準流程的制定與遵守可以達到文件、檔案管理的一體化，並保證檔 案

管理的規範化與標準化。歸檔文件目錄、案卷目錄皆是日後不同階段的檢索

工具與檔案館著錄的依據。而其中對於每一著錄項目的規定與依據，將是我

國檔案著錄 可師法的，尤其在題名的著錄上，並非照錄案由之方式，而是

依據相關標準規則另立主要題名。  

自各省市政府陸續制定《政府信息公開規定》中有關公開形式之規定與

為適應檔案管理現代化需要，各省市政府亦建立統一的檔案檢索和管理 體

系。例如浙江檔案館的網站上即提供現行文件目錄的檢索。查詢方式有標題

與正文的關鍵字或文件的作者、編號、標題、時間、內容等資訊（見圖 3-34）。

而 其在線上所提供的資訊內容也僅此四種（見圖 3-35），而上海檔案信息

網則提供包括檔號、文號、正題名、時間的現行文件目錄（見圖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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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移轉與彙送機制  

有關保存年限上，則規定省及其以上機關應將永久保存的檔案在本機關

保存 20年左右；省轄市（州、盟）和縣級以下機關應將永久、長期保存的

檔案在本機關保存 10年左右，連同案卷目錄（一式 3份）和有關的檢索工

具、參考資料，一併向有關的檔案館移交。  

依照<檔案館工作通則>，檔案館對已進館的檔案加以整理編目，要以全

宗為單位，進行科學的分類、排列、編號。每個全宗都要 建立全宗卷，記

載立檔單位和全宗歷史演變情況。為便利使用，檔案館應編製必要的檢索工

具和開放檔案目錄，使檔案資料能更廣泛、更有系統地為社會大眾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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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各國檔案目錄公布機制比較 

第一節  各國政府資訊公開法制之比較 

基本上，各國有關於政府資訊公開的法制規定大同小異，主要都是以資訊

自由法、隱私法、資料保護法和檔案法等來予以規範（見表 4-1）。 

 

制訂這些法規的精神主要是要在不侵犯個人隱私和危害國家機密的情形

下，保障人民對政府之內部資訊的知的權利，以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瞭解、

信賴與監督，進而促使人民的參與。在這些法規中，資訊自由法（或資訊使用

法）和隱私法（或資料保護法）主要的規範對象是由政府機關所保管的文書檔

案，而檔案法（或公共文 書法）則是以移轉至國家檔案館或其他歷史檔案典藏

處所之國家檔案或歷史檔案的公開應用為主。然而，現今各國對於政府機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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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檔案的公開應用已漸漸以資訊自由法或資訊公開法為主要依據，因為資訊自

由法所規範的對象為整體的政府資訊，不管該項資訊的管轄單位為何。因此，

當制訂資訊自由法後，多數國家會以資訊自由法的規定來界定政府資訊的公開

應用，將之適用到機關檔案和國家檔案的開放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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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檔案目錄公布形式比較 

在這些法規，特別是資訊自由法中，各國對政府機關應要主動公開的資訊

類別多會予以明確的類別範圍，讓各政府機關有所遵循（見表 4-2）。除加拿大

與新加坡未有相關資訊之外，其餘各國在相關法規中界定政府機關應要主動公

開的資訊範圍多以機關政策或決策、與民眾相關的服務訊息及內部 規章等為主

要類別。這些類別屬於主動公開的部分，是一種概括性的範圍說明，並非特定

的某類文書類型或內容，如此的規範給予各機關極大的彈性來決定公開的資訊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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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各國政府機關如何呈現這個部分資訊，在各國政府機關的作法不同。

有些國家在法規中明訂其公布方式，如英國、澳洲兩國；而有些國家則是不在

法 規中限定，而是採取由各機關自行決定公布形式的方式。現今最為普遍的方

式都是透過網路的方式，在機關網站裡提供相關訊息，讓民眾可以瞭解各機關

內部可供應 用的資訊類別有哪些。這些公開的資訊，有的是以網頁或電子檔（如

word檔或 PDF檔）的形式直接呈現在網站中，供民眾檢閱或下載，有些則是以

紙本的方式，供民眾索取或購買。另外，有些主動公開的資訊則是必須透過填

寫申請單的方式，向該機關提出某項資訊的申請應用，特別是機關內部因各種

業務所產生的文書 檔案。雖然有些資訊可能不屬於明訂的公開資訊範圍，但基

於主動公開的精神，在不抵觸不公開的的資訊範圍下，各國政府機關都傾向於

公開所屬的政府資訊。然而，民眾對於政府機關內部資訊的應用，主要還是必

須以申請的方式，由機關判定申請之資訊是否可以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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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檔案目錄不公布比較 

至於不予公開的部分在相關的法規中亦有清楚的界定（見表 4-3），這個部

分是各國政府機關在決定內部資訊是否可以對外公開的一個基本準則。事實

上，這些資訊範圍透過法定的規範，賦予政府機關有法定的權力來拒絕民眾對

內部資訊的申請應用。綜觀這些不予以公開的資訊範圍，主要的立基點在於避 

免有關國家機密與安全、個人隱私和商業機密等資訊的揭露，而對國家社會或

個人造成無法彌補的危險與侵害。雖然各國在這些類別上的規定詳略程度不

一，但是其基本精神與基礎卻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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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檔案目錄彙整作業比較 

在各國檔案法規中，大都規範機關文書檔案之移轉年限為 25年或 30年，

亦即機關文書檔案在形成後的 25年或 30年，即達移轉的狀態，需經一定的移

轉程序移轉給相關的檔案接收機構。這些接收機構依據各國的檔案管理制度的

不同而有所不同，如美、加兩國設有文件中心做為政府機關與國家檔案館的中

間站，負責先期的文書檔案管理工作，亦即機關文書檔案在屆滿移轉年限後，

經過一定的程序移轉給文件中心，經過文件中心的整理和一段時間的保存之

後，再移轉給國家檔案館。而英國、澳洲、日本、新加坡與大陸等國則是由各

政府機關在其文書檔案屆滿移轉年限後，移轉給國家檔案館或其他保存處所。

同樣地，移轉的文書檔案亦需經過一定的程序，經判定為國家檔案者，方可移

轉給國家檔案館。各國之機關文書檔案移轉流程，見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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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機關在移轉實體文書檔案時，亦需同時製作移轉目錄做為記錄

文件，一併移轉給文件中心或檔案館。各國的移轉目錄形式不一，所要著錄的

欄 位亦是詳略不一（見表 4-5）。在移轉目錄中最基本的著錄欄位包括移轉單位

名稱或編號、文書名稱（系列、案卷或項目名稱）、起迄日期和參考號（如原先

的文 書檔案號碼、分類號或檔號等）。現今多數國家的移轉目錄大都採取電子

檔形式，方便檔案接收單位將該項目錄資料依序轉入館藏資料庫。  

 

在政府機關進行本身文書檔案的描述作業時，大多會依據國家檔案館或檔

案主管機關所制定的描述標準來進行。制訂此一描述標準的目的是希望藉由標

準 的頒訂，讓各機關的描述資料具有一致性和共通性，進而建立文書檔案資料

的交換平台。基本上，這類的描述標準，不僅適用於政府機關內部的檔案描述

作業，亦可 做為國家檔案館描述其館藏檔案的一個基礎。事實上，藉由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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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標準，在國家檔案館所建立的館藏檔案資料庫可以政府機關的移轉目錄為

基礎，再依據自身資 料庫的特殊需求建立相關的描述資料，完成館藏資料的描

述作業，提供更完整的檢索目錄。如此一來，在檔案目錄的建置上便可藉助各

政府機關的通力合作來共同完 成，以提供民眾完整的檢索工具。表 4-6 列出目

前各國為政府機關檔案管理單位所建立的描述標準，而表 4-7 則是這些描述標準

建議各政府機關在進行檔案描述時應要著錄的欄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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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網路公布機制比較 

在各國的國家檔案館中大多會透過網路將館藏的文書檔案描述資料開放，

讓民眾瞭解和查詢移轉至該館的政府文書檔案。表 4-8列出各國在網 路上提供

的館藏檔案資料庫之名稱與檢索欄位，而表 4-9列出各系統的檢索結果呈現方

式與資料欄位，其中最為普遍的檢索欄位為關鍵詞、時間範圍、機關名稱或 代

碼和相關參考號等。基本上，在國家檔案館檔案資料所收錄的目錄資料，主要

是以移轉到國家檔案館的機關檔案為對象，並不收錄未屆移轉年限，仍屬各機

關管轄 的文書檔案。換句話說，在國家檔案館所提供的目錄檢索系統，均為各

國已成為國家檔案的機關檔案的目錄查詢資料庫，並未提供機關內部檔案目錄

的查詢機制。此 外，多數國家的國家檔案館，如美、加、英等國提供的資料庫

包含來自政府機關、個人和企業組織等來源的檔案，而其資料類型亦涵蓋各種

類型，如紙本、縮影、視 聽等都統括在一個資料庫中。但也有少部分的國家，

如澳洲和新加坡兩國的國家檔案館則是依據資料類型建立資料庫，個別提供不

同類型的文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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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各國政府機關公布其管轄文書檔案的方式則各有所異，在某些國家透

過法令規定各政府機關必須以特定的形式來公布其政府資訊，如英國與澳洲的

政 府機關分別以出版摘要和案卷清單的形式，來顯示內部產生的文書資訊供民

眾查閱。而有些國家則是透過文件中心的系統，如美國，將機關檔案向民眾揭

露。此外， 亦有透過檔案館（尤其是地方性檔案館）向民眾提供政府機關內部

文書訊息，如日本和大陸皆採用此種方式。不過，這些檔案館提供的檢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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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不同，因而其顯 示資料欄位格式亦有所不同。表 4-10列舉各國在政府機

關方面揭露其內部文書檔案的檢索工具和顯示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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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我國檔案目錄作業評估 

第一節  政府資訊目錄公開之法規分析 

一、機關目錄開放之法源 

自民國八○年代後期，中華民國政府為邁向公開政府理想，參考西方民

主國家體制著手進行一連串立法的努力，而分別於民國八十八年通過「行 政

程序法」，明訂政府的一切行政作為，需在依法行政的原則下，遵循公正、

公開與民主之行政程序。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條第三款規定「有關行

政機關資訊 公開及其限制之法律，應於本法公布二年內完成立法。於完成

立法前，行政院應會同有關機關訂定辦法實施之。」因此，歷經兩年努力，

在民國九十年正式公布「行 政資訊公開辦法」，確立政府所持有之資訊以公

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六條明訂「行政資訊應依本辦

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請求提供之」；以及 第七條規定「行政機關應就主動公

開之行政資訊製作目錄，記載資訊之種類、內容要旨、作成或取得時間及保

管期間、場所。前項行政資訊，行政機關應於作成或取 得之日起三個月內，

製作目錄，並將目錄刊載於政府公報、其他出版品或公開於電腦網站。」等

內容，正式奠立我國政府資訊公開的基礎。雖然行政資訊以公開為原則，但

亦有限制開放的情況，包括：一、有害國家安全、經濟利益等資訊；二、犯

罪偵察之資訊；三、政策或行政擬定前之意見交換資訊；四、行政督導、取

締業務等相關資訊；五、營業性秘密、個人隱私或著作人之資訊；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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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列為機密之行政資訊等六種行政資訊。 

民國八十八年除了通過行政程序法之外，同年亦通過「檔案法」三十條

的內容，以進一步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的管理作業，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發

揮檔案功能。根據該法第八條規定「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國家檔案目錄

及機關檔案目錄定期公布之」。使原本在行政資訊公開辦法中，應主動公開

之八種行政資訊之外，在檔案法要求下需更進一步跨大開放範圍。擴大部分

包括各機關業務範圍內之檔案，亦應編制目錄進行公開的程序。使得檔案管

理局成為國家與機關檔案目錄集中公開的主要機關。該局在檔案法第八條第

一項、第二項規定之授權下，必須建立檔案之各種管理體系，各政府機關需

要依照「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分類系統及編目規則、分類編案、編製目

錄。」同時「各機關應將機關檔案目錄定期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關。」以達

成檔案集中管理，防防堵機關檔案不當被銷毀或移往國外。  

政府行政資訊公開分成主動公開與被動申請兩種方式。根據行政資訊公

開辦法第七條規定「行政機關應就主動公開之行政資訊製作目錄，記載資訊

之種類、內容要旨、作成或取得時間及保管期間、場所。前項行政資訊，行

政機關應於作成或取得之日起三個月內，製作目錄，並將目錄刊載於政府公

報、其他出版品或公開於電腦網站。」在該辦法中，應主動公開的行政資訊

類型，計有：一、法規命令；二、行政指導有關文書；三、許(認)可條件之

有關規定；四、施政 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五、預算、決算書；六、

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對外關係文書；七、接受及支付補助金；八、合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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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會議紀錄等。公開途徑包括 將行政資訊在三個月內製作成目錄，依

據授權與選擇公開途徑，將目錄於各機關的政府公報、發行出版品或於電腦

網站上公開。民眾基於知的權利，亦可向機關透過 申請應用方式，閱覽複

製或抄錄機關檔案。有關申請利用方法，在檔案法中規定的相當詳細。 

民眾申請利用機關檔案時，首先必須先查詢機關之檔案目錄，獲知檔案

之內容、來源機關等資訊，方能填寫申請表格向保存機關申請應用。依據檔

案法施行細則第十條之規定政府機關按季彙送檔案目錄（註），其彙送方式

則是依據機關不同層級彙整後逐級彙送，即「中央一、二級機關（註 ），均

由各該機關送交；中央三級以下機關，均呈報由上級中央二級機關彙整送

交；省政府、省諮議會、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及縣(市)

議會，均由各該機關送交；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均呈報由直轄市政府彙

整送交；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及其他各地方機關，均呈報由縣(市)政府彙

整送交。」使得各級機關檔案，最終可彙整到檔案管理局系統下，同一提供

民眾作為查詢機關檔案的入口網站。各機關為達成檔案利用的最終目的，在

檔案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必須在一定期限內完成檔案目錄製作。根據施行細

則第十二條規定「各機關對於本法施行前未屆滿保 存年限之檔案，應於施

行後三年內完成檔案回溯編目建檔。但有特殊情形報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前項編目應用軟體，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設計提 供。」

因此，經過機關三年努力，當前各機關除機密檔案目錄外（註），均已經編

製檔案目錄並以電子方式按季送交檔案局，也透過檔案管理局所建置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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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檔案目錄查詢網」(National Electronic Archives Retrieve，簡稱 NEAR)

（註）提供各界查詢使用。 

總言之，我國政府在行政程序法、行政資訊公開辦法與檔案法等法治基

礎下，正式確立行政資訊公開精神、使用範圍、方式與使用方式。相關比較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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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關檔案描述與公開方式  

檔案管理局為執行檔案法之規定，全國機關檔案目錄之彙整作業，特別

制訂檔案目錄描述規則，以提供各機關從事檔案編目作業。明訂 35個檔案

描述欄位，作為檔案編目的依據。其中規定十項必要欄位，其餘欄位依每一

件檔案實際情形著錄，除文別、本別、媒體型式、數量及計量單位等五個欄

位可以省略之外，其餘欄位除非無法由該檔案獲得著錄來源，否則均為必填

資料。35個檔案編目欄位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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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局將各機關檔案目錄彙整後，透過該局的 NEAR查詢網，提供

民眾查詢使用。介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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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查詢關鍵詞「會計」為例，將可得到下列檢索顯示結果。內容包括

檔案來源的「機關名稱」、「檔號」、「案名」、「文件產生日期」、「系統流水 號」、

「媒體型式」、「數量」、「發文字號」、「收文字號」、「來文字號」等十個欄位。

其中僅有從機關名稱與案名等兩個欄位內容，約略可以得知檔案之內容性

質。而檔案管理局基於保護個人隱私之理由，案名欄位內容已非原典藏機關

的檔案案名之敘述，而改以分類目錄取代之。因此從檢索結果僅得知檔案屬

性，但無法知道檔案內容之概要。 

 

 註 1 依據檔案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檔案目錄之編製及送交，應

以電子方式為之；其格式實施期程，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註 2 中央一級機關包括：一、 國民大會。二、 總統府。三、 行政

院。四、 立法院。五、法院。六、 考試院。七、 監察院。八、 國

家安全會議。 

 註 3 依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五條之規定，機密檔案不彙送。  

 註 4「全國檔案目錄查詢網」(NEAR)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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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ar.archives.gov.tw  

 註 5 凡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

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均稱之 。 

 註 6 所謂行政資訊乃「指行政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

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

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

紀錄內之訊息。」（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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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機關檔案目錄彙送作業檢討 

我國雖已確立政府資訊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且在檔案法中亦

明確規定相關文書與檔案目錄彙送與公布之機制，然當前世界各國之檔 案最

高主管機關所提供之檔案資訊系統，無論是英國公共文書館（Public Record 

Office）之 PROCAT、美國檔案暨文書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之 NAIL及南非國家檔案暨文書服務處之 NAAIRS目錄檢索系

統，所提供給大眾查詢使用之檔案目錄，皆是以國家檔案之目 錄查詢為主，

並未提供機關現行檔案目錄之查詢機制。相較於我國基於檔案集中管理方式，

透過單一系統彙整公布各機關之現行與半現行文書之檔案目錄機制，雖有 查

詢上之便利性且可同時一次查得各機關檔案目錄，然不同層級機關數量龐大且

所轄業務性質各不同，要求各機關自行編目建檔之作業下，將使有限的檔案管

理人力 更加吃緊。基於三年內需完成回溯建檔工作壓力下，如何針對檔案目

錄內容著錄的妥適性、資料之維護與管理達到適當保護，確實有實務運作上之

困難。 

而我國檔案法制度設計之優點，乃符合檔案集中管理的精神，經由檔案管

理局提供的「全國檔案目錄查詢網」單一窗口方式，完整呈現全國八 千多個

行政機關文書資料檔案，提供全民全國機關檔案之聯合目錄入口網站，方便民

眾一個快速查詢政府機關資訊管道；相較於分散式的檔案目錄系統更能符合便

民 的目的，亦可增進網路查詢的效率。然而為達成檔案目錄集中管理的目的，

需要各機關進行檔案重新回溯編目作業，以離線或線上方式進行檔案上傳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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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整合等工 作，依法需三年時間內的時限要求下，使得機關成立時間越久遠

的單位，其檔案回溯與彙送作業壓力將更為沈重。 

一、機關目錄彙送問題探討  

自檔案法施行後，檔案管理局依法按季徵集各機關檔案目錄，將不涉

及機密的目錄彙整公布於全國檔案目錄查詢網，開放各界查詢使用。

換言 之，檔案管理局依法須將各機關目錄提供民眾檢索使用。根據檔

案管理局統計顯示，截至九十三年元月止，全國已有 6,051個機關送

交 80,207,919件 檔案目錄給檔案管理局，經過該局審核通過後已經

匯入全國檔案目錄查詢資料庫之中。該局扣除機密檔案目錄 723,882

件(0.91%)不予以公佈 外，99.09%機關檔案目錄均已經上網提供民眾

查詢使用。（註 ） 目前檔案管理局的「全國檔案目錄查詢網」逐漸成

為民眾應用機關檔案的主要入口網站，也可作為電子化政府政策下一

項重要的行政資源，提供檔案管理人員、各機 關行政人員與民眾查詢

行政資訊重要管道。雖然檔案目錄彙送成績斐然，然當前檔案管理局

依法徵集各機關目錄彙送作業，產生下列窒礙難行之處：（涂曉晴，民 

93） 

（一） 機關同時辦理現行與回溯檔案標目作業負擔沈重，回溯建檔作業無

法在三年內完成：根據檔案管理局內部九十一年所從事「各機關回

溯檔案 目錄彙送進度調查分析報告」研究，顯示 53.51%的機關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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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保管之檔案數量龐大，三年之內完成相關編目建檔及彙送作業難

以完成。若同時辦理現行與回溯 檔案編目建檔作業，在人力、資訊

設備與經費上，將是一項沈重的負擔。據該局估計若以委外方式辦

理回溯建檔，每一案件以參考單價十四元計算，全部回溯建檔費用

將高達八十九億六千餘萬元。花費如此鉅資，以案件做為檔案建檔

單元是否恰當，依照現行機關作業狀況應如何因應，則是當前檔案

目錄回溯作業問題之一。  

（二） 按季彙整公布機關檔案目錄作業期程太緊密，作業負荷繁重：各機

關彙送機關檔案目錄時，依法應備函並附檔案彙送說明表等諸多行

政業 務，造成檔館人員額外的行政作業負擔。而各機關彙送到檔案

管理局的機關目錄，必須經過該局人員逐一複核、諮詢與解決相關

檔案目錄彙送技術與行政業務，亦面 臨到人手不足的困境，使得按

季彙送機關檔案目錄作業方式，造成機關與檔案管理局雙方行政作

業沈重負擔。  

（三） 以案件為單元進行編目建檔，檔案目錄彙送範圍無限制，影響檔案

目錄檢索速度與品質：依據檔案管理局的估算，各機關送交之檔案

目錄內 容，保存年限在五年以下即佔近五成比例；累計保存年限於

十年以下者，即佔約八成；而保存年限達十年以上者，卻僅有二成

四之比例。多數機關表示多數檔案內容 均為上級函轉之例行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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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類似文書作業之檔案目錄均非國家檔案徵集的目標。各機關花

費大量人力、物力所建置的檔案目錄在屆臨銷毀年限時，也因實體

銷毀作 業需要，屆時亦將需花費相同之人力物力，從事檔案目錄銷

毀作業。因此，機關從事檔案回溯建檔與檔案目錄彙送作業時，在

保存年限或內容是否應該有所限制，在實務上亦需加以考量。  

（四） 機關多採離線方式送交檔案目錄，影響檔案目錄彙送公布作業成

效：當前各機關資訊作業程度不一，透過網路傳送檔案目錄仍以中

央一、二 級機關、地方一級單位為主。面對數目較多的三級機關或

單位，大多數是以送交磁片等離線方式傳送檔案目錄，若送交的磁

片或光碟片受損無法讀取時，勢必要退回 原機關重新送交，徒增行

政作業的困擾。因此，如何加速各級機關採取線上傳送檔案目錄應

該是當務之急。  

（五） 回溯目錄以案卷為單元之建檔規定尚缺乏可配合之作業機制：當前

檔案編目單元以案卷(file)為單元。然因應各機關銷毀目錄及移 轉

目錄仍以案件為單位之下，目前機關文書作業仍是以案件(item)為

基礎，如何於檔案資訊系統中，增設符合案卷為檔案目錄回溯之資

訊系統，則是由各機關 自行開發系統或修改既有檔案系統為之，使

得多數機關因遷就於現有系統限制，只能繼續依據原有案件單位系

統，繼續從事檔案目錄回溯建檔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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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決方案討論  

針對上述檔案彙送所延伸之檔案管理問題，參考國外檔案管理系統體

制下，提出下列方案。  

（一） 建立檔案目錄彙送三級作業程序之可行性，賦予中央及地方一級單

位類似美國聯邦文件中心的檔案彙整功能：當前各機關目錄直接彙

送給檔案 管理局從事檔案目錄彙整作業。以一個機關面對全國八千

多個機關部門的檔案目錄彙整工作，的確不符合行政效能。以美國

檔案管理制度設計為例，美國檔案暨文件 管理局為有效徵集國家檔

案，該局在聯邦各地方與中央機關之間另設文件中心，以發揮檔案

清理、彙整、保管與過濾功能。美國聯邦文件中心的設置除了解決

各機關 檔案儲存空間不足的問題外，亦可作為國家檔案徵集的中繼

站。文件中心負責保管的文書仍屬原機關單位所有，在尊重來源原

則下維持原來文件產生的順序與標記，同時只提供原機關使用，其

他機關未獲原機關同意下不得任意使用。文件中心所代管的文書一

旦達到保存年限，即進行檔案鑑定工作。經過鑑定程序之後，具有

永久 保存價值的文書，就列入國家檔案範疇成為公共財，移轉到國

家檔案館進行永久保存，經過解密程序後開放公眾申請應用。（黃坤

坊，1993） 美國文件中心的設置不但解決政府機關儲存檔案空間不

足的問題，同時亦提昇工作效率，減低文書保管作業成本，並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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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永久保存價值的文書可獲得有效的保存，也使具備國家檔案文書

受到完整而妥善的處理。 

（二） 依據檔案保存年限作為檔案分層截流與過濾方式，降低重複性檔案

的目錄回溯：美國文件中心即是依據文書生命週期理論來施行。由

於文書 是檔案的前身，各機關因為行政作業需要，根據文書使用頻

率多寡將文書區分成為現行文書(active records)、半現行文書

(semi-active records)與非現行文書(inactive records)。現行文

書乃由各業務執行機關負責保管處理，業務處理完畢則文書開始進

入半現行文書階段。半現行文書達到保存期限，即開始進入非現行

文書 的範疇。非現行文書經過檔案鑑定程序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者，

即列入國家檔案的範疇成為國家檔案資產。從非現行文書過渡到國

家檔案則是由文件中心 (records center)負責保管與管理。聯邦各

地方部門在行政業務完成後，所產生與保管之各種文書即進入半現

行文書的階段。其中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檔案即開始準備移轉到聯

邦文件中心，以進行第二階段的檔案儲存與管理，開始進入到國家

檔案觀察期。文件中心的館員也開始著手清理各地送來的檔案，進

行各種必要的檔案保存與鑑定工作，為國家檔案奠定重要的基礎。

美國檔案管理三階段方式，不但有助於抒解地方機關庫房空間壓

力，同時也有助於國家檔案徵集工作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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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機關檔案目錄描述與公布作業檢討 

一、機關目錄公布問題探討  

隨著檔案查詢公開透明化後，卻也引發個人隱私揭露的後遺症。透過目

錄內容的查檢與描述，使得民眾與政府往來業務之資訊，在網路環境下一覽

無遺。機關目錄公布固然是體現政府資訊公開透明的精神，但系統無法適當

辨識個人資料等機密屬性，間接也造成個人隱私受到侵犯或機密外洩之嫌。

（涂曉晴， 民 93） 

（一） 案件為單元之檔案目錄訊息公布，其案由內容敘述引發洩密或侵害

個人隱私權之爭議：當前各機關的檔案應用仍以滿足業務單位執行

公務需要進行檔案應用。而檔案 目錄的建檔仍是以案件最為主要描

述單位。基於檢調檔案之便利性，案件之案由描述原則是「依照案

件之主旨或事由給予適切、簡要文字，表達檔案內容。案由通常 以

明確表達案件主旨或事由之人、事、時、地、物等文字為原則。」（檔

案管理局，民 91）當務單位檢調使用檔案目錄時，一旦未經任何整

理直接匯入「全國檔案目錄查詢網」，並提供不特定的人檢索使用

時，則民眾的個人事務無疑是暴露在公開場所一般，造成機關內部

業務資訊外洩或民眾隱私受到侵犯之疑慮。因而如何在 提供民眾查

詢政府行政資訊時，亦能顧全個人或業務機密的保護，亦是當前檔

案目錄依法公布需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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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檔案目錄著錄過於簡略，難以具體呈現檔案內容，目錄品質有待改

善：當前各機關需於三年內需完成回溯檔案目錄建檔作業，在各機

關有限人力下，預算比較充裕的單位，則可自行編列預算採由委外

方式作業，由外包單位進行檔案目錄回溯建檔。預算不足單位則只

能採取聘用工讀生、申請行政院擴大就業方案的補助人力或替代役

男方式進行。使得各機關從事編目作業時，基於作業實現時間因素

考量，在著錄描述案由時品質難以兼顧，常在欄位著錄時過於簡略

或多有輸入錯誤情況產生。例如部分機關則以機關分類表之類目替

代案名等，檔案編目輸入欄位錯誤等情況。類似錯誤的檔案資訊一

旦皆彙入於檔案管理局之系統下，造成檔案目錄描述品質日益低落

間接造成檢索精確率降低。當前以分類表類目取代案由的作法，就

技術上雖然可行，但由於類目名稱過於粗造，類目敘述與案由內容

相差甚遠，逐漸喪失檔案目 錄可指引館藏或顯示關係的原始功能。  

 

二、解決方案討論  

針對上述機關檔案公布所延伸之檔案管理問題，參考國外檔案管理系統體

制下，提出下列方案。  

（一） 提升檔案目錄描述層級：當前我國檔案目錄作業方式，乃直接由各

機關將其文書管理系統內的資料，直接轉置到檔案管理局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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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作業軟體，再由檔案管 理局將資料匯入系統之中。期間為

加速資料的匯入速度，也提供線上匯入方式。目錄資料轉置固然可

提供效率，但是文書資料的描述與檔案內容基本上有其區別。機關

因業務作業需要對文件所從事欄位描述方式，往往並不適用於一般

民眾檢索之需，其展現方式也非全然可適合民眾所理解。而我國目

前檔案目錄建置在機關是以 「案件」(item)為描述單元，檔案編目

規範則規定以「案卷」(file)為單元，然在歐美等國彙送檔案公告

的層級基本單位均以「系列」(series)為主。由於我國對於文書與

檔案並無嚴謹區隔，使得檔案目錄與文書目錄兩者不分。針對檔案

目錄組織的層級而言，機關檔案乃以業務職能為主，因而機關目錄

描述自然應該包括「系列層次」、「案卷層次」與「項目層次」；而以

主管全國檔案最高的中央主管機關，最終則是以國家檔案管理為

要，因此偏 重對來源機構與業務職能層次的描述，對於目錄的描述

自然應包括「全館層次」、「全宗層次」與「系列層次」。當業務機關

將檔案目錄逐次彙送給檔案主管機關 時，若其最終目的是在建立國

家檔案，而非基於政府資訊公開目的時，對於機關檔案目錄的彙整，

便應該由現今以「案卷層次」提高到「系列層次」，以利於後續檔 案

主管機關從事檔案的鑑定工作。  

（二） 基於檔案應用便民的考量，各機關理應可自行公布開放現行檔案目

錄查詢，檔案管理局則扮演協助與引導民眾查詢、應用申請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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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根據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的 規定，機關需要將行政資訊以主動

公開方式製作目錄且於作成或取得之日起三個月內，將目錄刊載於

政府公報、其他出版品或公開於電腦網站。而檔案管理局彙整全國

機關檔案目錄除為國家檔案徵集準備之外，亦可從事檔案申請應用

之諮詢機關。各機關依法即有公布機關文書檔案目錄的責任。美國

檔案管理制度而言，美國聯邦機構並沒有一個專屬機關，負責處理

所有資訊自由法的各種申請。當美國民眾實在不知道應向那部門申

請時，統一向「聯邦國民資訊中心」請求協助，由該中心透過系統

指引民眾找尋最適當機關申請應用。檔案管理局徵集各機關檔案目

錄的目的，除了為國家檔案徵集預作準備之外，因掌握各機關檔案

目錄的訊息，透過對機關檔 案目錄的檢索與查詢，應可協助民眾正

確應用申請各機關的檔案。而各機關在行政資訊公開辦法下，即應

公開機關所持有之檔案，因此民眾對於自身權益相關之檔案申請，

即可透過業務機關直接申請應用，無需再經過檔案管理局轉介。而

檔案管理局在僅掌握機關檔案目錄而沒有檔案的實體之下，對於檔

案的申請應用也僅能是引介性服務。檔案管理局負責檔案目錄徵集

的主要目的，仍是為建立一套徵集國家檔案的系統，以防止國家檔

案不當被銷毀或散失。  

（三） 檔案目錄主動公開下，對於個人檔案資料之查詢採取自然人憑證方

式限制使用：檔案目錄乃發揮指引、檢索與查詢檔案或典藏處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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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檔案內容等功能。當前機關 檔案目錄採取主動公布方式，是以

無機密性及涉及民眾隱私性的行政資訊為主要公開內容，例如各種

政府出版品、政府法律、公告、研究調查報告等。而涉及民眾與 政

府往來記錄，在作為一種行政憑證之文書紀錄下，因涉及當事人權

益與隱私，因而並不適宜開放提供任何人無條件式的查詢，例如個

人各種行政的申請案，就醫紀錄、官司爭訟案等。對於不宜無條件

的開放查詢使用的檔案，應該採取有條件的認證查詢使用。因此，

當機關從事文書建檔或檔案目錄描述時，對涉及民眾隱私之紀錄，

應該在特定欄位予以註記。以能透過資訊系統欄位自動辨識的功

能，允許民眾以自然人憑證授權機制，有條件授予個人從網路查詢

個人檔案目錄，運用資訊技術應用以解決檔案主動開放後，所產生

個人隱私洩漏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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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央機關檔案目錄彙送作業問卷分析 

本研究為瞭解根據中央機關一級單位與所屬二級以下單位，在檔案目錄彙

送作業問題與對問題解決之想法，根據檔案管理局所建議的八個中央機 關名單

進行問卷調查（註 ）。問卷內容包括：一、當前目錄彙送作業所面臨的八項難

題之看法；二、六項預設解決目錄彙送問題的認同度；三、對文件中心的設立、

功能與方式的看法；四、 各單位目錄彙送的困難與對檔案管理局的作業改進建

議。 根據回收 5份問卷進行統計分析如下： 

一、中央機關目錄彙送問題分析  

根據當前目錄彙送所產生八項問題，從中央機關單位回收問卷統

計分析，其認同程度最高項目計有「現行與回溯同時辦理，三年內無

法完成」；「回溯目錄以案卷單元建檔，尚缺乏可配合作業機制」；「以

案件單元之訊息公佈，案由敘述引發洩密侵權」等，均達到 100％認同。

顯示中央機關在從事此項作業時，對於三年完成時間壓力、缺乏配合

機制與引發洩密是當前作業最大問題。 

其次在「作業期程緊密，作業負荷沈重」、「以案件單元編目，範

圍無限制，影響檢索速度與品質」、「檔案目錄著錄過於簡略，難以具

體呈現」、「檔案內容著錄簡略，目錄品質有待改善」等四項問題上，

認同程度均超過半數以上。顯示多數單位仍對目錄彙送作業趕到作業

壓力沈重、擔憂作業速度與品質、目錄著錄簡略與品質應改善等意見。

在八項問題之中，以「採離線方式送交，影響彙送公佈成效」認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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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當前因各中央機關已經開始施行線上彙送作業，顯然此問題已

逐件解決。不成為目錄彙送的難題。 

 

二、對現行目錄彙送作業改善分析 

本研究共計提出六項改善的方案，從問卷統計分析，其認同程度

最高項目計有「依檔案保存年限作為檔案分層截流與過濾基礎」；「檔

管局應扮演引導民眾查詢或轉介應用申請服務角色」；「檔案目錄主動

公開下，對個人檔案資料查詢，採取自然人憑證限制使用，以防個人

資料外洩」等三項，認同程度均達到 100％。顯示「保存年限」可作為

目錄彙送與否的過濾條件；而採取自然憑證方式，可減低機關開放產

生洩漏個人隱私的疑慮。其次在「建立檔案目錄彙送三級作業程序之

可行性，賦予中央及地方一級單位類似美國聯邦「文件中心」實質的

檔案彙整功能，而非僅是檔案目錄轉送作業」與「基 於檔案應用便民

的考量，各機關應該依據「行政資訊公開辦法」公開現行檔案目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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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等二項問題上，其認同程度均達 80%。多數中央機關對成立文件

中心與 開放單位檔案目錄表示肯定。在解決方案中，以「機關目錄描

述層次應由「案卷層次」提升到「系列層次」，以提升檔案的彙整功能」

認同度最低，只有 40％。其因素可能因此項作業將增加檔 案人員的工

作量。此外此項作業涉及對檔案內容的理解與內容整理，恐非現有人

員素質可以完成，使本項認同程度偏低。若確定該項作業的必要性，

則也將是未來檔 案管理專業工作應該加強訓練目標之一。 

 

三、對文件中心設立可行性問題  

本研究為進一步對文件中心設立之可行性，針對設立位置、功能

與方式進行意見調查。則在中央一級機關方面，80％均表示贊成，同

時也認同 有助於減低當前檔案管理局的業務量。至於成立方式方面，

在中央機關部分認為委託現有機關成立佔多數（60％）。但由於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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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母體較小，對於獨立設立也佔 有 40％。雙方差距並不明顯。若就贊

成單獨設立與委託設立，雙方面所持之理由進行整理，則可以發現，

贊成獨立設立的理由，乃基於「不影響各機關既有業 務」、「現有機關

精簡下，額外之業務增加有困難」；至於贊成委託設立的理由，則有「因

具備充份行政經驗、人力資源、典藏空間取得阻礙較小，因此易獲得

民眾 信任與支持」、「為符合文件中心的角色，可提升機構層級」、「機

關具備相關規模，在人力資源充分提供下，可能成為文件中心」、「可

讓現有機關充分發揮職能」。  

 

四、「若檔案管理局若邀請貴單位成為區域之「文件中心」，在賦予那些條

件下，您會贊成成立」的問題上，有三個中央機關單位認為以現有條

件或增加任何資源，亦無法成為文件中心。而有兩個單位認為，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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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專業人員（如資訊、法律…等）、擴充現有資源（包括空間），提升

行政層級與充分授權，增加教育訓練下，願意成為文件中心。  

五、對當前機關檔案目錄彙送上，所遭遇到的困難為何？當前應採取何種

方式因應問題上。作業以上軌道無困難有兩個單位。比較有困難的理

由包 括所屬彙送機關太多，無法如期完成彙送且所屬常未配合彙送機

關規定，導致承辦人無法依檔管局之規定辦理；檔案管理局所提供軟

體一改再改，版本更新頻仍，適應困難；辦理回溯編目建檔預算較少，

影響計劃執行時程，僅能往後順延；檔案系統不穩定現象或檔案管理

局頻寬不足，上傳時間較長等因素。 

六、若是檔案管理局想要調整現行的機關檔案目錄彙送作業程序，會建議

檔案管理局應如何調整問題。有單位認為檔案管理局仍應該統籌檔案

集中管理業務，不宜放任各機關各行其是。另有兩機關認為若機關已

使用檔案管理局系統軟體建檔上傳資料，則機關可逕行彙送檔案管理

局不須呈中央二級機關應免辦理彙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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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地方機關檔案目錄彙送作業訪談分析 

本研究根據檔案管理局調查而歸納的目前機關檔案目錄彙整公布作業所

面臨的問題與本研究之改善建議作為訪談內容，在北中南東部各挑選一個縣市

政府的檔案管理單位（以 A、B、C、D為代碼）為對象，透過深度訪談的方法

瞭解地方機關檔案管理單位對檔案目錄彙整與公布作業的看法與意見。  

一、 有關當前目錄彙送作業部分 

（一） 需要充足的資源方可完成檔案管理局的三年時程目標 

目前的目錄彙送作業包括現行與回溯檔案的目錄彙送兩部分，

基本上，受訪單位大都認為現行目錄的彙送作業沒有什麼問

題。所面臨的問題主要 集中在回溯建檔部分，因為檔案管理局

的三年時程對部分機關而言，是一個頗難達成的目標（如 A與 D

單位），除非回溯建檔工作可以得到上級長官的支持，編列預算

（如 B與 C單位），方可如期達成三年內完成所有檔案的回溯建

檔目標。此外，在三年內完成回溯建檔工作對中央機關來說或

許比較沒有問題，但對地方機關，特 別是財政困難的地方政

府，在執行方面更有其困難之處，因為這類的機關普遍存在經

費有限、檔案管理人員不足等問題，即使要以委外方式處理回

溯建檔，亦需有經 費的支援。因此 A單位建議檔案管理局不要

硬性規定時程，而是交由機關本身來決定，依據本身的檔案量

和資源，以逐年編定計畫的方式，在既定的計畫時程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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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才能減緩機關檔案單位的回溯建檔壓力。  

 

（二） 普遍能夠接受按季彙送的作業程序  

至於按季彙整公布機關檔案的作法，或許是因為各機關已經習

慣目錄彙送系統與程序，因此普遍認為在這方面的負荷不致過

於繁重，其中更有兩個單位認為季送時程並不緊湊，反而可以

及時檢查錯誤，有助於即時改正內部建檔工作的錯誤。然而，

亦有兩個受訪單位認為若是能將按季彙整改為半年彙整一次， 

將可有效抒解彙送壓力，並可降低行政作業的重複頻率。  

 

（三） 以案卷為回溯建檔單元，減輕目錄彙送之壓力 

受訪單位均認為現行目錄以案件為建檔和彙送單元的作業程序

比較沒有問題，因為現行檔案的目錄可由機關內部的文書管理

系統轉換而來，節省檔管人員的建檔程序。但回溯部分的建檔

工作則需由檔管人員逐筆鍵入，所花費的時間和程序遠超過現

行檔案的建檔工作。由於回溯建檔的數量在各機關都非常的 

大，因此多數機關認為若是可以案卷為單元來進行回溯建檔，

將可加快回溯建檔的速度和抒解後續檔案管理的壓力，特別是

銷毀目錄的產生若以案卷方式產生，將可加速目前檔案管理局

審核銷毀目錄的速度，讓各機關能夠依據既定的時程進行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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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檔案銷毀工作。此外，亦有機關提出目錄彙送的範圍應有所

規範，如以機關永久保存的檔案或挑選具有典藏價值之檔案為

建檔對象，將之彙送給檔案管理局公布，而不是逐年逐件均要

建檔和彙送。由於檔案管理局將於 11月底舉辦有關回溯建檔以

案卷方式進行的作業程序之教育訓練，受訪機關均認為目前由

於還不瞭解作業系統的細節要求，因此必須等到受訓結束，並

熟悉系統作業之後，再決定如何轉換目前的作業方式。 

  

（四） 採離線方式送交檔案目錄，對目錄彙送公布作業成效的影響各異 

有受訪者（如 A、B、D單位）認為離線方式並不會影響到檔案

目錄彙送公布作業的成效。但也有受訪者持不同意見，如 C單

位表示離線作業的確會影響到整體作業時間。  

 

（五） 檔案目錄著錄雖不簡略，但也難以具體呈現檔案內容  

受訪單位均認為檔案管理局公布的檔案目錄資訊過於簡略，無

法提供詳細的資訊，民眾仍須至原單位查閱，方能瞭解檔案內

容。至於彙送部分的欄位雖較為詳細，但因為只有目錄資料，

並無法藉此瞭解完整的檔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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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檔案分類表審核過慢，影響檔案建檔工作  

目前由於檔案管理局審核檔案分類表的速度過慢，使得有些新

成立的機關因無舊的檔案分類表可用，無法進行檔案建檔工

作，而延宕目錄彙送的作業時程。因此，這些受訪者均希望檔

案管理局可加快檔案分類表的審核工作，讓該機關及所屬機關

的目錄建檔工作能夠順利進行。  

 

（七） 建檔系統版本不斷更新，對部分機關造成困擾  

有受訪機關表示（如 C單位）檔管局系統限制較嚴格，無法隨

意修改，會對內部作業造成一些問題。此外，系統版本一直更

新，其功能與作業方式越來越複雜，讓硬體設備不足的地方機

關，因為無法配合檔案管理局做同步的系統更新，而使得編目

的資料內容或品質無法達到檔案管理局的要求。有時新版的軟 

體會產生一些 Bug，負責同仁必須向檔案管理局反映，增加其工

作負擔。其次，亦有受訪者表示由於所屬機關的承辦人員異動

頻繁，需要常常對新進人員進行系統的教導訓練，亦會加重辦

理檔案目錄彙送人員的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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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本研究所提出的改善意見部分  

（一） 對於描述層次由「案卷層次」提升到「系列層次」的作法，意見

不一  

受訪機關對於以系列層次來描述檔案內容，意見紛歧，有些受

訪者認為（如 A單位）認為若以系列層次描述，在民眾申請應

用上稍嫌攏統。若從 應用的角度來看，還是應該以案件做為描

述層次，並以此為申請調閱單元。由於機關內部的文書調閱主

要是以文件號為檢索值，因此為方便內部文書檔案的調檔工 

作，應要維持目前以案件建檔的方式。但也有受訪者認為（如 B

單位）以系列層次描述將可更方便、更快速、更容易地彙整目

錄資訊。不過在案卷和案件層次仍必須 要予以著錄，以供民眾

查詢。此外，亦有受訪者認為該機關目前以通案為主的處理方

式算是接近系列層次，因而對此作法沒有特別的意見。另一個

機關則是表示不明瞭何謂以系列層次進行檔案描述，因而不便

表示意見。  

 

（二） 贊成依據檔案保存年限來進行檔案的分層截流與過濾，以降低重

複性檔案的目錄回溯  

受訪單位普遍認為在某一期限內之檔案（如保存期限 10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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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檔案）可以由檔案管理局授權各機關自行以紙本方式進行銷

毀，如此一來不僅 可以減輕檔案管理局審核銷毀目錄的壓力，

亦可讓各機關定期進行銷毀工作，降低庫存空間不足的壓力。

此外，若以保存期限較長的檔案做為檔案建檔對象，除可增快

建檔速度之外，亦可降低各機關重複建檔的工作，減少資源的

浪費。  

 

（三） 以自然人憑證方式限制使用，應可降低個人資料外洩的疑慮  

受訪單位均表示在目前並未針對申請應用的對象有所限制，所

有的民眾都可向該機關提出文書檔案的申請調閱，然其申請應

用需經由業務單位的 核准，方可提供。至於以採用自然人憑證

方式來限制使用，則是普遍認為此種方式應可降低個人資料外

洩的疑慮，有效管制有關個人資料的開放應用。  

 

三、有關成立區域文件中心部分  

（一） 對於設立區域性文件中心的構想，意見不一 

對於仿效美國檔案管理體制，在北中南東四個區域設立文件中

心，做為機關檔案管理單位和檔案管理局的中介者的建議，受

訪者的意見各有不同。其中有受訪者（如 A單位）認為成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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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心，有疊床架屋的感覺。有受訪者（如 B單位）則是認為

設立文件中心的構想不錯，因為這樣可以減輕檔管局的負擔，

銷毀速度亦會加快。亦有受訪者認為設立與否，與機關檔案管

理單位之關連不大，故無法表示意見。  

 

（二） 文件中心應獨立設立，而非選擇既有的機關檔案管理單位負責 

雖然對於設立文件中心的構想意見不一，但受訪者在被問及若

要設立文件中心時，應採何種方式時，一致認為文件中心應要

獨立設立，歸檔案管理局管轄，最好是檔案管理局的分館形式，

而不是交由既有機關檔案管理單位來負責。所持理由多因目前

機關檔案管理單位的工作繁重，人員和資源普遍不足，實在 沒

有多餘的能力來擔負此項管理工作。此外，若是獨立設立文件

中心，在人員、經費上較為獨立，容易協調運用。  

 

（三） 機關是否負責文件中心的業務，需由上級長官考量，而非檔管單

位所能決定 

所有的受訪者均表示，若是檔案管理局選擇該機關負責文件中

心，並提供所需資源時，是否承接該項任務？此問題則須由上

級長官依據檔案管理局所提供的資源，加以考量後才能有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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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現今因為對於承接文件中心任務所需的各種資源無法預

估，亦不知道檔案管理局所可能提供的資源情形，所以無法明

確表達承接文件中心的意願。不過所有受訪者的普遍態度都是

傾向於不與文件中心有所關連，亦即文件中心的設立是獨立於

機關檔案管理單位之外，歸檔案管理局所管。  

 

四、有關個人隱私權問題部分  

（一） 以案件為單元之檔案目錄公布，其案由內容敘述會引起洩密或侵

害個人隱私權之爭議  

多數機關認為以案件為單元的檔案目錄公布，其案由的內容敘

述的確會引發有關洩密或侵犯個人隱私方面的問題，譬如陳情

或檢舉案件，若是以 案件方式公布，將會造成陳情者或檢舉者

的資料外洩，對相關當事人產生困擾。目前檔案管理局的機關

檔案目錄系統（NEAR）中所呈現的資料，已取消以案件方式呈

現，而改由案卷方式列舉符合檢索值的文書檔案，因而受訪機

關認為如此將可避免洩漏個人隱私的爭議。但也有受訪者提出

若是目錄公布的資訊過於簡略，則是 會讓民眾無法判斷何者為

其所需之資料。目前有些機關檔案管理單位（如 A、B單位）在

處理涉及個人資料的文書檔案時，會將個人姓名以代號方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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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來避免這類問題的產生。  

 

（二） 未因檔案管理局的定期公布機關檔案目錄，而引發洩漏機密或個

人隱私的爭議  

四個受訪機關皆表示並未因為檔案管理局定期公布各機關檔案

目錄，而引發其機關涉及洩密或侵害個人隱私權的爭議。基本

上，這些受訪機關表示至今尚未受理民眾因查詢檔案管理局機關

檔案目錄系統而提出的申請應用。他們均表示現今的文書檔案調

閱的服務對象以機關內部的業務單位為主，而民眾部分的 申請

調閱非常的少，甚至是沒有。  

 

五、 關於政府資訊公開部分  

（一） 多數機關未依照「行政資訊公開辦法」主動公布機關之行政資訊  

所有受訪機關均表示目前並沒有依照「行政資訊公開辦法」主動

公開政府資訊，供民眾查詢，但接受民眾就其所需的文書檔案提

出申請。部分機關表示政府資訊的公開與否，必須經由各業務單

位的協調之後，方能有所決定。至今雖未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但

部分機關表示未來將會遵循該法規定，逐步主動公開內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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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參酌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日本、新加坡、與中國等國

家現有檔案管理制度，針對機關檔案目錄彙送公布程序，對照我國機關檔案目

錄彙送機制，以作為我國檔案法修法或改進各機關目錄彙送作業改進作業參

考。茲將結果與建議整理分別論述。 

第一節  結論 

一、各國政府資訊公開政策  

隨著民主思潮與人權普遍價值受到肯定，政府資訊公開已是民主國家一

項重要指標。當前許多個國家在遵尋資訊自由法的精神下，陸續開放政府 文

書的相關申請應用。目前全球已有 57 個國家已經制訂公告資訊自由與政府

文書法案。而各國的資訊自由法內容之架構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由於美國

資訊自由法 案施行歷史較久且不斷修改，使得多數國家政府在研擬資訊自

由法時，均以美國資訊自由法案最為主要參考範本與模仿的典範。完成資訊

公開法的國家集中在歐美等 民主先進國家，亞洲區域多數國家則在立法之

中。而西亞、非洲地區多數國家則處在未立法之中。根據本研究所列的美國、

英國、加拿大、澳洲、日本、新加坡、與中國等國家，除中國大陸外上尚未

明訂政府資訊公開方式外，大都已有法明訂政府資訊的公開方式。而資訊公

開法最重要精神，則在秉持政府資訊應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但基於

保護國家安全等公共利益或保障個人權益的隱私資訊，而應該限制其公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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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在各國資訊公開法中皆有明文規定。各國政府機關資訊公開皆是以資訊公

開法為主要法源。  

 

二、各國檔案目錄彙送之體制  

一個國家檔案目錄彙送制度實與該國檔案管理體系息息相關。多數國家

在檔案體制上皆依照檔案資訊生命週期進行管理制度設計與保管業務。無 

論國家或地方檔案館所扮演角色，皆是擔任檔案資訊生命週期的終點站角

色，以典藏國家或地方永久檔案為主要。至於機關檔案則是由業務單位自行

儲存保管，一旦達到檔案保存年限，經過清理與鑑定程序，確立具有國家檔

案特性方才移轉到國家檔案館進行永久保存。 

而目錄主要功能在於顯示館藏內容、資料間關係與便利檢索等。因此若

目錄未能正確顯示資訊的內涵，則等於是隱匿館藏、掩蓋資訊關係與無 法

使用資料。目錄內容如何呈現與該如何呈現，則與實際業務進行相互關連。

由於目錄即是顯示館藏內容，當檔案移轉他單位時，檔案目錄自然也要隨之

進行內容增 修或機關調整。因此，在探討各國檔案目錄彙送制度時，必須

與各國檔案管理制度相互關照。就本研究七個國家而言，美加兩國檔案制度

較為接近，皆是以文件中心 作為國家檔案館與地方機關檔案單位之聯繫。

其他英、澳、日、新、中國等國則是透過檔案分館或主題檔案館等方式從事

機關檔案的移轉進行永久保存。因此，美加 聯邦政府的檔案管理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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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有文件中心的設置，在檔案移轉或目錄彙送流程上，比較容易趨向集

中管理制度，同時可將檔案分層節流與逐次提升目錄描述層 級。而英、澳

等國國家檔案採取分館或地方館方式處理，檔案管理雖仍是集中管理，但除

非是屬於國家檔案，一律集中國家檔案館進行永久典藏，否則各機關永久檔 

案仍分散在各地方分館或主題館內。使用者仍須依照檔案屬性，到不同的檔

案館利用檔案。  

各國檔案管理制度設計差異，也影響各國對檔案目錄描述與管理方式，

各國檔案主管機關對於檔案目錄描述方式亦有所不同。美加兩國聯邦政 府

因是採取檔案集中管理制度，基於檔案資訊生命週期模式下，對於檔案目錄

描述的控管即比較嚴格。從機關文書資訊產生開始，即有一套描述檔案的共

同規範。使 文書在生命週期任何一個階段時，均可準確顯示檔案的真正狀

態。相較其他國家由於採取檔案分置保管制度，國家檔案館對於各機關的檔

案管理僅有指導原則，同時 僅對永久檔案部分給予必要管理與輔導協助，

非屬永久檔案部分往往授權給業務單位或地方館館長，依據檔案清理作業方

式自行辦理。  

 

三、各國機關檔案目錄作業方式  

當前各國機關檔案公布與開放範圍乃依據各國所制訂的資訊公開法為

之。各國資訊公開法的法案名稱雖不盡相同，但精神與法案結構則大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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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皆是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因此，法案中對不可公開的政府資訊，

皆以列舉方式明訂之。此外機關檔案資訊公開的程序、申請程序、收費方式

均等有法可 循。若民眾對於申請被拒，可依照該國法律進行必要的行政申

訴或覆議等方式進行救濟之。而各國政府為鼓勵民眾申請，大都透過機關網

站或電子化政府計畫下，採取主動公開方式為之。以加拿大政府為例，對於

民眾家中無電腦設備或無上網能力的民眾而言，則將資訊開放法源、民眾的

權益、加拿大聯邦各級政府業務內容、保管檔案性質、申請聯絡窗口、聯絡

人電話等資料編印成厚達六百多頁，類似電話簿的政府資訊資源指南，以提

供民眾隨時可以直接向政府單位申請利用檔案。  

而當機關檔案屆臨保存期限時，應進行清理、銷毀、移轉等程序時，則

依據各國檔案管理體制的設計，在各檔案館指導與要求下，開始進行檔 案

的整理、裝箱、與運送程序。將檔案移轉給地方檔案館或文件中心等永久保

存單位，緊接依據該館被授權方式，開始進行檔案鑑定作業，確立檔案內容

的價值、來源順序、機密等級、重新檢查解降密作業、確立對外開放使用方

式。經由上述程序之後，各機關檔案正式將機關隨檔案上傳的檔案目錄進行

進一步目錄內容校定與描述。依據 清理後的檔案屬性，進一步對檔案目錄

進行整理，將檔案目錄描述層級從機關描述的案件層級，進一步提升到案卷

或系列層級，此工作在不同國家可能是由文件中心 或檔案館進行處理。由

於機關在彙送檔案給文件中心或檔案館時，已經進行檔案清理作業，因此經

鑑定或依法需要進行永久保存檔案的數量已經相當有限，又經過公開層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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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確認。對各國檔案館而言，則依然可依據資訊公開法或各國制訂檔案館

法的要求進行檔案的公開與申請應用程序。由於美加兩國的檔案最高主管機

關與 國家檔案館是採取局館合一，因此美加國家檔案館亦肩負督導聯邦機

關檔案的管理作業責任。為使聯邦機關檔案順利產生與清理、移轉等，美加

兩國均設置有文件中心的制度，以協助從事機關檔案目錄內容品質管理、檔

案描述、保管作業等。其他國家機關檔案則由各區域指定保存檔案館進行相

類似的作業。  

 

四、我國與各國機關檔案目錄彙整公布機制比較  

我國檔案目錄作業方式與其他各國最大差異，乃在於全國機關檔案目錄

必須集中彙送給檔案主管機關進行管理與公開的程序。從檔案管理制度面 

而言，此方式雖有助於檔案主管機關掌握各機關文書作業現況，但由於目前

機關所彙送的檔案目錄均以案件為主，造成檔案主管機關無法透過目錄，精

確掌握相關案 件之間的關係。此外機關檔案所保存的各類檔案資訊生命週

期若未結束，例如不常用檔案(dormant record)轉變成為活檔案(active record)

時，雖然檔案主管機關能掌握目錄內容，但卻無法將相關案件予以彙整。此

現象對於以後檔案主管機關從事國家檔案資料彙整時，將會產生掛一漏萬 

的現象。  

我國檔案法規定機關檔案目錄必須定期公布。此規定儼然成為我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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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辦法的補充條款。進一步跨大機關檔案必須公開的範圍。然而 機

關目錄公開並不等同於檔案內容全然的公布，畢竟檔案目錄的功能旨在彰顯

館藏內容、顯示檔案關係與便於查詢檢索。因此，目錄僅在告知檔案存在的

事實，以提 供民眾申請利用的準備。就目錄欄位所揭示的欄位，不應該會

產生洩密或個人隱私受到侵犯的情勢。然由於目前各機關目錄所彙送的機關

檔案目錄，乃是提供業務人 員使用的文書目錄，僅就文書目錄的「案由」

一欄即是屬於檔案內容之一項。當機關目錄在網路提供檢索時，與機關業務

人員因業務需要檢調資訊並無不同。因而當前機關檔案目錄的描述層級，應

仿照國外檔案館方式，應對檔案進行重新描述，提升描述層級到案卷或系列

以上，降低全文照錄之案由被檢索與公開的機會。 

此外，由於當前我國國家檔案館尚未成立，整體機關檔案移轉鑑定等作

業流程與制度尚未建置起來，使得檔案目錄彙送作業無法與檔案實體同步進

行。目前檔案管理局依據檔案法所授權接受各機關檔案目錄作業，僅能發揮

監督各機關從事文書目錄進行電子化作業，並無法真正為國家檔案管理之整

體系統， 建立起完整之上、中、下游管理制度。因而當務之急應該針對中

央與地方完整的檔案管理制度進行規劃，使得將來永久檔案的移轉與保存能

有一個完善系統可依循。 

 



192 

第二節  建議 

針對我國檔案目錄彙整公布機制的評估之後，提出下列幾項改善建議： 

一、立即可行建議  

我國檔案法施行已有三年，面對檔案法規定檔案目錄彙送與統一對外公

布的規定，造成個人隱私或機密外洩等情事，下列乃可立即施行的建議：  

（一） 依據檔案保存年限作為檔案分層截流與過濾方式，降低重複性檔案

的目錄回溯：當前機關目錄彙送作業數量上日益龐大，將造成檔案

主管機關 資訊系統負荷量大增。而多數機關所匯入的目錄內容，皆

是五年內即將銷毀之檔案與重複性檔案居多。面對這些即將銷毀與

重複性檔案不斷增加之際，實非檔案目錄 彙送真正的原意。因此，

建議以保存年限做為檔案彙送的先後次序。可規定機關應將具有永

久保存的檔案資料優先進行回溯建檔與整理。這些永久檔案資料彙

整才真 正有助於未來國家檔案館藏的產生。同時可減輕系統的負荷

量。  

（二） 機關應主動開放現行檔案目錄查詢，檔案管理局則扮演協民眾查

詢、應用申請服務之協者：檔案管理局徵集各機關檔案目錄的目的，

除了為 國家檔案徵集預作準備之外，因掌握各機關檔案目錄的訊

息，透過對機關檔案目錄的檢索與查詢，可協助民眾正確應用申請

各機關的檔案。而各機關在政府資訊公開 辦法下，即應公開機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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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之檔案，因此民眾對於自身權益相關之檔案申請，即可透過業

務機關直接申請應用，無需再經過檔案管理局轉介。而檔案管理局

在僅掌 握機關檔案目錄而沒有檔案的實體之下，對於檔案的申請應

用也僅能是引介性服務。檔案管理局負責檔案目錄徵集的主要目

的，仍是為建立一套徵集國家檔案的系統，以防止國家檔案不當被

銷毀或散失。  

（三） 檔案目錄主動公開下，對於個人檔案資料之查詢採取自然人憑證方

式限制使用：檔案目錄乃發揮指引、檢索與查詢檔案或典藏處所並

簡介檔 案內容等功能。當前機關檔案目錄採取主動公布方式，是以

無機密性及涉及民眾隱私性的行政資訊為主要公開內容，例如各種

政府出版品、政府法律、公告、研究調 查報告等。而涉及民眾與政

府往來記錄，在作為一種行政憑證之文書紀錄下，因涉及當事人權

益與隱私，因而並不適宜開放提供任何人無條件式的查詢，例如個

人各種行政的申請案，就醫紀錄、官司爭訟案等。對於不宜無條件

的開放查詢使用的檔案，應該採取有條件的認證查詢使用。因此，

當機關從事文書建檔或檔案目錄描述時，對涉及民眾隱私之紀錄，

應該在特定欄位予以註記。以能透過資訊系統欄位自動辨識的功

能，允許民眾以自然人憑證授權機制，有條件授予個人從網路查詢

個人檔案目錄，運用資訊技術應用以解決檔案主動開放後，所產生

個人隱私洩漏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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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長期建議  

（一） 建立檔案分層管理彙整制度：由於我國檔案管理制度與美國、加拿

大管理制度比較接近。若基於未來長期考量，在考量行政組織精簡

政策下， 可由鼓勵機關成立檔案主題館或地方分館進行。若基於國

家檔案館檔案徵集制度建立，可以仿照美加文件中心設立方式著手

（詳見圖 6-1）進行，建立我國檔案管理分層管理制度，提高檔案管

理效能與檔案彙整制度。無論是採取文件中心或地方分館（主題館）

設立，皆需要透過修法方式為之。 

 

（二） 提升檔案描述層級到檔案系列層級：檔案系列層級就資訊內容揭露

上，不易產生業務洩密疑慮，同時可展現檔案之完整性，適合一般

使用者檢索利用。（參見表 2-4）將檔案描述層級提升，勢必加重檔

案管理人員工作負荷量，同時檔案管理人員必須對檔案關係進行深



195 

入的探索，此皆非現有檔案人員之素質可 以達成，建議可加強人員

之教育訓練著手。  

 

三、進一步研究建議  

機關檔案目錄的彙送乃是檔案法所規定，如何在現有檔案管理體制下，

建立國家檔案徵集程序，是值得討論的主題。尤其當前各機關檔案逐件完成

回溯建檔之際，應仿照國外檔案徵集制度，建立一條鞭的國家檔案彙送作業

程序（例如不同機關之檔案鑑定作業、檔案移轉裝箱規定、檔案目錄資訊的

描述等標準 畫作業流程）。 

本研究建議將檔案目錄層級設定在系列層級，引起檔管人員相當憂慮。

主要乃是多數檔案管理人員缺乏檔案目錄描述能力，檔案管理局應該著手研

究建立一套檔案各種敘述層級的規範，透過人員教育訓練方式，增強檔案管

理人員對檔案描述管理能力。 


